
第一篇

警察勤務之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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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立法依據：

警察勤務條例依警察法第3條規定制定之。

作用：

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依警察勤務條例行之。

實施：

警察勤務之實施，以行政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配合

之，並應符合下列二原則：

晝夜執行：所呈現的思考係悲觀估計及事故發生時間不

可預期。

普及轄區：乃是考慮事故發生之空間不可預期。

警察勤務條例第1條（本法之依據）、第2條（本法之作用）、
第3條（警察勤務之實施）

總複習《警察勤務條例──立法依據、作用及實施原則》

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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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警察勤務條例第3條規定：「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
執行，普及轄區，並以行政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

配合之。」其意義為何？試論述之。

解
ANSWER

其意義如下：

警察勤務之實施應分工合作：

警察勤務之實施，應以警察組織為體，將全體警察區分

為行政警察及其他各種警察兩種，以發揮整體力量。

由於各種警察業務都有賴行政警察勤務之推行，而其他

各種警察就其任務，為必要的配合處理，即由前者為中

心，由後者配合之。

警察勤務條例第3條（警察勤務之實施）之立法精神包括：

整個警察勤務之實施，由行政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

察擔任配角。

行政警察之勤務，不應孤立而行，應在其他各種警察配

合下實施。

其他各種警察勤務之實施，應與行政警察相配合。

因此，該條規定旨在強調警察勤務執行人員之主從關係，及

勤務之實施應以警察組織為體，動員全體警察人員，以行政

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配合之，在分工合作的體制下，

發揮整體勤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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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依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勤務如何規劃？試論述之。

解
ANSWER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7條（勤務規範）規定：「勤務規劃監督

機構對勤務執行機構服勤人員之編組、服勤方式之互換及服

勤時間之分配，應妥予規劃，訂定勤務基準表，互換輪流實

施，並注意下列事項：

勤務時間必須循環銜接，不留空隙。

勤務方式應視需要互換，使每人普遍輪流服勤。

分派勤務，力求勞逸平均，動靜工作務使均勻，藉以調節

精神體力。

經常控制適當機動警力，以備缺勤替班，並協助突發事件

之處理。

每人須有進修或接受常年訓練之時間。

前項勤務編配，採行三班輪替或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分班服勤

。如勤務執行機構人員置三人至五人者，得另採半日更替制；

置二人者，得另採全日更替制；其夜間值班，均改為值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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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進階學習

勤務執行之規劃：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8條（勤務執行）規定：「勤務執行機構應依勤務
基準表，就治安狀況及所掌握之警力，按日排定勤務分配表執行之，

並陳報上級備查；變更時亦同。」

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之分別實施：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9條（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之分別實施）規定：「
警察局基於事實需要，須將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分別實施時，得以分

局或分駐所、派出所為單位，指派員警專責執行勤區查察；必要時，

得將其警勤區擴大之，並另指派員警輪服共同勤務。」

勤務指揮中心之工作：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22條（勤務指揮中心之工作）規定：「各級警察機
關之勤務指揮中心，統一調度、指揮、管制所屬警力，執行各種勤務

。轄區內發生重大災害、事故或他案件時，得洽請非所屬或附近他轄

區警力協助之。」

Question 題?相關

?勤務如何執行？試就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說明之。

? 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之實施方式為何？試依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說明之。
?依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勤務指揮中心之工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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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警察之定義：

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警察，係指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警察職權之定義：

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採取查

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管束、驅離、直接

強制、物之扣留、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

、限制使用、進入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

場所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

警察機關主管長官：

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係指地區警察分

局長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

又，有關「地區警察分局長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係指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之局長、副局長、督察長、分局

長、刑事、交通、保安警察（大）隊（大）隊長、少年警

察隊長、婦幼警察隊隊長等人員，就其所轄各該機關或單

位，有指定臨檢勤務執行之職權；專業警察機關亦應按其

權責，比照行政警察機關辦理。

此外，警察機關之主管長官，如內政部部長、警政署署長

，可否指定警察機關臨檢勤務之實施？該二者均為警察機

關之直屬長官，當然有其職權指定實施。至於各警察機關

所隸屬的直轄市市長或縣（市）長應否包括在內？依《地

方制度法》規定，各直轄市長或縣（市）長監督各該警察

機關有關警政、警衛之實施，因而直轄市市長或縣（市）

長就其轄區，理應有指定各該警察機關規劃及執行臨檢之

職權。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名詞定義）

總複習《警察職權行使法──警察職權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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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為規範警察依法行使職權，以保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

秩序，保護社會安全，警察職權行使法自民國92年12
月1日施行，並於100年4月27日修正第15條條文。
請分別就警察職權行使法訂定之警察職權範圍、依法行

使職權時造成人民特別犧牲損失補償之規定，以及行使

職權時與民眾互動之程序，申論之。〈110警特三〉

解
ANSWER

警察職權範圍：

職權與權限之用語，在國內常混為一談。前者係指機關

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所採取公權力之具體措施，在性質

上是屬於行政作用法之範疇；後者係指機關為達成其法

定任務，所得採取公權力措施之範圍與界限，在性質上

是屬於行政組織法之範圍。

警察為達成法定任務，得採取之作用或行為方式與類型

極多，大致上可類分為意思表示之決定，如警察命令、

警察處分等；以及物理措施，如攔停、查證身分、鑑識

措施、通知等。

警察職權行使法旨在規範警察為達成法定任務，所採取

之各項物理措施。明定警察職權之概念範圍為：指警察

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採取查證身分

、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管束、驅離、直接強制

、物之扣留、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

限制使用、進入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

場所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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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1條（損失補償）規定：

警察依法行使職權，因人民特別犧牲，致其生命、身體

或財產遭受損失時，人民得請求補償。但人民有可歸責

之事由時，法院得減免其金額。（第1項）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

別損失為限。（第2項）

對於警察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第3項）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警察機關請求之

。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五年者，不得為之。（第4項）

特別損失及損失補償之意義：

特別損失：

所謂「特別損失」，係指警察依法行使職權，導致人

民遭受不平等的損失，而受不可期待的犧牲；亦即該

項損失，已超過人民應盡之社會義務及其所能忍受的

範圍。

特別損失，應就具體事實狀況判斷該損失是否已超出

人民應盡之社會義務及其所能忍受的範圍。例如：警

察為救助車禍傷患，要求當時經過之私人車輛載送傷

者至醫院急救，則該私人車輛駕駛人及乘客所遭受之

損失，均屬社會義務所能忍受的範圍，而不得請求損

失補償。又如警察為逮捕槍擊要犯，採取攻堅手段，

使用震撼彈或槍戰引發火警，因而造成不知情屋主嚴

重之損失，則已超出該屋主社會義務範圍內之忍受義

務，故該屋主可依法向警察機關請求損失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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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補償：

人民因警察依法行使職權（通常為實施即時強制），

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可於知有損

失後2年內，參照《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99.6.15.
修正）§40規定，由本人或其代理人以書面載明相關
事項，並於代理人以書面載明相關事項，並於簽名或

蓋章後，向警察機關提出請求。但自損失發生後，經

過5年者，即喪失請求權利。
警察機關可參照《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41規定，
為補償或不予補償之決定。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3條（不得逾越限度）、第 6條
（身分查證）、第 7條（查證身分必要措施）、第
2 0條（使用警銬或戒具之情形）之規定，當警察行
使職權時與民眾互動時，以「警察是不是可以隨便

把人攔下來查問？他們在執行勤務時要受到哪些限 
制？又警察在什麼情況下才可以開槍？」等情形為例，有

關其程序與限制，約略說明如下5：

警察執行勤務而行使相關職權時，除了刑事偵查要受到刑

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的嚴格限制外，我國還制訂有警察職權

行使法，來規範一般警察職權的行使。而警察行使職權時

，依規定必須穿著制服或是出示證件表明身分，而且還要

告知行使職權的事由，否則人民是可以拒絕的。

依照該法規定，警察在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的場所，對於

合理懷疑有犯罪嫌疑或顧慮、有事實足認對已經或即將發

生的犯罪知情、有事實足認為防止生命、身體的具體危害

而有查證必要、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

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的處所、滯留於應有停（居）留

許可的處所而無許可、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

等情形的人，依法才可以攔停查證身分，因此，警察並不

是可以隨便把人攔下來查問的。

5  參台南地方法院：https://www.tnc.moj.gov.tw/media/128820/312151328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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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根據前面規定來查證人民身分時，是可以採取攔停人、

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詢問姓名年籍等資料、要求出示身

分證明文件、如有明顯事實足認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

害他人生命或身體的物品，還可以檢查身體及攜帶的物品。

假若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也可以把人帶往勤務處所

查證，不過帶走時，除非遇到抗拒，否則不得使用強制力

，而且查證時間自攔停時起，不能超過三小時。

又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是依照客觀合理判斷認為易生

危害的交通工具，也是可以加以攔停，並要求出示證件或

查證身分，或是檢查引擎、車身號碼等，或是要求接受酒

測。如果警察因為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

將有危害行為時，還可以強制駕駛人或乘客下車，不過要

在有事實足認有犯罪的顧慮時，才可以進一步檢查交通工

具，可知警察行使職權時，是有各種不同程度的限制。

至於警察執行職務時，雖然可以使用棍、刀、槍及其他經核

定之器械等警械，但除非情況急迫，否則警察使用警械時也

要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的警徽或身分證件。而

使用槍械的時機，則必須在遇到有為了避免非常變故，維持

社會治安，或是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或是依法應逮

捕、拘禁的人拒捕、脫逃，或他人助其拒捕、脫逃，或是警

察所防衛的土地、建築物、工作物、車、船、航空器或他人

生命、身體、自由、財產遭受危害或脅迫，或是警察生命、

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強暴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

害的顧慮，或是持有兇器有滋事的顧慮，已受警察告誡拋棄

仍不聽從，或是疏導群眾、戒備意外時，非使用槍械不足以

制止等情況下，警察才可合法使用槍械。不過，警察原則上

還是要基於急迫需要才能使用槍械，而使用時也要合理而不

能超過必要的程度。另外，還要注意不要傷害到其他人，且

除非情況急迫，否則也要注意不要傷到致命部位，足見警察

開槍的時機及方式，是有相當嚴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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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第三人（義工、線民）》

定義：

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志願與警察合作之人。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2條（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
工作費用：

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2條（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
身分證明：

經遴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對象，應依規定列冊備查。但不給

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亦不具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

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2條（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
合作期間：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1年。認有繼續蒐集必
要時，得於期間屆滿前依第2條第1項程序報准延長之。但延長
期間不得逾1年，以1次為限。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第6條
蒐集工作結束後，警察應與第三人終止合作關係。但新發生前

條第一項原因事實，而有繼續進行蒐集必要且經核准者，得繼

續合作關係。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3條（警察與第三人之合作關係）第2項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遴選第三人之規定：

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認對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將有危害行為，或有觸犯刑事法

律之虞者，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關資料。
前項資料之蒐集，必要時，得及於與蒐集對象接觸及隨行之人。

有關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及其他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蒐集

之資料，其保存、使用、註銷及銷毀，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或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47點（第38點～第46
點，均指諮詢對象；而第47點，方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2條
所指之第三人）

遴選第三人應查核之事項：

忠誠度及信賴度。工作及生活背景。合作意願及動機。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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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說．法

※諮詢對象：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2點第3款規定：諮詢對象：須定
期聯繫拜訪之村（里）鄰長、守望相助隊人員、社區（大樓
）保全（管理）人員、各級民意代表與其他熱心為民服務及
維護地方治安之人。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2點第3款規定：諮詢對象：須定
期聯繫拜訪之村（里）鄰長、守望相助隊人員、社區（大樓
）保全（管理）人員、各級民意代表與其他熱心為民服務及
維護地方治安之人。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38點規定，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基於偵防犯罪需要，應於其轄區內廣為情
報諮詢布置，秘密掌握運用。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40點規定，情報諮
詢布置應按工作性質，依下列原則辦理之： 
基於維護治安工作需要，於社會各階層及各行業遴選熱心
公益及樂於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等適當對象，積極布置。

針對特殊治安工作或偵辦重大案件需要，專案諮詢布置。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42點規定，凡經遴
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對象，應注意其身分保密，並不得
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44點規定，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應與諮詢對象加強聯繫，培養情感，增進
良好關係，使能主動提供各種犯罪情報資料，協助偵防犯
罪。又與諮詢對象聯繫，除應注意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
觸交往規定外，尚需注意其他相關規定，如公務員服務法
、行政程序法第4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

※諮詢對象 vs 第三人（俗稱線民、義工）vs 臥底：
所謂第三人（俗稱線民、義工），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
選，志願與警察合作之人。經遴選為第三人者，除得支給實
際需要工作費用外，不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亦不具本
法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其從事秘密蒐集資料，不得
有違反法規之行為。（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二條第三項）

所以第三人與臥底不同。臥底者為警察人員，第三人為民眾。
又所謂諮詢對象（即情報布建）：依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
偵查犯罪手冊第三十八點、第四十二點規定，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基於偵防犯罪需要，應於其轄區內廣為情報諮詢布
置，秘密掌握運用。凡經警勤區警員遴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
之對象，應注意其身分保密，並不得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
件，亦不需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因此，遴選諮詢對象與
遴選第三人之目的及功能，亦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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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說．法

※諮詢對象：

情報諮詢之目的：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基於偵防犯罪需

要，應於其轄區內廣為情報諮詢布置，秘密掌握運用。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38點（第38點～

第46點，均指諮詢對象）

遴選諮詢對象之注意事項：遴選諮詢對象，應視實際需要

審慎遴選，把握運用，慎防被反諮詢。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39點

情報諮詢之原則：情報諮詢布置應按工作性質，依下列原

則辦理之：

基於維護治安工作需要，於社會各階層及各行業遴選熱心

公益及樂於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等適當對象，積極布置。

針對特殊治安工作或偵辦重大案件需要，專案諮詢布置。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40點

下列場所，應定為重點諮詢地點：

酒家、茶肆、舞廳、旅館業、三溫暖、歌廳、網咖等資

訊休閒服務業、撞球場、電子遊戲場、夜總會、KTV等

視聽中心、夜市、PUB或其他特定遊樂營業及易為不法

分子混跡藏匿之處所。

港口、機場、醫院、診所等罪犯可能潛逃、藏匿之處所。

當舖業、銀樓珠寶業、舊貨業、資源回收業、委託寄售業

、車輛修配保管業、中古車輛買賣業等易為銷贓處所。

其他有事實足認藏匿人犯或易於發生犯罪行為之處所。

   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4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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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總複習）

警察於拘提、逮捕、留置及解送人犯時，基於事實需

要，依法得使用警銬（含手銬、腳銬）。員警在使用警

銬時，如何正確且合理的使用，以順利達成警察任務，

並維護民眾權益，係民主法治國家重要的議題。請依

據「警察機關拘捕留置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要點」

與「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相關規定，詳細說明如何正確

且合理的使用警銬？〈104警特三、104警大警正〉

解
ANSWER

正確且合理的使用警銬／使用警銬之要件及注意事項：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0條（使用警銬或戒具之情形）規定：

警察依法留置、管束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必要時

，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第1項）

抗拒留置、管束措施時。

攻擊警察或他人，毀損執行人員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

、毀損行為之虞時。

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警察對人民實施查證身分或其他詢問，不得依管束之規定

，令其供述。（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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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依法留置9、管束人民，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

他經核定之戒具（例如腳鐐、手梏、聯鎖、捕繩等10），因其

攸關人民自由權利，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另外，鑑於

「腳鐐」亦為警察等具有強制權限之執法人員用來輔助並限

制特定人行動自由之工具，故學說上亦有將「腳鐐」涵蓋於

「警銬」之概念中。→「對人之管束，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

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乃《警察權行使法》中之即時強

制特別規定。而於《行政執行法》中，並「無」「必要時得

使用警銬等戒具之規定」。

如何解送並「加銬」人犯？參內政部警政署於民

國 99 年 11 月 4 日舉辦之研商使用警銬適法性會議，其結論
提到警察使用警銬時以實施「前銬（雙手自然下垂置於身

體前方）」及「後銬（雙手自然下垂至於身體腰部後方）

」為主，並依情境做適當調整：

人犯自「逮捕至偵訊前」，基於人犯及員警安全考量，

應以實施「後銬」為原則，惟考量體型、身體因素等不

宜採取後銬者，仍得採用前銬。

人犯帶回駐地「偵訊至解送前」，為利訊問、指認、簽

名、捺印等程序，以採「前銬」為原則，或將其一手解

開，一手銬於偵訊室之手銬架上。

「解送」人犯時，以「前銬」為原則，如以巡邏車輛解

送，則利用車內手銬架固定；惟基於安全理由，如解送

重刑犯時，亦得採取後銬。

解送人犯之加銬方式，應由執勤員警視現場狀況合宜使用

，並注意比例原則為之。

9  依法留置係指警察依有關法律，例如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等規定，對相關行為人所為之留置。
10  參 109.01.15.最新修正之《監獄行刑法》第 23 條第 3 項規定：戒具以腳鐐、手銬、聯鎖、束
繩及其他經法務部核定之戒具為限，施用戒具逾四小時者，監獄應製作紀錄使受刑人簽名，

並交付繕本；每次施用戒具最長不得逾四十八小時，並應記明起訖時間，但受刑人有暴行或

其他擾亂秩序行為致發生騷動、暴動事故，監獄認為仍有繼續施用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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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拘捕留置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要點》：

為使警察人員拘捕、留置人犯，基於事實需要，合理使

用警銬，特訂定本要點。

拘捕人犯前，應先儘速了解案情及拘捕對象之身分地位

，俾供配置警力及屆時是否使用警銬之參考。

拘捕對象拒捕或脫逃，得併使用警銬。

拘捕對象和平接受拘捕後，以迄留置期間，是否使用警

銬，應審酌下列情形綜合判斷之：

所犯罪名之輕重。

拘捕時之態度。

人犯體力與警力相對情勢。

證據資料蒐集程度。

有無脫逃之意圖。

人犯之身分地位。

人犯留置期間，基於事實需要，以使用手銬為原則，非

有必要不得使用腳銬。

對通知到場、自首或自行到場之犯罪嫌疑人，不得使用

警銬。但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轉換為逮捕或逕行拘提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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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02月07日公布《警察人員使用警銬規範》：

第1條（訂定目的）規定：為使警察人員使用警銬有所遵

循，以保障民眾權益並兼顧執法需求，特訂定本規範。

第2條（得使用警銬或適當替代物品之時機）規定：警察

人員執行搜索、扣押、拘提、逮捕、解送、借提或其他

法律明定之強制措施時，為避免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其

他依法受拘束之人抗拒、脫逃、攻擊、自殺、自傷或毀

損物品，並確保警察人員、在場相關人員或第三人之安

全，得使用警銬。

　前項情形，警察人員因故無法有效使用警銬時，得使用

其他足以達成目的之物品。

第3條（應考量以不予上銬為宜之對象）規定：對孕婦、

年邁體弱、傷病或肢體障礙者，以不使用警銬為宜。但

經審認確有使用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對於即將生產、分娩過程中或甫生產之婦女，執行拘提

、逮捕或解送時，不應使用警銬。

第4條（對少年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時得使用警銬之情

形）規定：對少年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時，依其年齡

、身心狀況、使用暴力情形、所處環境或其他事實，認

有防止其自傷、傷人、脫逃或嚴重毀壞他人財物之必要

時，得使用警銬。

第5條（得加銬腳踝之情形）規定：警察人員使用警銬，

除有特殊情形需於腳踝上銬外，應以銬手為原則。其有

事實足認有脫逃、被劫持或對他人施強暴脅迫等情形之

虞時，或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除銬手外，並得加銬腳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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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被拘提、通緝期間自行到案

者，經執行）規定：拘提或逮捕，得對其使用警銬之情

形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被拘提、通緝期間自行到案者，

經執行拘提或逮捕，審酌下列情形，得對其使用警銬：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精神狀況。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體狀況及相對戒護能力。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犯罪名。

第7條（使用警銬之應注意事項）規定：警察人員使用警

銬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不得逾必要之程度，並儘量避免暴露上銬部位。

維護使用對象之身體及名譽。

對已使用警銬之人，認無繼續使用必要時，儘速解除。

不得以使用警銬為懲罰之方法。

Learning
進階學習

警察職權行使法即時強制之部分條文係仿行政執行法即時強制章條文，

於本法審議階段，曾有部分機關代表及學者質疑有無重複立法的必要。

因行政機關一般具強制性之公權力措施，大都為警察在執行，且先進民

主國家亦不乏將「即時強制」規範於警察法之立法例（例如德國聯邦與

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日本警察官職務執行法、韓國警察官職務執

行法等），為完備警察職權法制，爰將行政執行法有關「即時強制」部

分，納入警察職權行使法並針對警察特性予以補充增列部分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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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總複習）

試述警察任務、業務與勤務之關係。

解
ANSWER

丁維新教授認為20，我國當前警察實務是執行警察勤務，

以推警察業務，進而完成警察任務。換句話說，警察實務

的運作，從規劃到執行再到運用，均須以勤務為手段，以

業務為目的，以任務為使命，四者之間相互配合，並以最

小的人力及物力來獲致最大的成效。

戴天岳老師則認為21警察勤務是根據警察業務而來，而警

察業務，則是根據警察任務而產生。質言之，完成警察任

務，即是警察勤務的目的，而實施警察勤務則是完成警察

業務的辦法，警察勤務的型態，則是警察實際的活動，因

此，研究警察勤務規劃之前，應先了解警察任務與業務的

意義，才不致迷失工作目標與方向。

蕭玉文老師以系統式串連三者之關係22：

任務是警察工作之目標（體）；業務係由任務所衍生之

工作項目（用）；勤務是執行業務之辦法（行）。

勤務執行之品質，係於業務推展之良窳，而業務推展之

成敗，又關乎任務是否能達成；三者實脈絡一貫，相輔

相成，關係密切不可割離。

20  參丁維新，1987，《警察勤務新論》，自版，頁24。
21  參戴天岳，1990，〈警察勤務規劃〉，《警專學報》第3期，頁369。
22  參蕭玉文，2000，《警察勤務實用論》，警專，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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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任務、業務、勤務，其關連性密不可分，故評析如下：

警察的任務：依據警察法第2條（警察任務）規定：「警

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

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依據警察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

：「本法第二條規定之警察任務，區分如下：

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為

警察之主要任務。

依法促進人民福利為警察之輔助任務。」

警察的業務：依警察法第9條（警察之職權）第1項第7款

有關警察業務之規定：「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

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

等事項。」

警察的勤務：依警察勤務規範第1條規定：「警察勤務係

警察機關為達成警察任務，對警察機構與警察人員，以

最嚴密之編組，運用警察裝備，使其按分配時間，循不

同的方式，執行各種警察工作之一切有規劃，有效率之

活動。」

由上述可知，各種警察勤務活動是根據警察業務項目而來，

而警察業務是根據警察任務之需要而產生。三者之推動互為

關連，脈絡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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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關鍵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則》（※重要！必讀！）

壹、總則

本細則依警察勤務條例§28規定訂定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

則§1）
本細則之規定，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行政警察勤務規劃

與執行之基準；本局各警察大隊、隊及警察分局各隊、分隊執行行政警察

勤務時準用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則§2）
本局勤務之實施，應攻守並重，晝夜執行，普及轄區，並以行政警察為重

心，其他各警察大隊、隊配合之，連成綿密治安防護網，充分發揮整體警

察勤務功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則§3）【107警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下設各直屬（大）隊（例如保安警察大隊、

交通警察大隊、刑事警察大隊、婦幼警察隊、少年警察隊、捷運警察隊、

通信隊等）及專業性質警察之勤務，均稱專屬勤務。亦即，各直屬（大）

隊及專業性質警察，依其任務分派人員，服行專屬警察勤務。

貳、勤務機構【109、108警特四】

警察勤務機構，區分為基本單位、執行機構及規劃監督機構。（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則§4）
警察勤務區（以下簡稱警勤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員警一人負責，

劃分原則如下：

依自治區域，以一里劃設一警勤區；里過小者，得以二以上里劃設一警

勤區；里過大者，得將一里劃設二以上警勤區。

依人口疏密，以二千人口或五百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前項警勤區之劃分，應參酌治安狀況、地區特性、警力多寡、工作繁簡、

面積廣狹、交通電信設施、未來發展趨勢及配合電子化資料能正確對應傳

遞，依自治區域以不分割鄰之原則，由警察分局每年定期檢討調整，並報

本局核定。

刑事及外事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

實施細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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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駐所及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督導；

其設置應位於衝要地點，置警務員、巡官或巡佐為所長，指揮監督所屬員

警勤務之執行，並得酌情配置副所長襄助之。

前項分駐所及派出所設置，依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

基準辦理。

偏遠警勤區不能與其他警勤區聯合實施共同勤務者，得設警察駐在所，由

員警單獨執行勤務。

本局必要時得設警衛派出所，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勤務實施細則§6）

警察分局於人口稠密或郊區治安特殊區域，因應警察設備情況及警力需要，

得集中機動使用，免設分駐所或派出所，將勤務人員集中於警察分局，編

為勤務隊（組），輪流服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則§7）

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規劃、指揮、管制、 

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行機構之勤務實施，並執行重點性勤務。（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則§8）【107警特四】

本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負責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指揮、管制、督導

及考核，並對重點性勤務，得逕行執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

則§9）

參、勤務方式

警察勤務方式如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細則§10）

個別勤務：勤區查察。

共同勤務：巡邏、臨檢、守望、值班、備勤。

前項共同勤務，由服勤人員按勤務分配表輪流交替互換實施之，並得視服

勤人數及轄區治安情形，採用巡邏與其他方式互換之，但均以巡邏為主。

勤區查察，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員警執行之，以訪查方式，擔任犯罪預防、

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

分駐所及派出所依配置員警，得分組服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實施

細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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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警察勤務機構

警察勤務機構之區分：

基本單位。

執行機構。

規劃監督機構。

警察勤務條例第4條（警察勤務機構之區分）

總複習《警察勤務機構之區分》

問題一（總複習）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有關勤務機構之規定，試問：〈93二

類警佐〉

警察勤務之基本單位為何？

警察勤務之執行機構為何？

警察勤務之規劃監督機構為何？

解
ANSWER

警察勤務條例第5條（警勤區之意義）規定：「警察勤務區

，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警員一人負責。」

故由此可知，警察勤務之基本單位為警察勤務區。

此外，警察駐在所應屬於警察勤務之基本單位。

第二章　警察勤務機構



新編警察勤務問答總複習暨全真模擬試題114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7條（勤務執行機關）第1項規定：「警察

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

執行及督導。」由此可知，警察分駐所、派出所之性質為：

警察勤務執行機構：警察分駐所、派出所隸屬於分局，

係分局派出或分駐之勤務機構，負責該轄內勤務人員之

派遣，便利為民服務，立即反應之治安維護據點。

統一規劃勤務，並監督執行：警察分駐所、派出所各警

勤區聯合服務之處所，由主管依轄區依治安狀況，每日

親自規劃所內各項勤務，並監督執行。

規劃監督相關機構如下：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9條（警察分局之任務）規定：「警察

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規劃

、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行機構之勤務

實施，並執行重點性勤務。」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0條（警察局之任務）規定：「警察局

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負責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指揮、

管制、督導及考核，並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

故由此可知，警察勤務之規劃監督機構為警察分局及警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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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駐（派出）所設置之功能。

分駐（派出）所設置之目的。

總複習《分駐（派出）所設置之功能及目的》

問題一（總複習）

分駐（派出）所之功能為何？

解
ANSWER

彭衍斌氏認為分駐（派出）所之功能為5：

預防犯罪。

地區警察勤務活動之中心。

予民眾安全感。

供執勤員警休膳之所。

迅速有效處理治安事故。

了解民眾與地區之社會情勢，不僅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

務，也是警察業務幕僚仰賴、依存的樞紐。

5  參彭衍斌，《都市警察派出所存廢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官學校碩士論文，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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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總複習）

分駐（派出）所設置之目的為何？試申論之。

【相關題】我國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

至於其設置目的有那些？試申論之。〈109警正升官等〉

解
ANSWER

依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75年編印的「分駐（派出）所實務手

冊」中明白指出，分駐（派出）所設置的目的有三6：

組合警勤區：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警察勤務區之組合

體；警勤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所謂基本單位是指工作

執行、推展的最小個體而言，故警勤區也是警察勤務執行

最基層的基本單位或個體，為統合及發揮各基本單位的功

能，因而，組合數個警勤區而成為一個執行單位之分駐

（派出）所，是管理原理及管理範疇所必要的。

形成治安面：依據梅可望先生所言，警察是行政作用的一種

，代表國家行使部分的統治權（治權），統治權是及於國家

每一吋土地的，因此，統治權的澈底執行，有賴警察組織作

全面性的分布。故警察機關維護治安的理念，要由點、線、

面，全面性的分布，方能見效；而分駐（派出）所在組織架

構上是集合數個警勤區的勤務機構，也是一個深入基層，深

入民間，能結合社區資源與民力，所形成的治安面。

供作服務站：分駐（派出）所散置各地，是提供所屬膳

宿、勤務交接、轉承命令的處所，也是所屬員警透過勤務

運作，維護治安、預防犯罪、取締不法及服務民眾等處所

的工作。另一行政作用是提供民眾報案、請求支援、服務

的處所，故分駐（派出）所是警察組織中與社會脈動最接

近的樞紐，也是一種多功能的服務站。

由此可見，在警察機構的組織構想中，對於分駐（派出）所

的設置不但有組合與整合警勤區的功能，更有打擊犯罪，形

成治安面，以及提供民眾洽公與員警膳宿、勤務交接、轉承

命令等服務方面的作用，也表示分駐（派出）所是具有多功

能的組織機構。

6  參鄭文竹，2008，《警察勤務》，中央警察大學，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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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勤務規劃

警察勤務規劃之意義：

乃針對轄區治安特性、社情資料、本身警力及裝備等條

件，做彈性靈活之勤務編配，期能以最少的警力發揮最大

的勤務效果。亦即監督機構如何將警察人員編組分班，運

用各種勤務方式，依序按時共同輪流或各別實施之謂，所

以勤務規劃為勤務執行機構服勤人員之編組、服勤方式之

互換及服勤時間之分配三者之綜合編配。

實施勤務規劃之要點：

治安要點、社情資料、各單位之申請建議、上級之指示、

地區分析、現有可用之警力及民力、把握勤務重點、指定

帶班人員。

總複習《警察勤務規劃之意義與要點》

第三章　勤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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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實施勤務規劃之要點有哪些？試說明之。

解
ANSWER

治安要點：凡是容易發生治安事故之場所、地點均屬治安

要點1。

社情資料：它不但包括居民成分，更包括當日有無迎神賽

會、商展等各項比賽、社團活動，或是有特定人士蒞臨以

及舉辦各種活動等。

各單位之申請建議：包括各分駐、派出所及複雜、有問題警

勤區所提出主動申請支援與刑事、督察、行政、保防等單位

之情報資料反應及民眾之書面、口頭、電話報案資料。

上級之指示：如執行威力掃蕩、擴大臨檢、順風專案等。

地區分析：所謂地區分析，即就轄區已發生之各種刑案、交

通事故、火災等案件，按期實施檢討分析，就分析結果找出

應加強勤務活動之時間與地點，以作為規劃勤務之依據。

現有可用之警力及民力：警察的力量是有限的，民眾的力

量是無窮的（義警、民防、山青隊、義消、義交等）。

把握勤務重點：如何使用有限的警力，發揮最大的勤務效

果，必須能針對轄區治安特性實施重點編配勤務。

指定帶班人員：凡2人以上執行勤務，如階級相同應指定資

深人員負責帶班，且於勤務分配表「附註欄」內特別註明，

以明責任。通常指定帶班人員以資深警力或能力較強、應變

較快之人為主。

1  參鄭文竹，2008，《警察勤務》，中央警察大學，頁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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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總複習）

勤務規劃之方式有哪些？其優缺點為何？試說明之。

〈107警特四、103警特三．101、100二技．107警佐〉

解
ANSWER

警察機關勤務規劃之目標，在於統籌所有警力圓滿達成警察

任務，而要達成此任務，可以採取例行式（反應式）勤務規

劃與預警式（先發式）勤務規劃二種勤務規劃之方式，茲分

述如下：

例行式模式（Routine Model）=反應式策略（Reactive 

Model）［=守勢性勤務（defensive）］勤務規劃的種類：

包括值班、備勤與守望4。

例行式（反應式）勤務的定（意）義：因為值班、備勤

與守望的共同特徵是警察被動對民眾的報案加以反應。

亦即，其行動基礎來自民眾的資訊，而後再針對這些民

眾的資訊來反應，因此，通常無法主動發現治安問題5。

例行式（反應式）勤務的優缺點：

優點：

尊重民眾選擇。

暴力的優雅展示與使用。

有提供服務的作用與功能。

較少法律爭議與人權侵害。

例行式（反應式）勤務的優點：綜之，警政學者

Moore指出，例行（反應式）勤務的警勤方式給與民

眾一個相當寬廣的隱私空間，因為民眾有權決定要不

4  梅可望等著，2008，《警察學》，警大，頁 278～ 279。
5  梅可望等著，2008，《警察學》，警大，頁 278～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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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警察介入他們的生活。因此，它的價值在於「民

主面」，意指「尊重民眾的選擇與選擇之自由」，特

別是當有許多人感覺國家或代表國家的政府（權力—

或國家機器）無時不在、無所不在時，例行式（反應

式）警勤方式的可貴之處在於尊重民眾選擇和暴力的

優雅展示與使用。此外，例行式（反應式）警勤方式

的服務功能，可能遠遠超過其對犯罪反應之功能，實

證研究顯示，多數民眾的報案電話並非係向警察機關

報案，反而最大的目的在於請求提供服務，而這也正

是先發式（預警式）的警勤方式比較難做到的。

總之，例行式（反應式）警勤方式既有其「服務面（

有提供服務的作用與功能）」，也較少發生法律爭議

與人權侵害的現象。

缺點：

被動、等待。

與民眾之隔離。

例行式（反應式）勤務的缺點：綜之，此模式除了警

察的被動、等待外，也包括產生了警察與民眾隔離之

問題—亦即，例行式（反應式）警勤也可能拉長民眾

與警察之間的距離，從而使民眾覺得警察難以控制以

及不可信賴。警政學者Moore指出，面對日漸增加的

無被害者或無目擊者之犯罪，例行式（反應式）警勤

方式事實上也是無能為力的。

例行式（反應式）勤務產生的重要原因：

汽車的大量使用。

人們移往郊區居住。

雙薪家庭的出現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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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式模式=先發式策略（Proactive Model）［=攻勢性勤

務（aggresive）］勤務規劃的種類：包括巡邏、臨檢及勤

區查察6。【107、106警特四．108警佐】

先發式（預警式）的定（意）義：因為巡邏、臨檢及勤

區查察的共同特徵是能夠選擇目標並透過反覆、動態的

勤務，警察勤務執行人員根據所蒐集的情報，主動選擇

執勤區域、對象與目標，因此，可定義為一「由警察發

動並選擇目標」的警察勤務方式。這三種勤務在實際執

行上比較有發現問題與治安警訊的機會。由於攻勢性勤

務，具有流動性、機動性與遍及性等特性，不但可以主動

地發現問題、可以廣泛地接觸民眾，在犯罪預防與服務民

眾方面，也因流動性之故，更能發揮這方面的效果7。

先發式（預警式）勤務的優缺點：

優點：

增加民眾安全感。

可有效解決反應式勤務方式所無力應付之無被害者

犯罪（如賣淫、毒品、賭博等案件）。

先發式（預警式）勤務的優點：綜之，先發式（預

警式）勤務在於它能夠選擇目標並透過反覆、動態

的勤務，警察勤務執行人員根據所蒐集的情報，主

動選擇執勤區域、對象與目標，因此，巡邏、臨檢

及勤區查察這三種勤務在實際執行上比較有發現問

題與治安警訊的機會。也由於此些攻勢性勤務，具

有流動性、機動性與遍及性等特性，不但可以主動

地發現問題、可以廣泛地接觸民眾，而於犯罪預

6  梅可望等著，2008，《警察學》，警大，頁 278～ 279。
7  梅可望等著，2008，《警察學》，警大，頁 278～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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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與服務民眾方面，亦係因流動性之故，更能發揮

這方面的效果。總之，警察人員處理各項業務應站

在主動地位才能預防犯罪的發生，也較合乎效率

原則，基於 1960 年代前專業化警政的反思， 復於
1970 年代後「問題導向警政」模式的影響所及，在
勤務策略上便提出了主動先發式巡邏，取代過去的

反應式勤務策略。

缺點：

目標選擇偏差，造成貪汙腐化。

可能因資源分配偏差，造成警察組織內部衝突。

警察積極主動介入，造成較不民主現象。

先發式（預警式）勤務的缺點：綜之，此模式是由警

察組織根據所蒐集的情報與資料而後採取行動，因此

，可以針對新型態的犯罪以及例行式（反應式）勤務

無法處理的問題主動出擊。［不過，服務性的工作，

本即非係先發式（預警式）勤務的重點］。但也由於

警察組織的主動性，不免可能產生目標選擇性偏差作

為、易引發法律與侵權的疑慮等問題，皆是執行時必

須考慮到的問題。

先發式（預警式）模式產生之原因：學者M o o r e  & 
Sherman認為，預警式模式產生之原因，主要有二：
民眾對於安全感的需求。

反應式模式對某些類型犯罪的無力感：即反應式模式

無力應付許多類型的犯罪案件——例如：賣淫、毒品

、睹博等無被害者犯罪；白領犯罪；保險詐欺或有毒

廢棄物的排放（被害人並不明顯或不自覺）等。

例行式勤務與預警式勤務執行時共通的原則：運用執行人

員對於轄區所掌握的特性與知識，配合時間空間因素，以

發現警察事故或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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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例行式模式與先發式（預警式）勤務 8：

例行式模式：

鄭文竹教官認為例行式（反應式）勤務係指平時轄區無情報或跡象顯示有

重大治安或交通等狀況時，各警察單位主官（管）以平常心規劃勤務，例

如勤區查察、巡邏、臨檢、守望、值班、備勤等，以維持轄區治安之安穩

與順遂。以治安穩定之轄區而言，90%以上應是這種例行式的勤務規劃狀

況，即例行式勤務規劃為例行勤務＋機動反應勤務。

而例行式（或稱反應式）的警勤模式如美國學者 Reiss於其著作《The 

Police and the Public》中所述。基本上，警察工作中之活動或行為之發動，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均來自於民眾的主動報案所致，警察僅係針對民眾之

報案而加以反應。

先發式模式：

鄭文竹教官認為先發式（預警式）勤務係指轄區有情報或跡象顯示，將面

臨重大治安或交通等狀況時之勤務規劃方式，如：集會遊行、聚眾活動、

特種勤務警衛、民俗活動、地方拜拜、體育競賽等。可預期的將有眾多人

潮湧入轄區，因此，在各警察單位主官（管）分析研判、狀況後下達決心

所規劃之勤務，即先發式勤務規劃＝處理狀況勤務＋機動反應勤務。

註：鄭文竹教官定義及美國學者 Reiss之看法，和近來警政學者李湧清老

　　師及葉玉連似乎見解不同，建議仍應採梅可望之定義應考作答為宜。

8  參鄭文竹著，2011，《警察勤務》，警大，頁 33、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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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警察勤務之相關理論基礎中，有所謂「零容忍」之策

略（Zero Tolerance）、以及問題導向之「沙拉模式
（Problem Oriented Policing; SARA, Scanning, Analysis, 
Response, Assessment）」，請分別論述其意義與內涵
各為何？〈101一類警佐〉

解
ANSWER

「犯罪零容忍」之策略（Zero Tolerance）19：所謂零容忍

是指不允許有絲毫的投機或不守法的想法，對於任何犯罪

或違法擾亂公共秩序、行為不檢者，無論大小皆一視同仁

地依法處置，絕不妥協，也不因犯罪人的地位、身分或關

說與政治壓力而有所差別，以提升公權力與公信力。由於

警察澈底的執法，讓犯罪者有所警戒不敢違法，民眾也因

此而願意與警察合作，提供相關情報。

19  參鄭文竹，2008，《警察勤務》，中央警察大學，頁88～91；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
67～68；中央警察大學99年印行《警察勤務》，頁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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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之「沙拉模式（Problem Oriented Policing; SARA, 

Scanning, Analysis, Response, Assessment）」：問題導向
策略即在處理案件時，一併蒐集與事件有關之資訊，並彙

整其他管道之資訊，使對問題之了解更為透徹，最後針對

問題的潛在背景情勢去著手。若努力有成，則事件將漸少

或者嚴重程度將減輕，甚至有可能停止發生。即使無前述

結果，至少所整理之資訊可幫助警察設計出有效處理事件

之方法。其包含以下四個階段：

掃描（Scanning）：員警須辨識事端，以確定是否為警
察要面對的問題。該問題導向策略，所針對的警察

「問題」，是指在警察作為上必須面對的行為型態群

（Problem as Behavior Patterns）
分析（Analysis）：員警須從機關內、外管道，蒐集各
相關資訊，以便了解問題的範圍、性質與成因。

反應（Response）：根據所得資料，研擬及實施解決問
題的措施。

評估（Assessment）：估測反應問題後的成效，此結果
可能被用來修改因應措施、蒐集更多資料或者是重新界

定問題。

觀念補充

問題導向警政與社區警政之異同：

問題導向警政及社區警政都可解決社區問題，惟二者之問題層次不同：

問題導向警政專注於特定性之問題，例如日月光公司排放廢水。

社區警政之重點則在於警察的角色是類似鄰、里長，沒有固定模式，討論

的是原則性、一般性、普遍性、例行性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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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總複習）

何謂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何謂犯罪
零容忍（Zero-Tolerance）？此二理論如何應用到維護
轄區治安之作為上？〈93警升等、100警大警正、101二類警佐、

105一、二類警佐〉

解
ANSWER

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美國警政學者於

西元1982年提出「破窗理論」，他們認為建築物中的一片窗

戶破了不馬上修復的話，顯示的是民眾不關心的態度，會導

致整棟建築物的其他窗戶很快地被破壞，最後蔓延至整個社

區。而對治安而言，這第一扇破窗，就是失序行為20。

這第一扇破窗使得具有潛在犯罪動機之人感覺此處無人注

意、關切或監控，可以大膽地做想做的事。當地違序狀

態，逐漸惡化。由於潛在犯罪人出沒頻繁，使得當地民眾

更加不安、更加只注重自身安全、更加退縮，公共參與性

大幅減少，甚至連出入公共場所的時間也隨之減少。該社

區以外的潛在犯罪人獲知該社區的情況，判斷在該社區從

事非法行為被發現及取締的可能性很低，所以逐漸由外地

移往該社區，使此地形成犯罪的集中地。

犯罪零容忍（Zero-Tolerance）：（略，見前題）。

20  參章光明，《警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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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來，紐約市能從犯罪之都，一躍而成為全美最適宜

居住的城市，並非浪得虛名，而是由警民長期共同努力的

成果。朱利安尼上臺後，先後任命 Bratton 和 Safir 兩位警

察局長，進行警察組織內的再造（Reengineering），把紐

約市3萬多員警執勤的重點，由過去的重大案輕小案，改為

從預防犯罪為著眼的社區警政，和「犯罪零容忍」的犯罪

抗制策略。

在作法上，警方應用犯罪學上的「破窗理論」（Wilson & 

Kelling, 1982），開始新的不以惡小而不取締（不可再強

調破大案，抓要犯）的勤務哲學。

以西元1980年代紐約地鐵為例，當時的地鐵三大毒瘤為塗

鴨、逃家、遊民，所引發的失序行為。地鐵當局面對不斷惡

化的治安，把注意力傾注在重大刑案上，卻沒辦法解決犯罪

問題，後來他們從取締失序行為著手，成功地降低犯罪率，

此為「破窗理論」最成功案例之一。紐約警察們應用破窗理

論後，開始矢志清除紐約街頭的騷擾源：乞丐、噪音、攤

販、垃圾、路上強行為過往車輛擦窗索費的青少年、阻街賣

淫，甚至是牆上、地鐵上的塗鴉（Graffitti），任何可能被

認為是社會脫序（Disorder）的徵兆（Gibbons, 1997）。他

們的目標更瞄準可能會「進化」到嚴重暴力犯的非行青少

年21：以更多的警力在高犯罪率的地區巡邏，隨時盤查在外

遊蕩的年輕人或形跡可疑者，對輕微犯行（Petty Crime）也

不厭其煩地加以取締告發，此舉有效地降低了犯罪率，同時

也預防非行少年升級為更惡質化的暴力犯22。

21  非行青少年是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觸犯刑罰法律或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的少年。
22  參李政峰、葉毓蘭教授，〈警民共治的新警政：社區改善治安的策略聯盟模式〉，《社區發展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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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少年犯罪（少年虞犯）與偏差行為／「曝險少年的行為徵兆」之定義 23：

少年犯罪（少年虞犯）（Juvenile Delinquency）是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有可能犯罪，但尚未犯罪的少年，這些有犯罪之虞的少年，他們的言

行乖張，生活放蕩，不愛念書，在家庭裡，他們被認為是父母心目中的

「壞孩子」；在學校裡，他們被認為是「問題學生」，經常滋事生非。然

而把他們當少年犯看，卻無犯罪之事實與紀錄；把他們當正常孩子看，他

們又確實「有問題」。換言之，他們是介於正常少年與犯罪少年之間的一

群，亦可說是「不良」的一群。少年虞犯是目前社會犯罪中最嚴重的問

題，隨時都會有發生犯罪的可能。另，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條規

定：「本法稱少年者，謂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人。」又參中華民國內

政部警政署警政治安全球資訊網／警政統計名詞定義：少年虞犯（Juvenile 
Delinquent））指 12歲以上 18歲未滿之少年，其行為未達觸犯刑罰法律之
程度，然其行為偏差，有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曝險

少年的行為徵兆」）規定：「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認有保障其健全自

我成長之必要者：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

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

之行為。」所列各目情形之一，且有導致犯罪之虞者。

而所謂身分非行（Status Offense），乃指少年之違犯行為，在成人世界裡
並不屬於違法之行為者，其與我國少年虞犯定義相近，常見之同義字包括：

無可救藥的少年、難以駕馭之少年、有監督（控制）必要之人（兒童），

其行為態樣諸如逃學、逃（翹）家、抽煙、喝酒、打架、不遵守家庭或學

校規定等。

23  參楊士隆著，1999，《犯罪心理學》，五南，頁 258～ 259；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璋合
著，2002，《犯罪學》，三民，頁 270；許春金著，2017，《犯罪學》（八版），三民，頁
723～ 724；許福生著，2016，《犯罪學與犯罪預防》，元照，頁 341～ 345；張平吾、黃富源、
范國勇、周文勇、蔡合木等合著，2012，《犯罪類型學》，空大，頁 17～ 19；黃富源、范國勇、
張平吾合著，2012，《犯罪學新論》，三民，頁 507～ 512；蔡德輝、楊士隆合著，2016，《少
年犯罪理論與實務》（八版），五南，頁 3～ 6；孟維德、黃翠紋合著，2012，《警察與犯
罪預防》（初版），五南，頁 265～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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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偏差行為和少年犯罪（少年虞犯）（Juvenile Delinquency）行為之界

定 24：

所謂偏差行為，乃指偏離當時當地公認之行為準則的不良行為，而有可能

會引起譴責、懲罰或矯正的後果。殺人、強盜固為偏差行為，在學中的少

年無故不到校上課而逃學，亦是偏差行為。少年自我傷害、高聲喧鬧等亦

是偏離公認行為準則之不良行為，而有必要加以矯正。由於有些行為準則

會隨時隨地而改變，所謂偏差行為的定義和類型也會因此而有改變。如以

前國、高中不准蓄長髮，現在則不然。但如不准偷竊、殺人，則並不因時、

地而改變，稱為本質邪惡之犯罪（Mala in Se）。因此，所謂少年偏差行為，

從觀察者之角度而言，有些可有共通的標準（如本質邪惡之犯罪），有些

則標準寬嚴不一。了解偏差行為對行為者之意義與動機緣由就變得非常重

要了。

24  參楊士隆著，1999，《犯罪心理學》，五南，頁 258～ 259；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璋合
著，2002，《犯罪學》，三民，頁 270；許春金著，2017，《犯罪學》（八版），三民，頁
723～ 724；許福生著，2016，《犯罪學與犯罪預防》，元照，頁 341～ 345；張平吾、黃富源、
范國勇、周文勇、蔡合木等合著，2012，《犯罪類型學》，空大，頁 17～ 19；黃富源、范國勇、
張平吾合著，2012，《犯罪學新論》，三民，頁 507～ 512；蔡德輝、楊士隆合著，2016，《少
年犯罪理論與實務》（八版），五南，頁 3～ 6；孟維德、黃翠紋合著，2012，《警察與犯
罪預防》（初版），五南，頁 265～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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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總複習）

試述何謂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解
ANSWER

情境犯罪預防係克拉克（Ronald Clarke）針對某些特定犯

罪類型，以較有系統的方法對犯罪環境加以設計、管理，

而增加犯罪者犯罪之困難、風險及減少酬賞之降低犯罪機

會的預防措施。早期為三大策略十二項技術，後來拓展成

四大策略十六種技術，近期 Ronald Claeke 和 John Eck 則

歸納了五大策略二十五種情境犯罪預防技術。

五大策略分別為：

增加犯罪難度。

提高犯罪風險。

減少犯罪報酬。

減少犯罪刺激。

移除犯罪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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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策略二十五種情境犯罪預防技術如下表：

五大

策略
增加犯罪難度 提高犯罪風險 減少犯罪報酬 減少犯罪刺激 移除犯罪藉口

二

十

五

種

技

術

強化標的：

龍頭鎖、防

止汽車啟動

的裝置

防盜隔幕

防破壞包裝

擴充監控：

例行提醒，

夜行結伴，

有人居留之

跡象，攜帶

手機

家戶聯防相

助

隱匿標的：

車輛不停放

於街道上

性別中立化

電話簿

無標誌運鈔

車

減緩挫折與壓

力：

有效率的排

隊與有禮貌

的服務

擴充座椅

柔和的音樂

與光線

訂定規範：

租賃契約

騷擾防治規

範

旅館登記

管制通道：

入口通話裝

置

電子通行證

，行李安檢

增加自然監控

：

改善街道照

明

防衛空間的

設計

移除標的：

可拆式汽車

音響

婦女庇護區

預付電話卡

避免爭執：
隔離足球隊
迷間的可能
衝突

降低酒吧的
擁擠

制定計程車
收費標準

敬告守則：

禁止停車

私人土地

撲滅營火

過濾出口：

有票根才可

離開

出境文件

磁化商品標

籤

減少匿名：

計程車司機的

身分識別證

1-80010的申

訴電話

學校制服

財物識別：

財產標註

車輛牌照與

零件註冊

牛隻標註

減少情緒挑逗：

暴力色情影
片的控管

提升球場內
的模範行為

禁止激進的
毀壞

激發良心：

路旁超速板

關稅簽名

「偷竊商品

是違法的行

徑」

轉移嫌犯：

道路封閉

分隔女廁

分散酒吧

職員助用：
雙層巴士安
裝 CCTV

便利商店安
排兩位店員

獎勵維護紀
律職員

搗亂市場：

監視當舖

分類廣告控

管

街頭攤販領

照

減少同儕壓力：

白痴才酒駕

說不沒有關

係

在學校中分

散麻煩人物

協助遵守規則

：

簡易圖書館

借出手續

公共廁所

垃圾桶

管制器械：

智慧型槍枝

失竊後便不

能使用的行

動電話

嚴格管制少

年購買噴漆

強化正式監控

：

搶紅燈照相

機

防盜警鈴

保全警衛

否定利益：

防盜墨水標

籤

清洗塗鴉

減速路凸

避免模仿：

公物破壞後

立即修繕

電視內安裝 
V 晶片

避免作案模

式之散布

管制藥酒：

於酒吧內酒

測

侍者調解

無酒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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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勤務時間

我國警察勤務時間制度：

現行勤務制度，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以勤四、
息八為原則，或採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時間分配；另外，再

配合「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中勤務規劃授權分局由

分局長規劃。

總複習《我國警察勤務時間制度》

第四章　勤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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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85號解釋【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勤

休方式與超勤補償案】【110警特三、110警特四、109警佐】

解釋文摘錄：《公務員服務法》第 11條（依法定時間辦公）第 2項規定：

「公務員每週應有 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

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

定：「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機關（構），為

全年無休服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

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

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

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

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

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部

分，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88年 7月 20日高市消防指字第 7765號函訂定發布之《高

雄市政府消防局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 7點第 3款規定：「勤務實施時間

如下：……（三）依本市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外勤單位勤休更

替方式為服勤 1日後輪休 1日，勤務交替時間為每日上午 8時。」與憲法

法律保留原則、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障意旨尚無違背。惟相關機關於前開

框架性規範訂定前，仍應基於憲法健康權最低限度保護之要求，就外勤消

防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安排有關事項，諸如勤務規劃及每日勤務分配是否

於服勤日中給予符合健康權保障之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節，隨時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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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條（給予加班費、補休假或相當之補償）規定：

「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

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及其他相關法律，並未就業務性質特

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

另設必要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

防人員）之超時服勤，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權，於

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18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 3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

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 24小時之服勤時

段與勤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

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

依警政署頒《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每日勤務以 8小時，每

週以 44小時為原則，必要時每日勤務時間以延長 4小時為度。

然而，依立法院第 8屆第 7會期第 1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內政部警政署

「人力改善、還警健康計畫」書面報告》：

修正每日服勤時數：警政署於 102年 5月 6日函發修正每日服勤以 8至

10小時為原則；如編排10小時勤務仍無法滿足治安需求，則由分局長（或

專屬勤務之大隊長、隊長）召開座談會，廣納基層同仁意見，並依據轄

區治安狀況、警力缺額等因素，研擬需增排之勤務時數，必要時得延長

2小時為上限，並陳報上級列管。

嚴禁 3段式（含以上）勤務編排方式：《警察勤務條例》第 17條第 2項：

「……勤務分配，採行三班輪替或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分班服勤……。」

為兼顧治安維護及員警工作辛勞，警政署已明定嚴禁 3段式（含以上）

勤務編排方式，惟各勤務單位轄區特性、治安狀況不同，由各勤務機關

主管決定 1段式或 2段式勤務編排方式，以有效運用警力維護治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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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依 108.2.19.警署行字第 1080058950號函規定：為建立合理勤休制度，

使基層員警有充分休息時間避免過勞，請依下列事項辦理：【109、108警特四．

108二技】

考量現階段警力逐漸充實，各單位應視轄區治安狀況合理編排勤務，減

少服勤時數以避免員警過勞，讓過勞成為歷史名詞，勤務數編排規定如

下：

每日勤務時數以 8小時為原則，無法因應需求時，以 10小時為度，
或以週休 2日每週合計 50小時以下勤務時數管制。

於輪休前、後 1日，以 8小時為原則編排。
需輪值待命勤務單位，應依任務實際需要，於非輪值待命時段編排

員警輪休或調整為 8至 10小時勤務。
為調應員警身體健康，深夜勤合併每日服勤時數以 10小時以內為度。
員警如有生日或家有喜慶等要事當日，得以休假或以人性化方式編

排勤務，員警每月超時服勤時數以 100小時為限，當月員警超時服
勤時數達 100小時以上，應由勤務執行機構檢具事由，經該管分局
或大隊彙整，陳報上級審查列管。

勤務方式編排的規定需維持現行日勤及夜勤以一段式、遇有深夜勤

則以二段式方式編排，嚴禁三段式以上之勤務編排方式。

幹部勤休規定，各單位應視事實需要，彈性規劃警察分局外勤主管、副

主管每星期家休 1次以上，含 2次，遇主管實施家休時，副主管應落實
代理主管職務事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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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警察學概論

美國的警察（政）專業化發展時期：

政治干涉時期。

改革時期。

社區警政時期。

我國警政專業化（警政現代化）的過程：

第一階段：民國67年7月1日至69年6月30日，孔署長令晟
任內具體推動實施警政現代化方案。

第二階段：民國69年7月1日至71年6月30日，由何恩廷先
生推動。

第三階段：民國71年7月1日至74年6月30日，由何恩廷先
生推動。

民國74年7月後，較具體的警察專業化改革，如5年警政
建設方案、後續警政建設方案、警政再造方案等。

民國78年8月23日訂定《健全警勤區增進警民合作維護社
會治安實施辦法》，此乃受政治民主化與民意高漲之社

會風氣影響，而訂定更為週延的警民合作方案。

民國83年，警政署揭示其警政之核心理念為：「治安第
一，服務為先，風紀為重」。而其中尤以服務為主軸。

民國90年3月，警政署為全面提升警察服務品質，推動並導

入 ISO-9000 2000年版國際品質管理系統，同時成立評估小

組，並於評估實施成效之後，推行至全國各警察機關。

參章光明、黃啟賢著，2003，《現代警政理論與實務》，揚智。

總複習《警察（政）的專業化時期》

第五章　警察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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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民國60年代，警政署長孔令晟先生受美國「專業化警
政」影響，推動警政現代化工程，對我國警察勤務制度

進行改革。請問：〈93警升等〉

美國「專業化警政」有哪些重要內容？

孔署長推動的勤務改革有哪些具體內容？

解
ANSWER

專業化時期的警政1：

綜合和麥先生與威爾遜先生（著《警察行政》一書）之主

張，其中心工作內涵如下：

權力：僅來自於法律。

功能：縮小變成犯罪控制之功能地位。

組織的設計：從分權模式轉成為某種程度的集權模式。

服務之型態：為專業的犯罪抗制者之角色。

與環境之關係：為防止貪汙及發展其專業素養，試圖避

免與社區有密切之關連性。

技術與科技：預防式的汽車機動巡邏取代以往步巡的方

式，不但有嚇阻之效果，亦可使民眾更有安全感。

工作評估標準：以犯罪控制之良窳，作為評定警察工作

之標準。

我國警政現代化第一階段為民國67年至69年6月30日止孔署
長令晟任內期間，他認為警政現代化是為了要以現代化的

作為來提升警察執行任務的能力，他積極推動警政革新的

工作，例如警察勤務指揮體系現代化、基層警力機動化、

革新警察勤務制度、人事教育制度現代化、創建警察後勤

制度等。

1  參梅可望等著，2008，《警察學》，頁3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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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署長令晟認為警政的最高指導原則為民主、法治及人權，

其所推動的警政現代化工作，強調迅速反應與勤務指揮中心

的重要性；以科學方法所推行的「革新警察勤務制度」實

驗中，其初步構想原係打算取消警察勤務中備勤與值班勤務

方式，以便節省警力；他也認為警勤區員警應做好為民服務

的工作，建立良好的警民關係；另外，他為使警勤區回歸社

區，採居簡化警勤區業務、擴大警勤區的作法。

問題二（總複習）

警察專業化的方法有哪些？

解
ANSWER

任務專業化：例如交通警察、刑事警察。

地區專業化：例如警勤區、分局、警察局。

過程專業化：例如公文處理。

顧客專業化：例如女警隊、少年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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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總複習）

試說明我國警察（政）專業化的過程。

解
ANSWER

民初至大陸淪陷之前，將農業社會單純之守望改為巡邏與

守望並重，而為提高警察素質，將警長制改為警員制2。

民國38年播遷來臺後實施警政革新，推行警政一元化政策。
民國40年代公布警察法，頒行警察教育條例，建立警察教
育制度。

民國51年11月當時之警政署署長張國疆提出改進都市警察
勤務之日新專案，促進都市警察之現代化，李湧清教授將

該專案譽為我國警政現代化之嚆矢3。

民國58年行政院頒行改革臺灣地區警政制度。
民國59年2月警務處實施警察風氣革新方案。
民國61年警政司改為警政署。
民國67年7月1日起至69年6月30日，孔署長令晟任內具體推
動實施警政現代化方案，此亦為警政現代化的第一階段。

警政現代化的第二階段為69年7月1日至71年6月30日止，
由何恩廷先生推動。

警政現代化的第三階段為71年7月1日至74年6月30日止，
由何恩廷先生推動。

民國74年7月後，較具體的警察專業化改革，如五年警政建
設方案、後續警政建設方案、警政再造方案等。

民國78年8月23日訂定《健全警勤區增進警民合作維護社會
治安實施辦法》，此乃受政治民主化與民意高漲之社會風

氣影響，而訂定更為週延的警民合作方案。

民國83年，警政署揭示其警政之核心理念為：「治安第
一，服務為先，風紀為重」。而其中尤以服務為主軸。

民國90年3月，警政署為全面提升警察服務品質，推動並導
入 ISO-9000 2000年版國際品質管理系統，同時成立評估
小組，並於評估實施成效之後，推行至全國各警察機關。

2  參章光明、黃啟賢著，2003，《現代警政理論與實務》，揚智。
3  嚆矢（ㄏㄠ　ㄕˇ）：比喻事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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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來美國警政的變革與創新作法：美國犯罪學學

者 Weisburd & Braga 於西元2006年曾列舉影響美國警政
最重要的八大創新警政類型包括：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破窗警政（Broken Windows Policing）、問題
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焦點嚇阻警政（
Focused Deterrence Policing or Pulling Levers Policing）、
第三方（造）警政（Third-Party Policing）、資訊統計警政
（CompStat Policing）、犯罪熱點（Hotspots Policing）、
證據導向警察（Evidence-Based Policing）。

梅可望指出：
警政之三大目標：控制犯罪。民眾之安全與滿意。

員警之成就感與工作滿意。
現今（20世紀末及21世紀初）警政新取向：

警政社區化—社區警政（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
）。

警政民間化（Privatization of Policing）與公民社會之
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共同治理。

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
品質警政（Quality Policing）。
整合型的警政（Integrating Policing）。
以情資為主軸之警政管理發展策略：

預警式的警政管理（Proactive Police Management）。
資訊統計之管理（COMPSTAT & CITISTAT）：
　紐約州警察局之資訊統計之管理系統（
　　COMPSTAT／Computer Statistics）。
　巴爾的摩市的市政之資訊統計管理方案（
　　CITISTAT）。
知識經濟之管理（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國家土安全警政時期的情資（報）導向的警政（

Intelligence Led Policing，ILP）。
大數據時代的警政策略（Big  Data  or  Mega  Data 

Policing）。
其他：

第三造（方）警政（Thirty Party Policing）。
民主警政。
犯罪熱點警政。
證據導向警政（Evidence-Based Policing）。

總複習《警察（政）未來發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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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何謂問題導向策略？又問題導向策略的工作包括哪些？

試論述之。

解
ANSWER

問題導向之策略經常與社區警政之策略相輔相成、互為運

用，而且社區警政大多包含問題導向的策略。

二者之區別在於：問題導向的策略較不強調警察「社會工作

者」的角色，僅強調在「執法」工作上的策略性改變或運

用，較重視基層人員之參與式之管理策略及治安問題之整合

與分析4。

定義：問題導向策略指放棄以往警察組織與人員一貫所採

取之事後被動反應勤務作為，而以事先主動先發的方式，

並利用職責所在人員的才能，以對付特定的警察問題，並

有效地加以解決。

問題導向策略的工作包括：

對治安問題做整體的分析，將類似的治安問題結合，找

出治安問題之癥結以尋求根本解決，而非針對單一事件

做緊急個別處置。

由各階層員警廣泛蒐集問題的情報，對問題作系統的分

析，對該類問題提出最妥適的處置方案，建立預警的立

場，即提出預防機先的防治措施。

4  參陳明傳，2000，《警察行政專題（二）》，中央警察大學，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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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問題導向警政與理性權變型警政：

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之 CHEERS：問題導向警政之

「問題」，意指在社區中重複發生、有一定相似度之傷害事件，而民眾

期望警方能予以處理。其形成需具有以下六要素，取其第一字母縮寫成 
CHEERS：
社區性（Community）：民眾必須有傷害事件的經驗，包括個人、商店、
政府機關與其他團體。僅需部分而無需全體，或是大多數的社區民眾曾

經驗到這的問題即可。

傷害性（Harm）：民眾或機關必須遭受到傷害。所謂的傷害可以是：財
產的失去或損害、受傷或死亡、嚴重的內心痛苦，或是減損警方的執法

能量。違法性並非界定問題特徵的標準，有些問題也包含了合法的行為，

而這些行為卻是警方必須要處理的。最常見就是噪音申訴案件，這是合

法的商業行為與周遭居民間的衝突。

期望（Expectation）：必須有些社區居民期待警方處理傷害的原因。期
待並不是一種假設的，而是必須透過民眾的來電、社區會議、書面報告，

或是其他方式的程序而得知。

事件（Events）：你必須能夠描述構成問題事件的形式。問題是由個別
的事件所構成的。雖然有些事件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去發展完成（例如

詐騙），但大部分的事件所需的時間都很短暫。

重複發生（Recurring）：這些事件必須重複發生。重複發生或許是急性
或是慢性問題的徵兆。急性問題是突然間發生的，像是原本很少發生汽

車竊盜的地區，突然間有許多汽車失竊。有些急性問題即便我們沒有做

任何處理也會消失得很快。但有些急性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就會轉變成慢

性問題，慢性問題則會持續一段長時間。就像私娼會在一條街道上待許

多年。如果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那麼慢性問題的事件將會持續重複發生。

相似性（Similarity）：重複發生的事件必須有某些部分是共通的。它們
有可能是相同的人所犯的案，發生相似形態的受害者，發生在相同條件

的地點，發生在相似的環境，使用相同的武器，或者是其他共同的因素。

沒有共同的特徵，你所遇到的就只是個別事件的集體，而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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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權變型警政：理性權變型警政，強調解決治安問題應依科學化、系統

化的分析結果，在合理時間內選擇適合的解決方法，所以又被稱為問題導

向警政。

犯罪熱點（Hot Spot of Crime）警政策略與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
Oriented Policing ,POP）5：

學者布拉加（Braga）及維斯伯德（Weisburd），並將犯罪熱點（Hot Spot 
of Crime）區分為「執行式的問題導向警政（Enforcement POP ）」及「情
境式的問題導向警政（Situational POP ）」二種創新警政模式。
執行式的問題導向警政（Enforcement POP ）策略：採取目的性的巡邏（即
指示性的巡邏）、高強度的交通執法、及在公共地點採取諸如臨檢等攻勢

執法作為，以管制違序行為等。其執行途徑或方法，乃係把大量執法資源

置於犯罪熱點上，增加警察與潛在犯罪者接觸的機會，即透過增加犯罪熱

點上的勤務作為，以增加被偵查與逮捕的風險和感知，來改變其易導致犯

罪潛在者發生的可能日常違序犯罪活動，達到控制犯罪之效果。

情境式的問題導向警政（Situational POP ）策略：採取聚焦於犯罪熱點
中會引發犯罪發生的引發犯罪的情境或原因，透過改變犯罪熱點之地點

（或環境）上的特徵、設施、及管埋方式（例如增加街頭的照明設施、動

員居民之社區聯防意識及實務作為），以達到比執行式的問題導向警政

（Enforcement POP ）策略，更深遠的控制犯罪之效果。

傳統警政模式 創新警政模式／問題導向警政

案件導向式的警政 執行式的問題導向警政

（Enforcement POP ）

情境式的問題導向警

政（Situational POP 

）

預防性巡邏［即預警

式（先發式）巡邏］

目的性的巡邏（即指示性

的巡邏）

聚焦於引發犯罪的情

境或原因

偵查作為與逮捕行動 實施臨檢等攻勢執法勤務 實施代替回應

採取快速反應作為 採取合理懷疑式之盤查或

盤檢人或車之作為

與警察以外之人合作

5  參許福生著，2016，《犯罪學與犯罪預防》，元照，頁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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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總複習）

請試述「情報導向警政」與「問題導向警政」及「社區導

向警政」三項策略之個別概念意涵與彼此之相互關係？並

請說明上述三項策略如何與現代資訊科技結合運用，以

達成提升警政執法效能？〈107警特三〉

解
ANSWER

「情報（資）導向警政」與「問題導向警政」及「社區導向

警政」三項策略之個別概念意涵如下：

情報（資）導向警政7：情報導向警政也是晚近的重要警

政社策略。西元2001年，美國發生「911 事件」遭受恐
怖主義份子攻擊後，更加重視國土安全的維護，並強調

各聯邦執發法機關間必須分享國土安全的相關情報，藉

此整合情資，建立更有效的預警機制。因此，警察機關

順勢發展出「情報導向警政」的思維。其策略為運用情

資和客觀犯罪情報分析的決策模式與管理哲學，作為減

少犯罪和解決治安問題的運作框架，並透過策略管理和

有效之執法策略，遂行打擊特定罪犯和防制重大犯罪。

問題導向警政8：由 Goldstein 提出的「問題導向警政」
建議警察機關發展專案，以降低或消弭產生治安或失序

問題的狀況。此一政策已成為美國警政智庫「警察首長

研究論壇」的制度化活動。根據該策略，警察應將有限

資源投注在造成多數犯罪的問題上，即為所謂的80/20法則。
問題導向警政以 SARA 四個程序為方法，也就是警察組
織循著轄區掃描、犯罪分析、勤務回應與結果評估等四

個步驟，解決轄內治安問題。

7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中央警察大學，頁427；官政哲著，〈情資整（融）合中心
（Fusion Center）之建置與功能發展〉，第七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2011，頁1～20；彭佑輝著，〈大數據：讓情報主導警務（ILP）成為現實〉，《情報雜誌》
第34卷第5期，頁1～7；沉逸著，《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2013，時事。

8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中央警察大學，頁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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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導向警政9：社區導向警政要有鼓勵民眾分擔治安責

任的認識，具體的操作方式為 CAMP，意即：採取諮詢

民眾、調整警察組織的勤務運作以回應社區、動員社區

志工及團體的資源、問題解決等 4 種方式。

「情報（資）導向警政」與「問題導向警政」及「社區導向

警政」三項策略之關係如下：

雖然情報導向策略係以聯邦層級的執法機關之情資流通與

情報基礎設施之重建為主，但州警與地方警察亦扮演重要

角色。此三項策略具有相輔相成之效，警員在社區裡從事

社區警政之勤區經營工作時，透過與民眾的頻繁互動，以

取得民眾所提供的資訊，經分析後便成為重要的情資。而

分析後所得之情資，供執法機關發掘潛在的恐怖活動，並

研提合作的行動策略，與問題導向警政之 SARA 模式相符。

因此，情報導向警政可謂延伸社區警政與問題導向警政的

哲學，讓執法機關或人員在抗制或預防犯罪上更為周延。

「情報導向警政」與「問題導向警政」及「社區導向警政」

三項策略與現代資訊科技結合運用如下：

社區導向警政與情報導向警政都強調：資訊管理、警民雙向溝

通、科學化的資料分析及問題解決。另外，情報導向警政則與

電腦統計警政有共同點，包括：皆屬預防性質、強調組織彈性

、持續輸入資訊、重視分析、由下而上建構勤務需求。

但是，電腦統計警政屬於犯罪事件導向。而情報導向警政

則關注環境的威脅，著重策略分析，根據策略分析結果運

用計畫，配置資源，發展行動，進而預防威脅的增長或減

緩威脅的發生。

9  參章光明著，2012，《警察政策》，頁234～235；陳明傳著，《警察行政專題》，頁283～
308；鄭文竹著，2014，《警察勤務》，頁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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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總複習）

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情資導向警政（Intelligence Led 
Policing, ILP）的觀念在美國興起。試論述情資導向警
政為何？

解

情資導向的新警政策略（Intelligence Led Policing, ILP）

是執法單位的資源管理與分配方式，利用資料蒐集與情報

分析以針對所有犯罪方法設定優先順序，包括與恐怖行動

有關的犯罪在內。情資導向警政是以經改善之情報組織行

動、社區導向警政與問題導向為基礎，多年來被視為相當

有益的執法領域。而今，情資導向警政已獲得各種不同執

法單位採用。

情資整（融）合中心（Fusion Center）概念是美國於西元

2001年911事件後的處置經驗及心得。美國國內之警政策

略經此事件後即演變成應如何從聯邦、各州及地方警察機

關（或機構）整合、聯繫著手進行改革，以便就此衍生出

新策略，期能更有效地維護國內治安及國土安全。進而，

如何在此種建立溝通、聯繫的平臺之上，將過去所謂的

資訊或資料，藉由情資整合更進一步發展成為有用之情

報以便能制敵機先，建立預警機先之治安策略（Proactive 

Stance）；而與過去傳統較為被動的反應式（React ive 

Stance）治安資訊之分享比較，ILP有較不同且更進一步的

情報分析，以及更積極、有步驟、具結構性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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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資整（融）合的概念與過程如下：

執法與公共安全部門、私人企業及廣大民眾的共同參與

機制。

將前述不同來源的情資交流整合，並進行適當的分析，

以產生有意義與具有價值的可操作性行動情報或先期的

預警情資。

將資訊透過科際整合轉化成為有價值的知識與智能，以

掌握流動性情報，協助不斷變化與發展中的威脅。

情資整（融）合中心的主要功能：

擔任危安情資分析幕僚的角色。

各州與主要城市的情資整（融）合中心是訊息交換的聯

絡站。

建構危安情資的共享環境。

建立情資合作夥伴關係，形成一個匯集國土安全與社會

治安事件處理的合作分享機制。

提供情資整（融）合中心之專家分析相關報告。

研擬全面防護國家安全的犯罪或恐怖活動防制對策。

情報資料的蒐集、調閱與分析，產出相關情報產品。

提供主要情報產品包括：

策略性之威脅評估報告。

重要情報與情資簡報。

一般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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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各警察機關啟動快速打擊犯罪部隊實施計畫》

目的：

為期迅速、有效處理突發街頭聚眾滋事案件，即時啟動快打機制調度優勢

警力，控制現場狀況，以展現公權力，確保民眾生命、身體、財產安全。

構想：

各單位針對突發街頭聚眾滋事案件，靈活調度快速打擊犯罪警力（以下

簡稱快打警力有效分配警戒、逮捕、蒐證與交通管制等工作，並統一律

定現場指揮官。

以案發單位為軸心，依狀況區分 A、B、C、D 等 4種等級，結合鄰近區
域組成聯防，形成優勢警力，以快速打擊犯罪，維護公權力。

任務區分：

本署：

行政組：

策訂本案實施計畫。

督導本計畫警力運作事項。

負責特殊任務警力編組與運用等事宜。

保安組：負責維安特勤隊警力編組與運用等事宜。

教育組：負責特殊任務警力等相關訓練。

交通組：負責交通疏導、管制應變等事宜。

勤務指揮中心：負責相關治安狀況通報、聯繫、管制、快打警力調

度等事宜。

督察室：督導本計畫勤務之執行及相關慰問等事宜。

公共關係室：

負責新聞發布協調、聯繫。

負責運用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網際網路等傳播管道，向社會大

眾說明警察快速反應之執法作為。

秘書室：負責各項庶務支援等事宜。

人事室：負責本案獎懲事宜。

刑事警察局：協同、支援、指導偵辦重大犯罪案件。

各直轄市、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參酌轄區特性及治安狀況，策訂執

行計畫督導所屬積極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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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聯防：

快打警力區域聯防支援，以案發分局為軸心，結合鄰近分局、鄰近縣市

轄區組成聯防，編成區域聯防，相互支援。

警察局狀況等級區分為 A、B、C、D 等 4級如下：
 A級：案發分局除啟動快打警力外，須同時啟動區域聯防警察局及
分局快打警力支援始能解除狀況。

 B級：案發分局除啟動快打警力及第 1梯次區域聯防分局支援外，
尚須再啟動第 2梯次警察局快打警力支援始能解除狀況。

 C級：案發分局除啟動快打警力外，尚須啟動區域聯防分局支援始
能解除狀況。

 D級：案發分局自行啟動快打警力即可解除狀況。
分局狀況等級區分為 D1、D2等 2級：

 D1級：啟動鄰近各分駐（派出）所或警備隊、交通分隊等區域聯防
線上警力外，尚須啟動分局後續警力支援始能解除狀況。

 D2級：啟動鄰近各分駐（派出）所或警備隊、交通分隊等區域聯防
線上警力即可解除狀況。

各級狀況分層指揮官一覽表詳如附件（略）。

案發現場指揮官依現場狀況，綜合考量轄區特性，立即研判，倘需鄰近

縣市轄區支援警力，應依層級通報至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請求他轄警

力支援。

任務編組：

蒐證組：視狀況等級由刑事警察大隊、偵查隊或分駐（派出）所派遣，

負責準備蒐證器材、錄影、照相、現場蒐證等工作。

逮捕組：視狀況等級由保安警察大隊、警備隊或分駐（派出）所派遣，

負責保護指揮官、帶隊官、蒐證人員安全及逮捕現行犯。

警戒組：視狀況等級由保安警察大隊、警備隊或分駐（派出）所派遣，

負責維護現場安全。

交管組：視狀況等級由交通警察大隊、交通分隊或分駐（派出）所派遣，

負責現場週邊交通疏導、管制。

聯絡組：由勤務指揮中心輪值人員先行負責通報、聯絡等事宜，後續相

關處置作為，則由業管單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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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聯繫：採轄區責任制，遇有狀況由轄區分局立即派遣快打警力處置，

如需支援應循勤務指揮中心系統通（轉）報警察局或層轉本署勤務指揮中

心辦理並循業管系統通報，做後續相關處置作為。

規定事項：

分局應依據轄區特性，劃分聯防區，各聯防區應全天候 24小時編排線上
立即反應指揮官，於第 1時間到達現場指揮處置。

分局應每日規劃編排分局長、副分局長、偵查隊（副）隊長、警備隊（副）

隊長等正（副）主管，排表輪值擔任指揮官，但遇狀況等級升高，需啟

動他單位支援時，所轄分局長應親臨現場擔任指揮官。

採地區責任制，現場指揮官律定由請求支援之分局長（或副分局長）擔

任，指揮調度支援警力。

支援警力應受現場指揮官指揮，惟遇有支援警力帶隊官職階比現場指揮

官高（或同階）時，則帶隊官應為現場督導官，協同現場指揮官處置現

場狀況。

啟動 D級快打警力現場指揮官律定如下：
 D1級：

由案發地之分局偵查隊隊長（副隊長）或警備隊隊長（副隊長）

擔任現場指揮官。

倘分駐（派出所正副主管率警力先抵達現場，而偵查隊隊長（副

隊長）或警備隊隊長（副隊長）尚未到達時，由正副主管暫先擔

任現場指揮官，再移轉指揮權給偵查隊隊長（副隊長）或警備隊

隊長（副隊長）。

 D2級：
由案發地之分駐（派出所正副主管或帶班巡佐、資深警員擔任現

場指揮官。

倘其他分駐（派出所正副主管率支援警力先抵達現場而案發地轄

區正副主管尚未到達時，由他所正副主管暫先擔任現場指揮官，

再移轉指揮權給抵達之案發地分駐（派出所正副主管。

快打警力接獲通報後，在安全為首要考量下，迅速前往指定地點集結。

快打警力受命出勤、沿途、抵達目標區、現場狀況及處置情形，應

隨時回報警察局（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俾利掌握最新狀況。



219第五章　警察學概論

督導：

各單位主官（管）應督屬落實執行本項計畫，並循主官、督察、業務系統，

嚴密督導考核執行成效。

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不定時抽查各分局各級指揮官編排情形，並考詢線

上立即反應指揮官針對交付任務是否熟稔。

獎懲：

全程參與快打警力執行勤務者，始可計算 1場次，以每半年統計，出勤

2場次者嘉獎一次，最高不得超過記大功一次。

調度警力得宜者，每案得採計場次以 1名為限，每半年統計累計 4場次

者嘉獎 1次，最高不得超過記功一次。

各級業務承辦人依實際出力情形，業務第一層主管每半年嘉獎一次、承

辦人員每半年嘉獎二次以下原則敘獎。

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時間到達現場、裝備攜帶不齊全或勤務中不聽指揮

影響勤務執行等，視情況由現場指揮官提列疏失，依「警察人員獎懲標

準」懲處。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或補充之。

＜律定各級狀況分層指揮官一覽表＞＜律定各級狀況分層指揮官一覽表＞

狀況等級狀況等級 A級 B級 C級 D級／ D1級 D級／ D2級

分層指揮官分層指揮官 分局長或副分局長

偵查隊隊長（

副隊長）或警

備隊隊長（副

隊長）

分駐（派出）

所所長、副所

長或資深帶班

巡佐、警員

案發時案發時

指揮官指揮官
案發地之分局長或副分局長

分局快打警力

帶班幹部

分局表排之線

上立即反應警

力帶班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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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指揮中心之新發展／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情資整合中心（Intelligence 

Integrated Center, IIC）10：新北市警察局自西元 2011年 8月 24日起，由該

局保安民防科成立「情資整合中心」，設置監視器管理相關 8項系統，以

及大型電視牆等硬體設備，以監錄系統之監控中心為主要功能，之後則改

由資訊室統籌管理。該局積極導入 E化及M化的科技與管制措施，結合高

科技無線通訊技術、即時動態管理系統，能掌握案發機先時刻，有效處理

犯罪案件。又在即時回應民眾需求方面，例如推動「即時到位」交通服務，

提供民眾便捷交通，免於塞車之苦。在推動「快速打擊部隊」勤務措施方

面，即能即時打擊街頭犯罪，提供民眾即時安全服務［新北市警察局的情

資融合中心，於西元 2011年 1月 3日成立的快速打擊犯罪特警隊（簡稱快

打特警隊）］。此外，在推動「防竊達人」與「報案到宅服務」方面，亦

能即時提供民眾居家安全服務等。

由於新北市警察局成立「情資整合中心」，可提供全方位即時安全服務，其

即以科技為主軸，以情資整合為導向，運用現代化的科技設備與技術，透過

有效的資源整合，精進治案服務效能，並整合建構從住家安全、社區安全到

整體都市安全，發展多層次之安全防衛機制，發揮空間防衛之效能，以達成

勤務指揮視覺化、治安管理智慧化、事件防控即時化、勤務運作數位化與提

升犯罪科技偵防能量，達成形塑現代「科技防衛城」之目標。

10  參陳明傳著，2019，《警察勤務與策略》，五南，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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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何謂權、責？〈100警特三〉

解

一般所謂「權」指下列各項而言：

主管業務的範圍：何者由其主管？何者由其兼管？何者

站在協助的立場？何者應根本不管？何者由其直接管

轄？何者由其間接管轄等屬之？

對主管業務作決定的程度：何者可最後決定？何者可部

分決定？何者可簽註意見？何者僅可呈轉等屬之？

對所屬人員指揮監督考核的程度：何人受其直接指揮監

督考核？何人受其間接指揮監督考核？何人完全在指揮

監督考核之下？何人僅部分受其指揮監督考核？何人不

受其指揮監督考核？對各人指揮監督考核的範圍如何

（如可否逕行任免獎懲）等屬之？

所謂「責」，係指對主管業務及所屬人員所負的責任而

言。這種責任，分析言之，可分為：

所屬業務或人員發生錯誤時應受的懲處。

所屬業務或人員有優良成績時應受的獎勵。

所屬業務或人員停滯不進步時應有的處分。

所屬業務無人辦理時應受的處分。

所屬人員有過失或不法情事時應有的處置。

一切應辦未辦或已辦而未辦好事項發生時應受的制裁。

權責平衡的辦法如何呢？主要的有下面3點：
每一機關各單位、各階層有科學化、合理化的分工。

每一機關各單位、各階層人員都有詳細的職掌表。

每一機關各單位、各階層人員能作決定的程度，都有嚴

格的規定。

這一切即是「分級授權」、「分層負責」的意思。



第二篇

警察勤務之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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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勤務方式與執行

警察勤務方式：

勤區查察。

巡邏。

臨檢。

守望。

值班。

備勤。

勤區查察及共同勤務：

個別勤務：勤區查察，由警勤區員警專責擔任。

共同勤務：巡邏、臨檢、守望、值班及備勤，由服勤人

員按勤務分配表輪流交替互換實施之。

共同勤務得視服勤人數及轄區治安情形，採用巡邏及其

他方式互換之，但均以巡邏為主。

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警察勤務之方式）、第12條（勤區查察
及共同勤務）

總複習《警察勤務方式》

第一章　勤務方式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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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請論述我國警察勤務方式有幾種並論其內涵為何？又警

政署民國101年元月函頒之「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邏
箱實施要點」之主要意旨及其訂定此要點之目的何在？
〈101一類警佐、101警升等〉

解
ANSWER

警察勤務方式分為個別勤務及共同勤務兩者：

個別勤務：在每一勤務執行機構轄區，劃定若干警勤

區，派定員警在該警勤區由個人專責擔任之勤務，謂之

個別勤務。勤區查察係屬警察個別勤務項目，亦為預防

性勤務。

共同勤務：每一勤務執行機構中，由2人以上按勤務分配
表輪流交替互換實施之勤務，謂之共同勤務。巡邏、臨

檢、守望、值班、備勤係屬警察共同勤務項目：

巡邏：劃分巡邏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

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

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

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

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

之勤務。

守望：於衝要地點或事故特多地區，設置崗位或劃定

區域，由服勤人員在一定位置瞭望，擔任警戒、警

衛、管制；並受理報案，解釋疑難，整理交通秩序及

執行一般警察勤務。

值班：於勤務機構設置值班臺，由服勤人員值守之，

以擔任通訊聯絡、傳達命令、接受報告為主；必要

時，並得站立門首瞭望附近地帶，擔任守望等勤務。

備勤：服勤人員在勤務機構內整裝待命，以備突發事

件之機動使用，或臨時勤務之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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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邏箱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為有效預

防犯罪，發揮巡邏、守望勤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邏箱實施要點總說明：為明確規範

各警察機關巡邏箱之設置與巡簽，積極發揮巡邏、守望勤

務功能，達成「巡守合一」勤務效能，有效預防犯罪，特

訂定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邏箱實施要點。

Learning
進階學習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警察勤務之方式）規定，警察勤務執行方式計
分勤區查察、巡邏、臨檢、守望、值班、備勤等6項勤務方式，但只有行
政警察均須採行實施，專業警察則無需實施此6項勤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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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共同勤務——臨檢

總複習《臨檢之基本概念》

對象：

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

執行方式：

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

法令賦予之勤務。

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警察勤務之方式）第3款

臨檢之程序：

攔停：

攔阻行進中之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使其停止前

進。

詢問：

基於人別了解，有查證身分之必要，故得進一步詢問基本身

分識別資料，其詢問範圍僅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國籍、住居所等。

令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時，得令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或

要求其他資料比對或求證方式，以辨識真實身分。

檢查：

基於安全目的而對衣服外部或受檢查人身體周邊隨手

可及範圍之物件，以雙手從衣服外部由上而下進行拍

觸、找尋並確認是否攜帶危險物品。

檢查範圍僅限於被檢查人立即可觸及範圍之物，不及

於其所有物。

第四章　共同勤務——臨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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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之前提在於警察人員務必基於「明顯事實」而

確信被檢查人有攜帶足以傷害自己或他人生命或身

體之物；反之，則不得施予搜索。

帶往勤務處所及放行：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查證身分必要措施）第
2項之規定，若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當事人帶
往勤務處所，且若非遭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一旦因盤查而須剝奪人身自由之理由消失，依職權

警察即應釋放當事人。而前述之理由包括：警察無

法於3小時內達到查證身分之目的，或查明身分後，
未發現違法之事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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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身分查證）規定：
身分查證之事由：

身分查證之場所：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

身分查證之對象：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

情者。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

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

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

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

留許可者。

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該指定以防

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

必要者為限。其指定應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為之。

身分查證之限制：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

業時間為之，並不得任意妨礙其營業。

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111.04.14.最新修正）。
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111.04.14.最新修正）。

總複習《身分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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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試問我國警察臨檢「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具備之要

件有哪些？〈99警大警正、100一、三類警佐〉

解
ANSWER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係指不特定多數人得隨時出入之

場所，而我國關於警察對「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臨檢之

要件，分別見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與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6條（身分查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

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

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合為之，其中

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身分查證）第1項規定，對於場
所之臨檢要件，前提為「合法進入」；同條第3項則規
定：「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為

之，並不得任意妨害其營業。」

綜合上述規範，其要件如下：

合法進入：

合乎法定程序進入：合乎法定程序，指營業場所有違

法、違序之行為，警察依相關法令規定之程序進入處

理，或藉臨檢勤務進行處理。

已發生危害或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進入：已發

生危害之場所，指該場所已有危害發生，而警方進入

臨檢而言；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乃在有「特

殊且明顯的事實」的前提下，經合理推斷，認該場所

有已生或易生危害之進入。

在營業時間內進入：指該場所實際從事營業的時間，不

以其標示之營業時間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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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總複習）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
場所……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試問：何謂「合法進入之場所」？何謂「合理懷疑」？

【相關題】「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 與
「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 之意涵有何不同？警
察執勤對此二種情況，原則上可採取何種強制的手段執

法？又《警察職權行使法》中，有哪些相關的具體規定

？〈110警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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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ANSWER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身分查證）第1項規定：警察於公

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

分：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

，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

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

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留許

可者。

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攔停交通工具採行措施）規定：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

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第1項）

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

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離車；有事實足認其

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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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進入之場所」係指警察依刑事訴訟法、行政執行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法律規定進入之場所，或其他「已發

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場所（參照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至於私人居住之空間，應受住宅

相同之保障，警察非依法不得以臨檢手段任意為之。

「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係指必須有客
觀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根據當時的事實，依據專業（警

察執法）經驗，所做成的合理推論或推理，而非單純的臆

測。合理懷疑之事實基礎有：

情報判斷之合理懷疑：例如警察由曾經提供情報的線民

口中得知，某人於假釋期間仍隨身攜帶武器且車上藏匿

毒品，因而對其實施攔車盤查。

由現場觀察之合理懷疑：例如警察深夜於曾經發生縱火

地區巡邏，發現某人手持打火機並提著一桶汽油，在騎

樓下逗留徘徊，而懷疑其可能從事縱火犯罪。

由環境與其他狀況綜合研判之合理懷疑：例如警察於濱

海公路執行夜間巡邏，發現某車內滿座有大陸口音之乘

客，其駕駛人見警巡邏有企圖逃避或不正常之駕駛行

為，且該車輛顯現超載或車內有人企圖藏匿；又當時濱

海地區的海象狀況正適合船隻接駁靠岸，因而懷疑該車

內可能載有大陸偷渡人民。

由可疑行為判斷之合理懷疑：例如警察於深夜時段，在

一個高犯罪區域的街道上，發現某人所離開之公寓，是

曾多次藏匿武器或毒品罪犯之犯罪處所，且該某看到警

察時，立刻將小紙袋藏入衣內，神色慌張，迅速走避，

而懷疑該某有藏匿毒品的嫌疑。

基本上，以「合理懷疑」為執行臨檢盤查之要件，係有別於

《刑事訴訟法》搜索之「必要時」、「相當理由」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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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111.04.14.修
正）》、《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111.04.14.
修正）》、《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

111.04.14.修正）》之「注意事項」規定：參照本署「警察
職權行使法逐條釋義」，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第一

項各款易發生疑義要件釋義如下：

「合理懷疑」係指必須有客觀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根據

當時的事實，依據專業（警察執法）經驗，所做成的合理

推論或推理，而非單純的臆測。合理懷疑之事實基礎有：

情報判斷之合理懷疑：例如由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歹徒習

慣開（騎乘）某款式車輛作案，因而對其實施攔檢盤查。

由現場觀察之合理懷疑：例如警察於剛發生犯罪現場

附近，發現某人逗留徘徊，其衣著有泥土、血跡特徵

，而懷疑其可能從事犯罪。

由環境與其他狀況綜合研判之合理懷疑：例如警察於

濱海公路執行夜間巡邏，發現某車內滿座有非本地口

音之乘客，其駕駛人見警巡邏有企圖逃避或不正常之

駕駛行為，且該車輛顯現超載或車內有人企圖藏匿；

又當時濱海地區的海象狀況正適合船隻接駁靠岸，因

而懷疑該車內可能載有偷渡人民。

由可疑行為判斷之合理懷疑：例如警察發現行為人明顯攜

帶武器、棍棒或刀械，與其合法使用之處所，顯不相當。

「合法進入之場所」係指警察依刑事訴訟法、行政執行

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法律規定進入之場所，或其

他「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場所。

至於私人居住之空間，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警察非依

法不得以臨檢手段任意為之。

「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留

許可者」係指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進入停留、居留之處

所，例如大陸地區人民、外國人未經許可來臺停留或居

留，及外勞停留或居留於未經申請許可之工作處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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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之定義7：

相當理由之法律定義：它存在於執法者依其本身之知識

對事實與狀況之判斷，及有合理信賴的情資，足以保證

一位謹慎小心的人相信有違犯行為已經完成或正被進行

。

一個實務定義——超越50%之確定性：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在Illinois v. Gates, 462 U.S.213（1983）一案中曾解釋

，相當理由係一務實的、普遍常識的判斷；或有人將之

量化為50%的機率，其機率的計算，例如：

某線民提供走私情報的件數與查獲的正確性。

「走私者之以往紀錄」或「聲請搜索票之司法警察官

，其以往之紀錄」等。亦即，當嫌犯已經違法或證物

將可能在特定地點被找到之可能性高於50%時，相當

理由是存在的。

7  參鄭文竹著，2014，《警察勤務》，警大，頁268；Rolando V. del Carmen原著，中央警察大學
教授合著，2006，《美國刑事偵查法制與實務》，五南，頁8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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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係在攔停及拍搜案件

中為法院所要求的確認層級，其低於相當理由之程度，但

高於單純懷疑之確信程度。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Arvizu, 534 U.S. 266

一案中認為警察合理懷疑之基礎，係源於其經驗認知「整

體狀況」法則，而非個別單一因素之考量。又美國法律辭

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對合理懷疑之定義為：警察

因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之目的，於公共場所攔停被告

之正當性，在於執法員警之懷疑的認知程度總量，已足使

一位普通的謹慎小心之人在該情形下，亦相信犯罪行為即

將發生。

相當理由及合理懷疑之比較：

相當理由相當理由 合理懷疑合理懷疑

實務定義：高於 50%之確信 實務定義：高於 30%之確信
足以逮捕 足以攔停及拍搜，但不足以逮捕

逮捕之後，可以搜索被逮捕之人及

其鄰近範圍

合法攔停後，執法人員可以拍搜，

但不能搜索

足以核發令狀 不足以核發令狀



309第四章　共同勤務——臨檢

臨檢之發動：以美國為例，區分為四個層次8：

第一種層次：為「純屬臆測（Mere Suspicion）」：只能

做背景調查。

第二種層次：為「合理的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

」：合理的懷疑最典型的警察作為，就是盤查，其證據

強度約30%以上。美國判例一直尊重必須要把警察本身

「專業知識與多年經驗」列入考量，因此，LaFave將「

合理的懷疑」提供下列五項原則以供參考：

警察本人之觀察（Police Observation）。例如：巡邏

時所見之可疑人事物。

剛發生之犯罪現場附近（Locat ion Near  Scene of 

Recent Crime）。

線民（Informant）提供之情報。

警方通報（Police Channel）。

計劃性掃蕩犯罪（A Plan）：經過上級之監察之計畫

性盤查。

第三種層次：為「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在美

國有相當理由時可以逮捕、搜索或監聽（包括令狀與無令

狀）、羈押及提起公訴，都是同一個層次，其證據強度約

45%以上。

第四種層次：為「無任何合理之疑問（B e y o n d  T h e 

Reasonable Doubt）」：可為有罪判決，其證據強度必須超

過80%以上。

8  參內政部警政署著，2003，《警察職權行使法逐條釋義》，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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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總複習）

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96年7月6日頒布《提升路檢盤查
效能策進作法》中，試述路檢盤查應注意事項為何？

〈110警特四〉→本作法己由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

本署）一百十年一月二十七日警署行字第一一○○○

五一九七一號函頒《提升臨檢盤查效能及安全工作指引

》所替代.，特此敘明。
又，《執行路檢攔檢追緝車輛作業程序》，其執行階段

規定為何？

另外，請試說明何謂「M-Police行動警察建置案」？

解
ANSWER

《提升臨檢盤查效能及安全工作指引》／中華民國110年1

月27日警署行字第1100051971號函頒（本署96年7月6日警

署行字第0960095157號函「提升路檢盤查效能策進作法」

即日起停止適用）規定如下：

依據：

《警察職權行使法》。

《警察勤務條例》。

《中華民國刑法》。

《刑事訴訟法》。

《警械使用條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110年1月12日內政部警政署主管會報指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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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臨檢盤查效能作法：

勤務規劃：

路段、場所與時段之規劃：

依據轄內治安狀況、過去犯罪紀錄、經常發生刑

案地點及相關交通路線、捷徑等，綜合研判分

析，規劃適當臨（路）檢時間、地點。

針對有維護治安必要之指定路段、時段，規劃臨

（路）檢勤務。

找出治安死角，運用規劃性臨（路）檢勤務，降

低治安事件發生率。

綜合整理布線蒐報情資及民眾報案、投訴等資料，

就重點時間、地段，妥適規劃臨（路）檢勤務。

內勤支援外勤，增加臨（路）檢盤查人力：妥適

規劃內勤員警機動支援或配合臨檢盤查勤務，或以

督、帶勤方式配合執行，提升執勤安全。

加強規劃各直屬（大）隊及分局警備隊等單位勤

務：規劃保安、交通、刑事、少年、婦幼等直屬

（大）隊，適時機動支援警力較薄弱或治安重點區

域，輔以臨（路）檢盤查勤務作為，加強掃蕩流動性

及跨區域性犯罪。分局則運用每日主管會報（或晨、

晚報）時段檢視分析轄內治安、交通狀況，運用偵查

隊、警備隊、交通分隊警力支援各所警力不足之重點

時段、地段，規劃路檢勤務，發揮整體力量。

警察局與分局分局長以上相關權責幹部，應針對

勤務執行機構（分駐所、派出所、隊、分隊）之員

警人數、轄內地區特性及治安狀況等，指導規劃臨

（路）檢盤查勤務，勤務執行機構並應在勤務分配

表顯示該勤務。

勤務執行前之準備：

運用勤前教育交付任務與分析研判最新治安狀況

等，並針對臨（路）檢程序、要領，要求演練與抽

測實作，提升員警臨（路）檢盤查職能技巧。

幹部以身作則，落實勤前教育之重點提示與臨

（路）檢盤查演練，以現場指導實作方式，提升職

能及提振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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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檢盤查應注意事項：

除治安重點時段，強化臨（路）檢及盤查勤務作為外

，勤務之實施仍應妥適分配於各時段，避免形成勤務

之空隙或死角。

臨（路）檢盤查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所欲達成

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

適當方法為之。已達成目的，或依當時情形，認為目

的無法達成時，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利害關係人之

申請終止執行。

臨（路）檢盤查應注意敵情觀念，並須符合法定要件

及標準作業程序。

臨（路）檢盤查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

告知事由（告知詞參考範例如附件2—略）。

臨（路）檢盤查勤務依規定經分局長以上長官同意後

，在指定地點、路段盤查人、車，若行跡可疑又拒不

配合而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應嚴正執法，依法得將

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

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3小時，並應即

向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當場偵破之刑案，相關後續程序應依刑事訴訟法等規

定辦理。

應務實執行，不得於未符法定要件前提下，不當或任

意臨（路）檢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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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勤警力配置、裝備攜行原則及使用：

警力編配，以雙警（含以上）之組合警力執勤為原則。

應勤裝備之攜行及穿、戴防彈衣、頭盔部分，依據本署

「員警執勤之警力數編配及應勤裝備攜行原則」辦理。

依法執行職務遭受強暴、脅迫、抗拒或其他事實需要，

認為以使用防護型噴霧器制止為適當時，即得使用（警

察人員使用防護型應勤裝備注意要點如附件4—略）。

拋射式電擊器之使用，考量天氣、風向、地形及地物

等綜合情況判斷，避免造成相對人其他傷害或及其他

足以影響他人之情事，依本署「員警使用拋射式電擊

器使用及相關注意事項」辦理。

如遇危急狀況應立即請求支援，各勤務執行機構應立即

掌握現場狀況，增派充足警力，以安全為第一考量，避

免因單警執勤而遭受危害，確保執勤安全及任務遂行。

蒐證時機、要領及注意事項：

執勤現場攝錄影為蒐證之重點，除個人攜帶使用微型

攝影機外，規劃性臨（路）檢勤務，應妥善架設及利

用蒐證器材。

微型攝影機之使用，員警執行公務與民眾接觸前或依

個案研判有開啟必要時即應開啟，並完整連續攝錄處

理事件經過，以維護員警執勤安全及保障民眾權益。

員警執行臨檢盤查時應確實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職務

，蒐證之影音資料應完整包含全般執勤過程，如遇民

眾涉妨害公務罪嫌，移送時應就其積極攻擊員警之行

為故意處加以指明及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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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遭受被盤查者攻擊或車輛衝撞，臨檢盤查前應注

意事項：

巡邏車停放適當位置。

與被盤查人、車保持適當位置。

警戒位置及監視重點。

提高警覺，應勤裝備使用前之預備。

對周邊狀況監控與掌握。

追緝車輛執行原則：

勤務中發生拒檢或其他情事駕車逃逸處理作為，避免

被追緝者及第三人發生傷亡事故，區分一般盤查、交

通違規及刑案追緝案類，依本署「追緝車輛執行原則

」辦理，以增進員警執勤安全。

員警執勤追緝車輛應依相關規定，包括「員警執勤追

緝車輛狀況示意圖」、「執行追緝刑案車輛作業程序

」、「執行路檢攔檢追緝車輛作業程序」及「交通違

規不服稽查取締執法作業程序」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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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公務罪之偵處及注意事項：

刑法第135條第3項加重妨害公務罪必須以員警依法執
行職務為前提，其構成要件及法律適用如下：

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所謂「動力交通工具」，指交通工具之推動是以

電力或引擎動力等作用者。

所謂「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主要係指以駕

車「衝撞」或「作勢衝撞」（即屬脅迫）之方式，

犯強暴脅迫妨害公務者，至於駕車「逃逸」、「閃

避」、「尋釁」或「辱罵」則不屬之。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行為人主觀上有無行使之意圖，仍需透過各種客

觀情狀事後證明。如行為人故意持械攻擊執行職

務之公務員，自難諉稱其主觀上無行使之意圖；

若行為人持棍棒過失觸碰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例

如集遊群眾持旗桿揮舞，過失觸碰到現場維持秩

序之員警，除妨害公務罪不罰過失犯外，亦難認

行為人持旗桿主觀上有行使之意圖，故不成立犯

罪。

所謂兇器，指足以殺傷生命身體，客觀上具有危

險性之器具而言。實務上認為刀、槍、棍棒、磚

頭、石塊、螺絲起子及扳手等均可能屬之；「其

他危險物品」包括易燃性（汽油）、腐蝕性（鹽

酸）之物品。

員警執行職務如遭持械攻擊或駕車衝撞，除可依刑

法第135條第3項加重妨害公務罪逮捕偵辦外，如按
具體情況判斷，行為人顯有致員警於死或重傷之故

意時，亦可依第271條殺人（未遂）罪或第278條重
傷（未遂）罪併同偵辦。

偵處及注意事項：

可能攜帶兇器或危險物品：現行犯逮捕時應落實執

行附帶搜索作業，避免犯嫌私藏武器，造成後續接

辦員警危險。

偵辦犯嫌駕駛交通工具行妨害公務行為者，交通工

具如視為犯罪工具扣押時，應踐行上述搜索扣押程

序，並注意證物保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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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合法使用槍械：

警察人員執行各項職務時，研判自身或他人可能遭受

襲擊時，得持槍警戒。

為迅速排除對社會治安及人民之急迫危害，並保障警

察人員執勤安全，依警械使用條例及本署「警察人員

使用槍械規範」合理、合法使用槍械。

交通違規盤查拒檢處置注意事項：

108年3月26日修正，總統108年4月17日公布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修正，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

設有告示執行酒駕臨檢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

查，處罰鍰由新臺幣9萬元提高至18萬元，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

，參照本署「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違

規之舉發要件、要領與注意事項」辦理，如下：

駕駛人必須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章規

定之行為。

執勤員警對違規汽車之攔停，應有明確攔停之動作

（如鳴警笛搭配手勢、指揮棒指揮停車，或以警鳴

器搭配喊話器或言詞等方式）。

汽車駕駛人需有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

逸之事實。

交通違規經交通勤務警察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

車接受稽查而逃逸案件，未涉及刑法妨害公務之要件

，倘有涉及者，則應刑事案件偵辦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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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路檢攔檢追緝車輛作業程序》／中華民國110年07月

30日修正規定：
依據：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4條、第6條至第8條。
《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傳染病防治法》。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別條例》。

《內政部警署使用國民身分證相片影像資料管理要點》。

分駐 （派出 ）所流程：
準備階段：

路檢或攔檢勤務，除勤務中發現符合路檢及攔檢或身

分查證要件對象外，應由警察機關（構）之主官或主

管親自規劃，並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程序辦理。

裝備（視勤務需要增減）：警棍、笛、防彈衣、頭

盔、無線電、手槍、長槍、警用行動電腦、雨具、

錄音機、錄影機、照相機、照明設備、防護型噴霧

器、指揮棒、反光背心、酒精檢測器、警示牌、警

示燈、交通舉發單及民眾異議紀錄表等。

執行階段：

經員警以口頭、手勢、哨音或開啟警鳴器方式攔

阻，仍未停車者，得以追蹤稽查方式同時通報勤務

指揮中心車輛逃逸方向，伺機攔停，並持續通報勤

務指揮中心，視需要請求於追查路線上相關之勤務

支援（例如:交通疏導及管制）。
客觀情勢判斷無法或不宜攔停車輛時，依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三條第二項終止執行。

已攔停車輛，後續依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

序或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辦理。

無從確定受檢人身分時，得使用M Police查詢國民
身分證相片影像資料予以查證。

防疫期間，如與有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虞者

接觸時，應配戴口罩、手套等必要防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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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表單：無。

注意事項：

應勤裝備攜帶規定：

械彈攜行：依勤務類別，攜帶應勤械彈，並符合械

彈領用規定。

依本署一百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警署行字第一○三

○○七四○七八號函頒警察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

及戴防彈頭盔規定第三點規定：

汽車巡邏：車內及車外執勤人員均著防彈衣；防

彈頭盔置於隨手可取之處，下車執勤時，由帶班

人員視治安狀況決定戴防彈頭盔或勤務帽。

機車巡邏：

防彈頭盔部分：戴安全帽，不戴防彈頭盔；如

執行特殊勤務時，由分局長視治安狀況決定。

防彈衣部分：日間（八時至十八時）由分局長

視天候及治安狀況決定；夜間應著防彈衣。

依據本署一百十年七月二日警署資字第一一○○一○

六九六四號函規定，使用M Police查詢國民身分證相

片影像資料，應注意下列事項：

限於警察機關所屬人員為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之目

的內，得使用M Police查證人民身分。

M Police相片比對功能係輔助驗證身分之最後手

段，蒐集當事人影像以使用M Police相片比對系統

前，須告知當事人事由，並經當事人同意。但為執

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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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olice行動警察建置案」係行政院愛臺十二建設「

智慧臺灣（i-Taiwan）」子計畫之一，自民國96年至100
年為期五年執行，為擴展警政資訊行動化之應用，建構

M-Police平臺及開發新型載具。
M-Police載具與舊型警用行動電腦不同，結合了3G網路以
及彩色LCD觸控螢幕，能結合後端資料庫提供第一線執勤
員警更多資訊，系統功能如下：

整合查詢：具備戶籍、查逃犯、刑案、失人、逃逸外勞

、遺失身分證、大陸人民行方不明、中輟生、毒品人口

、治安顧慮、國人相片、駕籍、車籍、失車、查贓（典

當紀錄）及少脫離等16項系統資料查詢，透過 M-Police 
行動電腦，警察在盤查地點即可查驗人別或車輛資訊，

不到10秒即可完成，若3G訊號不佳時，可使用離線查詣
，提供員警簡易查詢資訊。

網路電話：警察大部分時間在外執勤，往往與單位聯絡時使用

個人行動電話與派出所電話聯日時，需額外支付電話費，而

M-Police結合警用電話功能，除可互撥外，並得與全國各警察
機關之警用電話連線通話。由於透過數據傳輸，因此，沒有額

外電費用問題，可大幅節省公帑與警察人員電信費用。

緊急求援：民國94年4月發生北縣汐止殺警案，凸顯員警
執勤安全問題，M-Police結合110勤務指管系統，利用衛
星定位系統（GPS），當員警發生緊急事故時，按下求
援，立即傅送員警姓名、行動電腦編號、GPS定位等資
料，作為緊急求援訊息，即時通知勤務指揮中心派員支

援，可有效保障員警人身安全。

全國廣播即時訊息及人車協尋：可針對重大治安及交通事故

所通報涉案人、車之資訊，發布至全國每一台M-Police 行動
電腦，更可在災難發生時，將災難訊息、地點、疏散、撤離

路線等，完整、正確地進行全國廣播，在重大治安、交通事

故及天然災害發生時，把握救災黃金契機，即時發揮功能。

「全國廣播即時訊息及人車協尋」係向全國M-Police載具使
用者發佈即時性訊息之功能，如全國性重要治安、交通資訊

獲通報涉案人、車之資訊，以集合全國警察力量投入犯罪查

緝工作，有效提升治安維護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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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即時影像傳：於臨檢、集會遊行、群眾活動或重大

治安事故現場，用M-Police行動電腦拍攝現場狀況，立
即由行動網路即時傳送現場影音資料到指揮所，俾利指

揮官或專案小組監看與掌握事件即時狀況，適時調度警

力，作為決策參考依據；另外，由於近年各地災難頻傳

，或山區土石流致民眾受困，在新聞媒體SNG轉播車無
法立即深入災區傅遞災情時，若能由當地派出所員警於

第一時間深入災區，透過M-Police行動電腦即時傅回資
訊，提供給國內電視與平面媒體刊播，或將受困民眾急

待救援訊息傳遞出去，不但能讓國人瞭解災區實況與救

災進度，同時，無形中對警察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形象具

有正面助益。

舉發交通違規罰單：鑑於部分員警手寫舉發交通違規罰

單，常為民眾詬病字跡潦草、不易辨識及內容錯漏等，

為提升交通執法品質與效益，可透過M-Plice行動電腦掣
單，提供第一線交通執法員警更迅速、詳細的車、駕籍

與刑案參考資料，簡化作業並提升工作效率，達成法條

用語統一、罰單錯誤降低、省掣單時間，使交通執法兼

顧治安防制之效。

紀錄被查詢人車軌跡：利用資料倉儲與挖掘技術，結合

傳統偵查技巧，針對M-Police查詢紀錄進行分析，可發
現資料之間的潛在聯繫，並了解被查詢人、車資料與地

緣之關係，運用於各類刑案犯罪偵查參考。

為律定各級警察機關警用行動電腦之使用及管理權責，確

保人民資訊隱私權及維護機關資訊安全，警政署亦訂定《

警用行動電腦使用管理要點》，各設備使用單位必須律定
專責保管人，保管、註冊、並保存查詢紀錄電子檔，在使

用管制部分，限於警察機關所屬人員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

之目的，不得作目的以外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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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111.01.28. 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汽機車駕駛人之

處罰～酒駕、吸毒駕駛）規定：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

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

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1項）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27。

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汽車駕駛人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時，駕駛營業大客車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因而肇事且附載有未滿十二歲兒童之人者，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

倍處分。（第2項）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

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一項所定

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

幣九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

通安全講習，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

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3項）
汽機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八萬元罰鍰，並當場移

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

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4項）
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

示停車接受稽查。

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

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毒品、迷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發生交通事故後，在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毒

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27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指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15毫克但未達0.25毫克或血液中酒
精濃度超過0.03%以上但未達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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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

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第四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六萬元罰鍰，第三

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十八萬元，並均應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路主管

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

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5項）

汽機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

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

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第6項）

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

者，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並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第7項）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

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年滿十八歲之同車乘

客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但年滿七十歲、心智障礙或

汽車運輸業之乘客，不在此限。（第8項）

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

二年；因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依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二十一條、第

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沒入該車輛。（第9項）

租賃車業者已盡告知本條處罰規定之義務，汽機車駕駛人仍駕駛汽機車違

反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之一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一項、第

三項至第五項所處罰鍰加罰二分之一。（第10項）

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同時違反刑事法律

者，經移置保管汽機車之領回，不受第八十五條之二第二項，應同時檢附

繳納罰鍰收據之限制。（第11項）

前項汽機車駕駛人，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第九十二條第四項所訂最低

罰鍰基準規定者，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第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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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法辦標準：111.01.28. 最新修正刑法第 185 條之 3（不能安全駕駛

罪）第 1 項規定 ：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零五以上。

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111.05.28.最新修正刑法185條之4（肇事遺棄罪）規定：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規定 ：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

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

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

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

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

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計程車駕駛人未向警察機關請領執業登記證，或雖已領有而未依規定放置

車內指定之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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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三（總複習）

請試回答以下有關酒測的連鎖相關問題：

警察實施酒精濃度測試不構成處罰標準值為何及處理

？酒測值達到何種標準構成行政罰並如何處理？酒

測值達到何種標準構成刑事罰並如何處理？

警察執行酒駕勤務時，應踐行哪些程序？以符合依法

行政原則。

警察執行酒駕勤務，駕駛人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

警察人員應如何處理？

警察執行酒駕勤務，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

定，警察人員應如何處理？

汽車駕駛人緊閉車窗及車門拒絕接受稽查，警察人員

應如何處理？

駕駛人下車後拒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或告知身分，警

察人員應如何處理？

駕駛人，藉酒裝瘋、大聲咆哮等顯然不當之言行相加

於執勤員警，警察人員應如何處理？

駕駛人，藉酒裝瘋、大聲咆哮等顯然不當之言行相加

於執勤員警，已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時，警察

人員應如何處理？

警察執行酒駕勤務時，民眾對員警執行酒測勤務之方

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有不服

或疑義時，警察人員應如何處理？

駕駛人因不勝酒力於路旁車上休息，其如何因應之？

請依108.6.27.警政署函頒「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
規定，說明取締酒後駕車勤務之執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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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依108.9.9.警政署函頒「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酒

測相關問題說明如下：

酒精濃度測試不構成處罰標準值及處理：無飲用酒類或

其他類似物或未超過標準者：人車放行。

酒測值超標之行政罰及處理：

勸導代替舉發：駕駛人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

情節輕微，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

上未滿每公升0.18毫克之未肇事案件，且無不能安全

駕駛情形者，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當場填製

交通違規勸導單，並人車放行。

違反交通法規未觸犯刑法者：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0.18毫克以上未滿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0.03%以上未滿0.05%者，製單舉發，並

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

酒測值超標之刑事罰及處理：觸犯刑法者：駕駛人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0.05%以上者，應移送法辦，並製單舉發，委託合格

駕駛人駛離或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對於有其他情事足

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者，已符

合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也應

依規定移送法辦。

同車乘客之處罰：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同車乘客

依「取締酒後駕車同車乘客作業程序」或《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修正第35條第8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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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踐行之程序如下：

應先表明身分、告知執行酒測事由。

應向其說明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之程序。

依111.01.28.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

4項第1款規定，警察執行酒駕勤務，駕駛人不依指示停車

接受稽查，警察人員應製單舉發，處新臺幣十八萬元罰鍰

，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並不得再考領。

依111.01.28.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

4項第2款規定，警察執行酒駕勤務，駕駛人拒絕接受第１

項測試之檢定，警察人員應製單舉發，處新臺幣十八萬元

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又，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

試檢定，警察人員有以下處理方法：

依108.9.9.警政署函頒「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

對於逃逸之車輛無法攔停者：

對於逃逸之車輛，除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

之二第一項第四款逕行舉發，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論處。

棄車逃逸者，除依前開規定舉發外，並當場移置保管

該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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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08.9.9.警政署函頒「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酒

後駕車未肇事，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警察

應先對其說明拒絕酒測可能面臨以下不利法律效果：

駕駛人未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時，應當場告知拒絕檢

測之法律效果，內容如下：

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者，處新臺幣十八萬元

罰鍰，吊銷駕駛執照。

如於五年內第二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三十五條第四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

三十六萬元罰鍰，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所處罰鍰金

額加罰新臺幣十八萬元，吊銷駕駛執照。

駕駛人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時，應當場告知拒絕檢測

之法律效果，內容如下：

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者，處新臺幣十八萬元

罰鍰，吊銷駕駛執照，並得沒入車輛。

如於五年內第二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

條第四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六萬元

罰鍰，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

十八萬元，吊銷駕駛執照，並得沒入車輛。

對於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者，已符合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二款之要件，應依規定移送法辦。

依111.01.28.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

第6項規定，汽機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

第1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

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

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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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緊閉車窗及車門拒絕接受稽查，警察人員應（

參中華民國108年09月05日修正公布警察人員對酒後駕車

當事人實施強制作為應注意事項）：

查證身分：請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或陳述身分及接受酒

精濃度測試檢定 ；必要時，得以書面文件置於車窗（門

）明顯處告知事由及配合實施稽查之事項。

實施強制力：

該駕駛人仍緊閉車門及車窗拒絕接受稽查，顯然無法

查證其身分者，經研判確有必要時，警察得實施強制

力，促使其下車或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並實施稽

查。

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有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

為時，得強制其離車；有事實足認有犯罪之虞者，並

得檢查交通工具。

汽車駕駛人拒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或告知身分，經詢問或

令其出示身分文件，顯然仍無法查證身分時，依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方

法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

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

，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

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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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中華民國108年09月05日修正公布警察人員對酒後駕
車當事人實施強制作為應注意事項「行為樣態三、駕駛人

或同車乘客，有藉酒裝瘋、大聲咆哮等行為」時，執勤員

警之執行要領及法令依據如下：

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

警告、制止︰警察得警告或即時制止其行為，並向其

說明如不停止其不當言行，將依違反社維法第72條第
一款妨害安寧秩序（處新臺幣6千元以下罰鍰）或第
85條第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4款
及第4項、第35條第4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款妨
害公務（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千元以下罰鍰
）之規定裁處。

通知到場、訊問及裁處：

對於現行違反社維法之行為人，得逕行通知其到

場。其不服通知者，得強制其到場。但確悉汽車駕

駛人身分、住所或居所而無逃亡之虞者，得依社維

法第41條之規定，以書面通知其到場訊問。
違反社維法第72條第1款案件，警察於訊問後，除
有繼續調查必要者外，應即作成處分書；違反社維

法第85條第1款案件，則應備妥相關事證（錄音或錄
影）及文件，移送該管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

已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

屬現行犯或準現行犯者，依據刑事訴訟法第88條規定
，得逕行逮捕之，並以觸犯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罪
或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嫌，移送法辦。

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1款妨害安寧秩序
行為部分，依社維法第38條之規定，於訊問後，除有
繼續調查必要者外，仍應即作成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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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08.9.9.警政署函頒「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駕

駛人或行為人對警察行使取締酒後駕車職權之方法、應遵

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當場提出異議時，依下

列規定給予表單：

製單舉發而對於交通違規稽查有異議者，應於通知單記

明其事件情節及處理意見。

對於非屬交通違規稽查之其他職權行使，有異議者，並經

其請求時，應填寫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交付之。

此外，有關救濟程序：民眾對舉發違規事實不服者，應委

婉予以說明，仍表不服者，應告知其陳述規定與程序。

同時，員警應將未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拒絕接受酒測案

件登記於工作紀錄簿。

依108.9.9.警政署函頒「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駕

駛人因不勝酒力於路旁車上休息，未當場查獲有駕駛行為

者，應補充相關證據足可證明其有駕駛行為，始得依法舉

發；如駕駛人係因發覺警察執行稽查勤務，始行駛至路邊

休息，仍應依規定實施檢測。

依108.9.9.警政署函頒「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取

締酒後駕車勤務之執勤技巧如下：

出勤前應落實勤前教育，帶班幹部應明確任務分工，並

確實檢查應勤裝備、停車受檢警示燈及酒測器是否正常

運作。

攜帶足夠之安全器材（如交通錐、警示燈、指示牌、刺胎

器等），並擺放於明顯、容易辨識之位置，確實開啟車輛

警示燈，並依規定擺放停車受檢指示牌警示燈、交通錐等

設備，使駕駛人能提前發現攔檢點，並依序停車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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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取景宜涵蓋現場全貌，並將執行酒測勤務告示牌

、車輛通行過程、車牌號碼完整入鏡，俾利完整蒐證不

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逃逸車輛之違規事實。

執勤人員路檢盤查駕駛人時，應離開車道至安全處所，

並以警車在後戒護，以達到安全維護措施。

路檢盤查勤務，應有敵情觀念，擔任警戒人員，應提高

警覺，防範駕駛人無預警襲擊，攔檢時發現車速過快車

輛，特別注意人身安全，保持安全反應距離，遇攔檢不

停車輛應迅速閃避，不可強行攔阻，以維自身安全。

攔下受檢車輛，應讓受檢車輛靠路邊停放，避免他車追

撞，造成傷亡，或避免突然於高速行駛中攔車，以免發

生危險或造成交通壅塞。

執勤人員攔檢車輛時，以觀察駕駛人外貌辨明有無飲酒徵

兆為主，不得將頭探入車窗內，以避免危害自身安全。

執行取締酒駕勤務遇夜間、陰雨、起霧等天候不佳或視

線不良時，需有更充足的夜間照明、導引及反光設備，

避免民眾無法明確目視員警攔停手勢，致接近路檢點時

才緊急煞車致生危險。

善用執法裝備器材，對於錄影、錄音等應勤裝備應確實

攜帶，並注意執勤態度，遇有酒醉藉故滋事之駕駛人，

應注意使用錄影器材全程蒐證，以確保同仁及民眾應有

權益。

酒醉者常有失控及具攻擊性之行為，處理時應小心應對

，對酒後駕車當事人依法有執行逮捕、管束或強制到場

之必要時，應加強注意戒護，防止脫逃、自殺或其他意

外事端，並注意自身安全，避免遭受傷害；當事人如有

傷痕或生命危險時，應注意蒐證，避免日後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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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美國刑事偵查法制與實務（攔停與拍搜）21

一、拍搜（Frisk）32

 Terry法則：美國警察執法時所遵循的 Terry法則，即係警察在執勤過程中，

當他們觀察到有不尋常的狀況，根據其本身之執法經驗合理去判斷，認為有

犯罪正在計畫進行中，且該嫌犯可能持有武器並具有危險性，而警察在進行

調查表明身分及合理詢問後，仍得不到適當的回應時，則警察對本身和他人

的安全可能受到不當攻擊有合理恐懼存在，此時，警察為了安全理由，有權

採取一保守且有限制的保護措施，對該嫌犯作有限度的「拍搜」身體外部衣

服，以確認其是否藏有武器。即：作有限度的「拍搜」身體外部衣服，以確

認嫌犯是否藏有武器，這種行為是合理的，符合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
之規範；而任何經此程序而扣押之武器，則能夠被用來作為有罪判決之證據。

 Terry vs. Ohio, 392 U.S. 1（1968）案：西元 1968年 Terry vs. Ohio案中，該
案警察在克利夫蘭市中心街道上遇見二人在商店前徘徊，形跡可疑，懷疑

其正在勘查該商店並可能將進行搶劫（準備犯案），經警察表明身分及盤

問對方來歷後，該二人回答含糊不清，於是，警察便抓住其中一人，觸摸

其衣服外部，發覺其胸部口袋疑似有一手槍，經取出後果然為手槍，立即

將其逮捕。本案經美國最高聯邦法院與州檢察官進行爭辯，關鍵在於，警

察是否有權加以攔停，並對其身體外部拍搜，進而取出槍枝？該行為是否

違反《憲法增修條文》§4？針對本案，州檢察官認為攔停不等於對人之
扣押，而拍搜不等於搜索，因此，本案不構成搜索與扣押行為，故美國最

高聯邦法院自無管轄權。但是，美國最高聯邦法院認為此係憲法問題，其

主張《憲法增修條文》§4規定：保障人民有不受非法搜索或扣押的權利，

32  參鄭文竹著，2014，《警察勤務》，警大，頁 180、251、268 ～ 271、278 ～ 280、301-
303；Rolando V. del Carmen原著，2006，《美國刑事偵查法制與實務》，五南，頁 321～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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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不合理的搜索及扣押，並且，因為警察常會藉攔停及拍搜之盤查程序，

對特別是例如黑人等之少數族群，進行騷擾，法院不能坐視不管，再者，

攔停及拍搜係警察與人民最初始之接觸，其發生時間比搜索與扣押更早，

美國最高聯邦法院認為不應該逃避憲法之檢視與審核。因此，最後，美國

最高聯邦法院認定：「即使無相當理由認為該人有犯罪，警察仍有權限短

暫留置某人作詢間，而此種調查式之攔停並不構成『逮捕』。同時，當警

察察覺到有不尋常之行為而引發『合理懷疑』，認為可能有犯罪正在進行

中，抑或警察可指出特殊及特定之事實，來證實其懷疑時，則上述攔停是

被允許的。接著，假如警察認為係處於危險狀況中時，該可盤查拍觸搜其

身。」亦即，本案被告雖未被逮補，但攔停時，其行動自由已遭受到警察

的限制，故為憲法上對於「人」之「扣押」；而拍搜雖然並非係對人實施

全身澈底之搜查，但係對『隱私權』之嚴重侵犯，故仍為憲法上之「搜索」。

透過本項判決，期能藉本案釐清臨檢與搜索程序之分際並兼顧人權的意義，

綜言之，美國最高聯邦法院認定本案「針對少數族群」為攔停與拍搜行為，

其對於人權侵害的部分係屬違憲；至於本案之「攔停與拍搜」作為，其雖

係屬警察臨檢之模式，於本部分作成警察盤查權（即拍搜）行使合憲性之

決議，並形成美國執法時常須遵循之 Terry法則。
 Minnesota v. Dickerson, 508 U.S. 366（1993）案：警察基於「合理懷疑」將
身著大衣走在路上之 Dickerson攔停，並為了驅除安全威脅，對其拍搜檢查，
碰觸並發現其大衣內部之上衣口袋有一個四方形硬盒，警察直接反應是該人

攜有毒品，經伸手予以取出後，果然是毒品，而將之起訴判刑。被告認為本

案係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之非法搜索與扣押，經上訴至美國最高
聯邦法院，而美國最高聯邦法院認為：「凡超過 Terry vs. Ohio案判定之攔停
與盤查要件範圍之盤查，是違法且無效的。本案中，因為警察未事前確知其

為古柯鹼而擠壓、滑動並操弄口袋內之物，故此搜身作為實超過了 Terry vs. 
Ohio案中所謂拍觸搜身之裁定。」亦即，毒品對警察無立即危險，且大衣內
之硬盒所裝為毒品之懷疑心證程度甚低，無法構成得以進行搜索之「相當理

由」程度，其職權措施實施之合理性顯然不足，故認定本案警察之取證作為，

已屬「不合理搜索」之程度，為美國憲法所不許。準此，我國警察於實施臨

檢時，攔停後，其拍搜之觸摸所及，如係非立即具生命危險之武器，則不得

再進一步實施侵入性之「準搜索」作為。



新編警察勤務問答總複習暨全真模擬試題402

二、美國對於交通工具之臨檢要件

美國攔停車輛之法則：

合法攔停車輛「無須令狀」或「相當理由」，但須有涉及犯罪活動之「合

理懷疑」。

合理懷疑須從「整體情況」予以判斷。

設置路障無須「合理懷疑」，但為一般執法目的而設置路障之行為係違

法的。

合法攔停後，警察得採取以下措施：

命駕駛人及乘客離車。

依州法律要求駕駛人出示駕駛執照和其他相關證件。

詢問駕駛人與乘客有關問題。

確認並檢查該車輛之識別號碼。

如合理懷疑駕駛人有酒醉駕車之疑，得對其實施酒精濃度呼氣檢測。

如有合理懷疑，得搜索乘客座位區是否藏有武器。

如有相當理由，得搜索車輛、乘客之物品。

如有相當理由，得實施逮捕。

若經當事人同意，即使無相當理由，亦得搜索車輛。

美國車輛搜索之法則：

無令狀搜索車輛是合法的，但須有「相當理由」。

搜索乘客的個人物品、乘客的座位區，是合法的。

搜索後行李箱以及在其內所發現之密封行李是合法的。

搜索已上鎖之後行李箱或手套箱是否合憲？目前尚未有定論。

在逮捕後，無須立即實施搜索。

即使尚有時間可取得搜索票，無令狀搜索車輛仍是合法的。

搜索車輛之範圍與界限，係取決於客觀合理之原則。

無令狀搜索旅行車屋是合法的。

使用電子監視器追蹤定位車輛，有時須有令狀方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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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搜索票之使用及相當理由之比較：

是否須搜索票？是否須搜索票？ 是否須相當理由？是否須相當理由？

攔停車輛攔停車輛 否
否。但須合理懷疑該車輛

涉及犯罪活動

搜索車輛搜索車輛 否 是

盤查車輛盤查車輛 否
否，但需依據各警察機關

之政策規定為之

在美國，對汽車搜索，被歸類為無須令狀搜索（共計有三種：經同意之搜索、

附帶搜索和汽車搜索）：

汽車之附帶搜索：

必須是在對汽車之駕駛人或乘客進行逮捕之作為時，始得進行汽車

搜索，其範圍包括「汽車之內部及其內之物品（指的是車上之行李

或衣物等物品）」。

對汽車搜索或汽車內容物（例如：手提箱或皮箱等）之搜索，應同

時具有「相當理由」，始能對二者進行搜索，否則，只能對其中之

一項具有相當理由者進行搜索。

汽車搜索：汽車搜索會影響當事人之行動自由權、財產權及隱私權。而

警察進行汽車搜索之模式有二：

扣押汽車後再向法院申請搜索票後為之：本方法有司法介入，程序

上比較公正，惟費時費事，且執法成本與危險度均較高。

由警察立即搜索汽車：本方法雖較不費時，但因為無司法介入，恐

影響人權之保障。

汽車例外原則：雖然美國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明定，搜索與扣押以持

有令狀為原則，但是美國最高法院鑑於汽車搜索的特性，容許有許多例

外之情形，謂之「汽車例外原則」。美國的「汽車例外原則」，依該國

最高法院之相關判例，歸納出無令狀之汽車搜索，係基於機動理論與較

少隱私期待理論二者相互作用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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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動理論

就美國刑事偵查法制而言，警察「攔停車輛（Vehicle Stop）」通常即屬

一種形式上的「扣押」，因此，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規定「人民

有免受『不合理』搜索及扣押之權利」，即適用於車輛之攔停。於美國

Delaware v. Prouse 440 U.S. 648（1979）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即指出：

「即使交通攔停的目的是有所限制，且其留置時間非常短暫，但美國《憲

法增修條文》§4及§14之規定仍有其適用。因為『攔停車輛及留置車

輛駕駛人』，業已構成上述憲法增修條文中所指之『扣押』。」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係規範「人民有免受『不合理』搜索及扣押

之權利」，換言之，「具相當理由的合法的（即合理的）搜索及扣押」

作為，仍是被允許的。

因為車輛具有機動性，故美國最高法院長久以來即採取有別於美國《憲

法增修條文》§4之不同規範，來處理「具相當理由的合法的（即合理的）

『機動』車輛攔停作為」，謂之機動理論。

四、較少隱私期待理論

較少隱私期待係指較少「合理隱私期待」要求之例外原則。而所謂「合

理隱私期待」，係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規定：「人民有確保其人身、

住所、文件及物品免受不合理搜索、扣押之權利。非基於合理根據，並

以宣誓或代替宣誓之擔保且特定搜索處所、受拘捕人及扣押物，不得簽

發令狀。」其乃嚴格限制國家對人民人身、住所、文件及物品等基本權

之干預措施，同時，人民有免受國家「不合理搜索、扣押」之基本權利。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除保障人民之自由權、財產權外，更注重隱

私權的保障。

不合理搜索、扣押之說明：

何種國家行為構成「搜索或扣押」？西元 196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的 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1967）案認為：「禁止不

正當的搜索及扣押，其範圍不限於家宅、辦公室、建築物或其他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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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場所，即使是在公共場所，任何人有『合理且正當的隱私期待』，

即有此原則之適用。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保障的是『人』而非

『場所』。當一個人有意的公諸於世，即使在自己家中或辦公室，

也不是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保障之對象。但如果他試圖保有隱

私，即使在公眾得進出之場所，也受憲法保障。」本案確立了「合

理隱私期待」法則，同時，大法官 Harlan在此案協同意見書中並清

楚闡釋合理隱私期待法則，他認為：「首先，該人表現出事實上主

觀的隱私期待；其次，該期待是社會已準備好去承認合理的。因此，

一個人的家，是其最期待有隱私的地方，惟其公諸於外人得目光所

及（Plain View）的物品、活動或言論就不受保障了。因為對於已經

公開顯示的東西，沒有道理不讓別人知道的。此外，在戶外的談話

不防止遭於偷聽的保障，在此種情況下的隱私期待是不合理的。」

何謂「不合理」的搜索或扣押？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歷次判決要求，

搜索或扣押須符合令狀原則或令狀原則例外，否則即為「不合理」

的搜索或扣押。

五、我國現行法令相關部分／《警察職權行使法》§8規定中
之「依客觀合理判斷」

《警察職權行使法》§8規定中之「依客觀合理判斷」，即指「合理懷疑」，

亦即，警察對於駕駛人之攔停，須有違規或違法之行為而使警察產生合理

懷疑為前提，始可執行攔停車輛之勤務。於美國Delaware v. Prouse 440 U.S. 

648（1979）一案中，警察未觀察到被告有違規或違法之行為，卻攔阻被告

之座車實施盤查，而依「目光所及（Plain View）」於車內地板上發現一包

大麻，並加以逮捕，但事後美國最高聯邦法院判定本件盤查行為不合法，

理由為「除非能明確說明其『合理懷疑』，足認駕駛人無駕照，或車輛未

登記，或該車或其乘客涉及違法得加以扣留，否則，攔停車輛並留置駕駛

人進行查驗駕照或行照之作為，依美國《憲法增修條文》§4應屬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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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酒精對生理的影響：

Schultz. Donald O & Hunt. Denald D強調，處理交通違規事故時，執勤員警
並非去計算要到什麼樣的量，酒醉車輛之駕駛人才會進入所謂喝醉酒的狀

態，而應了解是「什麼程度的酒精或藥物攝取量，便會降低個人正常的感

官反應能力」。此外，酒精吸收的速度會因人而異，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

時間也會有不同的吸收速度。基本上，酒精在下肚後 1~2分鐘內，便會開
始進入血液，於一個小時內約吸收 90%，大約一個半小時內會完全吸收完
畢；但若胃裡還有食物的話，則會延緩上述之吸收速度。

酒精濃度可透過儀器檢測，包括：

血液酒精濃度檢測：以血液酒精濃度或血液酒精等級（BAL）表示之。
呼吸酒精濃度檢測：以 BAQ表示之。

酒醉的症狀：

Karen M. Hess & Henry M. Wrobleski發現，使用酒精或藥物所呈現出的生
理症狀，包括：呼吸和衣物充滿酒臭味、語無倫次、雙眼紅腫、動作不協調、

全身搖晃、神智不清、暈眩、作噁或誇張的肢體動作等。惟應注意，例如：

糖尿病、癲癎、心臟病、腦震盪等疾病，也可能會造成以上生理症狀。

辨識酒醉狀態駕駛：

 Schultz. Donald O & Hunt. Denald D建議，可從行車的狀況，觀察一些酒
醉駕駛者的蛛絲馬跡：

車輛之車速，異常緩慢。

見到警察後，突然加速駛離。

行車速度低於最低速限或高於最高速限之車輛。

在左側車道或超車車道上之慢速行駛車輛。

行駛中不協調之駕駛動作：例如：蛇行、不規則的啟動或停止、引

擎不正常的空轉、停車時停在停車格外、在有車輛阻擋前方視線的

十字路口上無法順利將車停下。

停在路邊的車輛，其引擎仍然持續運轉，或仍開著車燈。

任意超車或任意按鳴喇叭。

沒有要轉彎，卻使用方向燈。

以接近速限的車速，緊跟其他行駛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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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Schultz. Donald O & Hunt. Denald D之看法外，Morrison. Richard D並

補充酒醉駕駛者之其他可能狀況：

突然的急轉彎。

行駛中超越道路中線或逆向行駛。

沒有依正常車道行駛。

車子出現不正常的打滑現象。

行駛方向左右搖擺、飄忽不定。

夜間行駛忘了打開車燈。

違規轉彎或任意變換車道。

七、目光所及（Plain View，又稱一目了然）原則之要求

要合法地扣押物品，必須符合下列三要求，缺一不可：

對物品的認知必須是透過視覺的運用。

警察必須是合法地在物品被看見的地方。

該物品必須是立即明顯可知應被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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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共同勤務——值班

地點：

於勤務機構設置值勤臺，由服勤人員值守之。

執行方式：

以擔任通訊連絡、傳達命令、接受報告為主；必要時，並

得站立門首瞭望附近地帶，擔任守望等勤務。

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警察勤務之方式）第5款

總複習《值班》

問題一（總複習）

何謂值班？試說明之。

解
ANSWER

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警察勤務之方式）第5款規定：「值班

：於勤務機構設置值勤臺，由服勤人員值守之，以擔任通訊連

絡、傳達命令、接受報告為主；必要時，並得站立門首瞭望附

近地帶，擔任守望等勤務。」因此，值班勤務實分為分駐（派

出）所承上啟下、留守聯絡之主要勤務，及負責分駐（派出）

所內之一切警戒事宜，最足以彰顯晝夜執行之精神。

第六章　共同勤務——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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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作業要點（舊名：警察機關受理報

案e化平臺作業要點）：
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系統之案類：
本系統將前端文書與後端處理系統整合，其使用由員警登入案件
管理系統，並進入下列系統進行作業（以下簡稱作業系統）。
受理報案作業：民眾報案之受理、筆錄製作、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製作及刑案紀錄表輸入等作業。

受理報案e化管理：
失車資料處理作業系統：汽機車失竊案類之查詢、資料
修正、管理及分析等作業。

一般刑案作業系統：一般刑事案件之查詢、資料修正、
管理及分析等作業。

失蹤人口作業系統：失蹤人口案件查尋、受理、筆錄製
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身分不明作業系統：身分不明案件查尋、受（處）理、
筆錄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兒少性剝削擅離安置作業系統：兒少性剝削擅離安置案
件受理、筆錄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其他案類作業系統：受理民眾檢舉、陳情等報案之登錄
、處理、通報及管制等作業。

查捕逃犯作業系統：查捕逃犯之查詢、緝獲登輸、通報
及要案專刊查尋等作業。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作業系統：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
件之受（處）理、管制及相關表單製作等作業。

本子作業系統共計有八大項。
刑事案件管理系統：刑事案件之建立、查詢、轉移、指
派及共享等管理功能，並連結本署相關業務系統，以簡
化資料輸入。

情資管理系統：提供員警因犯罪偵查、急難救助或治安
維護之目的申請使用。

毒品情資系統：
毒品立案取號系統：管制偵辦製造、運輸、販賣及栽種
各級毒品案件，包含資料填輸、審核及給號等作業。

重大毒品資料庫系統：蒐集重大毒品案件資料，建立整
合性毒品查緝資料庫，包含建檔、查詢、上傳及審核等
功能。

移送書系統：刑事案件移送書及報告書之建檔、製作、
送審及審查等作業。

本作業系統共計有六大項。

總複習《警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作業要點》



新編警察勤務問答總複習暨全真模擬試題418

問題一（總複習）

請依據警政署函頒之「警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作業要

點（舊名：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
，回答下列問題：〈102一、二類警佐／作者自行改編〉

述明警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之案類有哪幾類，並略

述其內容？

本系統建置之主要工作項目為何？請說明之。

解
ANSWER

依據警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本系統將

前端文書與後端處理系統整合，其使用由員警登入案件管理

系統，並進入下列系統進行作業（以下簡稱作業系統）。

受理報案作業：民眾報案之受理、筆錄製作、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製作及刑案紀錄表輸入等作業。

受理報案e化管理：
失車資料處理作業系統：汽機車失竊案類之查詢、資

料修正、管理及分析等作業。

一般刑案作業系統：一般刑事案件之查詢、資料修正

、管理及分析等作業。

失蹤人口作業系統：失蹤人口案件查尋、受理、筆錄

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身分不明作業系統：身分不明案件查尋、受（處）理

、筆錄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兒少性剝削擅離安置作業系統：兒少性剝削擅離安置

案件受理、筆錄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其他案類作業系統：受理民眾檢舉、陳情等報案之登

錄、處理、通報及管制等作業。

查捕逃犯作業系統：查捕逃犯之查詢、緝獲登輸、通

報及要案專刊查尋等作業。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作業系統：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之受（處）理、管制及相關表單製作等作業。

本子作業系統共計有八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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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管理系統：刑事案件之建立、查詢、轉移、指

派及共享等管理功能，並連結本署相關業務系統，以簡

化資料輸入。

情資管理系統：提供員警因犯罪偵查、急難救助或治安

維護之目的申請使用。

毒品情資系統：

毒品立案取號系統：管制偵辦製造、運輸、販賣及栽

種各級毒品案件，包含資料填輸、審核及給號等作業

。

重大毒品資料庫系統：蒐集重大毒品案件資料，建立

整合性毒品查緝資料庫，包含建檔、查詢、上傳及審

核等功能。

移送書系統：刑事案件移送書及報告書之建檔、製作、

送審及審查等作業。

本作業系統共計有六大項。

依據警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本系統建

置之主要工作項目：

標準化各類受（處）理案件表格、彙整各類案件所需偵

訊資訊及標準作業程序。

建置案件管理系統工作平臺。

整合後端各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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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總複習）

為便利民眾刑事案件之報案，設有「單一窗口」，請

解釋單一窗口的依據與意義。其實施原則為何？試申

論之。〈110警特四〉

解
ANSWER

依據110.11.26.最新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7點規定：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受理報案，態度應誠懇和藹，不論本

轄或他轄案件，應即受理並反應處置，且詳實記錄；非本

轄案件，於受理及處置後，應依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

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相關規定移轉管轄分局處理。

中華民國111年01月12日警署刑偵字第1110000147號函修

正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各級警察機關案

件管理系統作業，以簡化員警受理報案工作，縮減民眾報

案時間及便利提供報案資訊，並強化偵處刑案管制及提升

文書作業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
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報案窗口，規定如下：

110報案電話。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及其所屬單位。

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

本要點實施原則，規定如下：

民眾報案，不分本轄或他轄刑事案件，均應立即受理，

不得拒絕、推諉，受理後應即派員查證並妥適處理，另

將受理報案之情形登錄於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並依規

定上傳，以備通報處置、追蹤查考。委託他人（第三者

）報案時，其處理方式與受理本人報案之程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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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特殊、重大或普通刑案件及當事人身分，均應態度

誠懇和藹，立即反應。

受理報案因情況急迫，需即時追緝逃犯、救護傷患或排除

急難、危難時，應即時處置，如受限於人力、物力或其

他因素，無法達成時，應迅速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案件

管轄分局（警察局）或相關單位，共同協力妥適處理。

執勤員警受理民眾報案，除遇緊急狀況需即時反應處置

外，應引導至最近之報案窗口。

各級警察機關對於其所屬單位受理報案及處置偵辦情形

應予追蹤考核。

接受言詞告訴或告發時，除需即時反應及派員查證外，

應當場製作筆錄。

如非緊急案件，報案人以電話要求警察機關派員至其住所

製作相關文書資料，應視警力及個案事實自行斟酌處理。

各級警察機關受理各類刑案報案及案件管轄責任區分，

應依據本署訂頒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辦理。但刑案

紀錄表之製作，應另依刑案紀錄表作業規定填輸。

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

本要點作業程序，規定如下：

本轄案件：

民眾親自或電話報案或逕電「一一○」報案者，應依

「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一般刑案作業規定」，開具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依法偵辦。如為汽、機車失竊（

或遺失）案件，經查證屬實後，另依「車輛協尋電腦

輸入作業規定」辦理。

民眾以前目以外方式報案者，應依文書處理作業相關

規定掛號、簽核、分辦，處理情形並應函復報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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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轄案件：

民眾親自報案者，經查證屬實應即製作報案筆錄，且

不分情況急迫與否，均應立即通報並將所有資料先行

傳送管轄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處理。筆錄、相關卷

證及受理報案紀錄影本等相關資料，均應於24小時內

陳報分局，分局亦應於24小時內將全案相關資料另函

補送管轄警察分局並副知報案人，且應於2日內於「

案件管理系統刑事案件管理平臺」將案件移轉至管轄

警察機關並確認接收 ，始完成通報程序。

民眾以電話報案者應予以受理並記錄，即時通報並傳

送受理報案紀錄至管轄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處理。

民眾以前2目以外方式報案者，應依文書處理作業相關

規定掛號列管，並即函轉或傳真通報管轄分局勤務指

揮中心處理。上開處理情形並應函復報案人。

民眾後續提供之相關資料及物證，不得以案件已轉送

他單位偵辦為由拒絕、推諉，亦應於24小時內陳報分

局，由分局於24小時內轉送管轄分局並副知報案人。

接獲通報之警察分局不得以非案件管轄責任機關為由

逕行轉送其他分局或拒絕接收，如對管轄責任有爭議

者，應報請共同之上級警察機關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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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說．法

※〈民眾報案一張單．報案證明的前世今生／文：趙人慶、李琦美〉

民國 84年間，前警政署署長顏世錫先生為了確立受理刑
事案件流程及（管）控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報案情形，推動

實施「報案三聯單」制度，警政署於同年 6月 16日函頒
「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刑案報案作業要點」，亦即當民眾報

案刑事案件時，員警須開立有編碼（管）理之刑案報案三

聯單，第一聯送各警察機關之勤務指揮中心於 48小時內
輸入電腦列（管）查詢；第二聯交付報案人；第三聯則由

實際處理單位妥存備查，從此，民眾口耳相傳，向警察機

關報案就是得開立「報案三聯單」，以示報案證明。

報案單據的沿革：報案給單、到處可報、上線可查時至民

國 86年，為利民眾立即、就近報案之便，警政署於同年
12月 31日頒訂「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
施要點」，建立「報案單一窗口」制度，要求全國各級警

察機關不分本轄或他轄發生的刑事案件，均應立即受理，

不得藉故或以案件發生地非其（管）轄為由拒絕受理報案

，即時處置案件，強化治安維護，展現以民意為依歸，提

升行政效率。

綜觀民眾日常生活中遇到需要警察協助的大小事，可能是

竊盜、詐欺等刑事案件，可能是在馬路上遇到的交通事故

案件，也可能是物品遺失甚或是家人失蹤須協尋等案件，

從打擊犯罪至為民服務，警察業務繁瑣複雜，受理民眾各

項報案甚多，警政署為再簡化員警受理報案工作，縮減民

眾報案時間及便利提供報案資訊，於 96年 4月 24日上線
啟用「受理報案 e化平臺」，員警受理報案時，運用該資
訊系統進行案件受理、資料輸登、通報及查詢等處理工作

，全程以電腦（管）制作業，大幅提升報案流程及案件（

管）制便捷性。民眾也可於報案 2日後至警政署全球資訊
網受理案件查詢網頁，輸入報案電腦單編號查詢報案資料

，e化便利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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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我國現行警政策略與
犯罪偵查實務

專案：

是一種特別的、非例行的工作計畫，在警察工作中為因應

特殊治安狀況，而訂定之專案相當多，例如：順風專案、

景泰專案、春安專案等。

專案組織：

為非正式的編制乃為達到特定的標的，所成立的非正式團

體。例如：霹靂小組、緝毒小組等。

總複習《專案與專案組織之意義》

第十一章　現行警政勤務策略與犯罪偵查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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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專案」與「專案組織」之意義及其二者之關係為何？

試說明之。

解
ANSWER

專案：是一種特別的、非例行的工作計畫，在警察工作中

為因應特殊治安狀況，而訂定之專案相當多，例如：順風

專案、景泰專案、春安專案等，其具有2種意義：

在行政上，是行政組織對所發生的特殊問題或意識到的

問題之因應，是一種行政有責性的表現。

從經濟學、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刺激與激勵，

適時、適量的推出，可刺激執行人員的心理，減少「邊

際效用遞減率」。

專案組織：為非正式的編制乃為達到特定的標的，所成立

的非正式團體。如霹靂小組、緝毒小組等，這些專案組織

由於沒有固定的轄區，也不須負行政責任，往往會導致貪

汙情形嚴重。

專案與專案組織有密切關係，往往係為因應某種專案而產

生專案組織，例如為實施肅竊專案，而成肅竊小組等。

警政高層因業務分工，分別規劃專案工作，多由基層執

行，導致各類專案重疊，基層僅能擇一重點專案執行之，

或以一種勤務涵蓋多種專案工作，失去了專案意義。

專案的實施，由於有其特定目的、對象，故應適時、適地、

適量推出，否則會因專案太多，再度變成邊際效用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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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家庭暴力防治法》重要條文

◎《家庭暴力防治法》§2第 1項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

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

定之犯罪。

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

生畏怖情境之行為。

跟蹤：指任何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或其他方法持續性

監視、跟追或掌控他人行蹤及活動之行為。

◎《家庭暴力防治法》§9規定：民事保護令（以下簡稱保護令）分為通常

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108二技】

◎《家庭暴力防治法》§12第 1項規定：保護令之聲請，應以書面為之。但

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方式聲請緊急保護

令，並得於夜間或休息日為之。【107警佐】

◎《家庭暴力防治法》§50第 1項規定：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

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移民業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

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

二十四小時。

◎《家庭暴力防治法》§62第 1項規定：違反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但醫事人

員為避免被害人身體緊急危難而違反者，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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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關鍵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 110.11.26.最新修正

第一章　總則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點第 一 點　　 102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因應警察偵查刑事案件（以下簡稱刑案）工作需要，特

訂定本手冊。

第 二 點第 二 點　　 109 102 100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時，應穿著制服或刑警背心，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證件或警徽，

並告知事由。但進行不具干涉性之情報蒐集或有密行必要之偵查作為，或情況急迫者，不在

此限。

著用刑警背心，應遵守刑警背心著用時機及應注意事項。

第 三 點第 三 點　　 100
偵查犯罪，應遵守偵查不公開之規定，除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外，不得將因執行職務

知悉之事項，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另偵辦案件之新聞處理，

應依警察機關偵辦刑案及處理新聞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注意要點辦理。

第 四 點第 四 點　　 107 106
偵查犯罪應以現場為基礎，運用科學器材與方法，合法取證。

第 五 點第 五 點　　 107 106
執行偵查任務人員，必須公正無私，如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關係人具有親屬關係，或

足認將使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時，應予迴避。

第 六 點第 六 點　　 103
為保護檢舉犯罪或提供破案線索之人之名譽、隱私或安全，不得公開或揭漏足資識別其身

分之資訊，並應遵守證人保護法或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等關於保護證人、檢舉人或被害人

之相關規定。

第二章　受理報案與通報管制及支援第二章　受理報案與通報管制及支援

第一節　受理報案應注意事項

第 七 點第 七 點　　 107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受理報案，態度應誠懇和藹，不論本轄或他轄案件，應即受理並反

應處置，且詳實記錄；非本轄案件，於受理及處置後，應依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

一窗口實施要點相關規定移轉管轄分局處理。



483第十一章　現行警政勤務策略與犯罪偵查實務

第 八 點第 八 點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不論以書面或言詞受理告訴、告發或自首等案件，均應詳予記錄後即

報告直屬長官，並注意是否有誣告或謊報等情事。

第 九 點第 九 點　　 107

不論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告發只需申告犯罪事實，不需知悉犯罪嫌疑人，

亦不需請求處罰犯罪嫌疑人。

第 十 點第 十 點　　 107

受理言詞告訴或告發時，應即時反應處置，並當場製作筆錄，詳載證據及線索，以利進行

偵查。

第 十 一 點第 十 一 點　　 108 107 106 105 104 103 101 100

受理告訴乃論案件，除應詢問告訴人是否提出告訴，並記明筆錄外，尚應注意下列事項：

告訴人具有告訴之權利，並應表明請求訴追之意旨；相對告訴乃論之罪，並應指明犯罪

行為人。

由代理人代為告訴者，應出具委任書狀。

是否逾越六個月之告訴期間。但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者，其一人遲誤期間者，效力不及

於他人。

是否曾撤回告訴或經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

適時提醒告訴人，若欲撤回告訴，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為之。

犯罪被害人已死亡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得為告訴之人行使告訴

權，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

委任代理人代行告訴之案件，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認為必要時，得命告訴權人本人到

場。

告訴人係外國法人時，告訴代理人所提出之委任書狀應經公證程序及我國駐外單位驗

證。但依現有資料可推定其委任為真實，且被告訴之人亦未爭執者，不在此限。

告訴乃論案件經告訴權人表明暫不提告時，應載明於相關文書內，並得提醒其注意證據

蒐集及保存與告訴時效。

第 十 二 點第 十 二 點　　 107

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 110.11.26.最新修正立（修）法說明暨理由：配合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十六日總統華
總一義字第一一○○○○五五三五一號令公布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九條 ，刪除
但書規定。

第 十 三 點第 十 三 點

受理告訴乃論案件後，為減輕人民訟累，得協助民眾向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

調解。

前項案件經送鄉（鎮、市、區）調解委員調解後，應移送檢察官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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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關鍵

聚眾活動處理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號解釋：【109警特三．109警特四】

《集會遊行法》第六條規定集會遊行之禁制區，屬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

規定並無牴觸。

《集會遊行法》第十一條規定申請室外集會、遊行，除有同條所列情形

之一者外，應予許可。從而申請集會、遊行，苟無同條所列各款情形，

主管機關不得不予許可，是為準則主義之許可制。

緊急性集會、遊行：【109警特三．109警特四】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8號解釋：《集會遊行法》申請許可規定未排除

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之部分違憲：《集會遊行法》第 8條第 1項未

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部分；同法第 9條第 1項但書與第 12條

第 2項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已屬對人民集會自由之

不必要限制，與《憲法》第 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有所牴觸，不符《憲法》

第 14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

《集會遊行法》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於

六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惟偶發性之集會、遊行，不受六日前申

請之限制。理由：大法官第 718號解釋，《集會遊行法》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

集會、遊行部分，及同法第九條第一項但書與第十二條第二項關於緊急

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

《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處理原則》：

為使警察機關因應司法院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於《集會遊行法》

（以下簡稱本法）修正施行前，執行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事

項有所遵循，特訂定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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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偶發性集會、遊行：指因特殊原因未經召集而自發聚集，且事實

上無發起人或負責人之集會、遊行。

緊急性集會、遊行：指因事起倉卒，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其目的

之集會、遊行。

偶發性集會、遊行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無須申請許可：

聚集舉行集會、遊行前，具有特殊原因。

因特殊原因而自發性聚集，事實上未經召集。

聚集舉行集會、遊行前，事實上無發起人或負責人。

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即時核定，並

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偶發性集會、遊行，依法令不得有下列情事：

於依本法第六條規定公告之地區週邊範圍舉行。

於車道舉行且妨害交通秩序。

於已有他人舉行或即將舉行集會、遊行之同一時間、場所、路線

舉行。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認屬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違

反法令之行為。

本法規定，集會、遊行應有負責人；負責人在場主持或維持秩序。

偶發性集會、遊行於現場實際主持或指揮活動之人，為集會、遊行

負責人，應宣布集會、遊行之中止或結束；參加人未解散者，應負

疏導勸離之責。

本法規定，集會、遊行時，警察人員得到場維持秩序。偶發性及緊

急性集會、遊行，亦同。

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利用偶發性集會、遊行，而有

違反法令之行為者，主管機關應依法處理。

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之處理，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

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

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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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眾活動的定義 6：

聚眾活動（又稱群眾運動、群眾失序事件、群體性事件）（protest）的定

義很多：

聚集具有共同挫折經驗、動機、目標或理想的多數人，通過集會、遊行、

請願、靜坐或示威等方式展現集體力量，促使政府重視、社會關注、輿

論同情或支持，冀以改變、維護現行法令、政策或制度等，以滿足個人

或組織的需求或期望之群眾性活動（范明，2003:59）；

「有一定數量的人群參加的具有共同行動取向的事件」，它們多表現為

制度外行為，對正常的社會秩序產生影響（童星等，2012:135）；

「在根本利益衝突下，由某些直接的社會矛盾引起的，多數人為表達共

同的意願或尋求共同的利益，採用聚眾施壓的方式，或採取違背有關法

律、法規的集體行為，對社會公共安全和政府基本價值造成影響，具有

社會危害性，急需政府做出決斷的一種緊急狀態」（錢進、王友春等，

2010:270-271）。

要言之，聚眾活動意指：「集體而大膽地對抗議對象的政策或行動表達不

滿的活動」而言（Redekop and Pare, 2010:17）。從上述對「聚眾活動」的

定義中，主要指涉「群眾」和「事件」這二個概念。群眾意指多數人參與，

且大都是基於較於一致的動機或目的，臨時地、自發地組成；事件則意指

造成對社會具有重大影響的活動，且大都具有危機屬性，政府必須作緊急

處理。

綜合上述，對「聚眾活動」的定義應採取廣義和狹義二種定義：

廣義的「聚眾活動」：民眾基於共同目的，聚集在公共場所，公開從事

靜態或動態的活動。

狹義的「聚眾活動」：多數人基於相當一致的動機與目的，經由動員的

過程而共同參與具有集體性、目的性及衝突性的室外公開的行動，直接

或間接影響到社會其他人之權益或公共秩序之維持，引起政府的重視而

應予介入處理的緊急事件而言。

6  參《聚眾活動處理學》，警大，105.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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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用方式估集遊人數：【107警特三】

警政署保安組指出，警方估算人數方式，是比照美國警方採用加州柏

克萊大學新聞學教授赫伯特．雅各布斯所提出的方法（Herbert Jacobs 

Method），即「以集會場所面積換算，依疏密程度，再乘以每單位面積的

人數計算」。警政署說，今天集會經現場目視觀察，考量民眾主要是採靜

坐方式，集會地點人數疏密等因素，每平方公尺內人數以平均 2-4人採計；

目前美、韓、菲、泰等均採此一方式估算民眾集會人數。（中央社／警政署：

國際通用方式估集遊人數。103.3.30）

目前實務機關對於遊行的估算方式，係以一平方公尺三人計算，通常以群

眾站立之面積，再視疏密程度而增減每平方公尺之基數，另會輔以空照圖

佐證之 7。

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典範 8：【111．108警正．108警佐】

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策略，要對現場每個地點和特點所發生的狀況，依群

眾之暴力程度，及時採取強勢或柔性的處理策略，亦即採取「保障和平，

制裁暴力」的處理策略。

從英、美等先進國家的經驗及理論上言，其對群眾的看法及處置的策略等

各方面皆有所不同，而警察處理群眾活動之策略可分為三大典範（如下

表）。基本上，警察處理群眾活動之三種策略典範，已從西元 1960年代至

西元 1970年代的「群眾控制典範」，西元 1980年代至西元 1990年代的「衝

突管理典範」，發展到近年流行之「相互尊重典範」。世界各國家地區的

警察機關應對這些不同的策略典範有所瞭解，並依據個別的群體事件類型

及不同階段，審慎選擇適用的典範作為處理的策略基礎。大致來說，整個

世界的發展潮流，聚眾活動處理的典範已發生變遷，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

策略未來勢必走向「相互尊重典範」發展，警察實務機關似可參考採行。

7  參《聚眾活動處理學》，警大，105.7.，頁 271。
8  參《聚眾活動處理學》，警大，105.7.，頁 12-18；《聚眾活動處理的政策管理》，朱金池，

105.1.，頁 65-6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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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處理群眾活動之三種典範 9：（參考資料：摘引自 Redekop and Pare, 

2010:140）, 2010:149-150.）

1960至 1970年代1960至 1970年代

群眾控制典範（群眾控制典範（

Crowd Control Crowd Control 

Paradigm）Paradigm）

1980至 1990年代1980至 1990年代

衝突管理典衝突管理典

範（Conflict 範（Conflict 

Management Management 

Paradigm）Paradigm）

近年來發展近年來發展

相互尊重典範（相互尊重典範（

Mutual Respect Mutual Respect 

Paradigm）Paradigm）

警方對群眾警方對群眾

事件的看法事件的看法

群眾事件結束後，

警方單獨聽取事件

報告

警方與群眾的組織

者進行非正式的溝

通

警方與群眾組織者

一起聽聚群眾事件

報告，並定期研討

組織性的抗議事件

的本質與角色

被抗議者對被抗議者對

群眾的看法群眾的看法

被抗議者視群眾為

騷亂者和威脅者

被抗議者不願意開

放與群眾談判，但

警察或調解者促成

此談判過程

被抗議者視群眾為

一種象徵和訊息的

來源，顯示出某些

事情需要改變

群眾活動者群眾活動者

對警方的看對警方的看

法法

群眾活動者視警察

和抗議者為敵人

警察被視為可以提

供協助的人

群眾活動者視警察

和群眾領袖扮演重

要的角色

對社會大眾對社會大眾

的報導的報導

社會大眾獲得群眾

事件暴力持續升高

的訊息

對社會大眾低調報

導群眾事件的訊息

社會大眾獲得新的

處理願景和未來的

可能性作法

警方對群眾警方對群眾

的看法的看法

群眾被安全單位視

為敵人或問題

群眾的表達自由權

利的公民；群眾本

質上不是問題，但

會引發潛在問題

群眾在公民社會中

是受歡迎的社會重

要要素，且是社會

的創造發展者

警方情報蒐警方情報蒐

集的方式集的方式

使用敵對的手段，

包括監視和隱密的

情報蒐集

透過公開、允許的

方式蒐集資訊，譬

如網路資訊

資訊公開分享，且

身分和角色是透明

的

9  參 Redekop and Pare合著，2010，頁 140、149～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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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處置策警方處置策

略略

安全機關自行發展

處置策略

群眾的帶頭者被警

察諮詢並參與處置

計畫之擬定，但警

察隱藏既定的策略

與處置方案

群眾、安全單位及

被抗議的對象等一

起研商處置聚眾活

動的策略

警方處理衝警方處理衝

突的方法突的方法

在與群眾對戰之前

，試圖隱密所有的

突發事件

與群眾的帶頭者和

發起人分享職責，

必要時合作應付暴

力的教唆者

使用公開的程度去

想像新的和互利的

處理衝突的方法

警方處理抗警方處理抗

議活動議活動

試圖藉由封閉的界

線、阻絕的設施及

逮捕的手段，以阻

止群眾的行動

促進抗議群眾的活

動和組織

創造一個有利於抗

議效果的環境

安全的來源安全的來源

安全是由於使用致

命性及非致命性武

器而得

安全是基於儘可能

的協商、公開的溝

通及清楚的劃定界

線而得

安全是基於相互尊

重所建立的信任關

係而得

警方的安全警方的安全

責任責任

負責保護被抗議者

的安全

儘量與被抗議者保

持適當距離，並儘

量保持中立

負責保護所有人員

的安全，包括抗爭

的群眾

警方對群眾警方對群眾

的認知的認知

集中對付暴力份子

，且視之為罪犯或

麻煩製造者

對不同類型的抗議

者作區隔

試圖瞭解造成極端

情緒的理由並同理

群眾的情緒處理抗

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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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原則 10：【108二技】

行政中立。

保障合法。

取締非法。

防制暴力。

聚眾活動的處理原則 11：

保障合法、取締非法、防制暴力。

強制驅離為最後手段。

溝通協調先行。

處理聚眾活動之因應準則 12：

受理申請案件，堅持行政程序。

協調主政機關，尊重言論表達。

柔性處理方法、即懲暴力原則。

尊重民代職權、堅守執法立場。

重視行政程序，加強證據保全。

著重事先溝通、建立互信基礎。

強調社會和諧、呼籲政府寬容。

公布事件始末、提供社會探討。

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執法原則 13：

迅速原則。

強勢原則。

中立原則。

果斷原則。

10  參《聚眾活動處理學》，警大，105.7.，頁 246-247。
11  參《聚眾活動處理的政策管理》，朱金池，105.1.，頁 207-208。
12  參《聚眾活動處理學》，警大，105.7.，頁 248-250。
13  參《聚眾活動處理的政策管理》，朱金池，105.1.，頁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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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處理聚眾活動原則與態度 14：

處理群眾活動只有一個原則，即保障合法，取締非法，防制暴力。

處理群眾活動也只有一個態度，即嚴正執法，貫徹公權力。

臨場腳步站穩，沉著因應不可退縮，幹部要有高度耐心，壓住火氣。

氣勢夠、警力足，才能掌控全場；指揮不明，部隊亂，脫序失控混亂則

必然會發生。

情蒐正確、部署嚴密，則群眾無隙可趁，指揮官之作為與下達決心果斷，

均直接影響任務之成敗。

警察對聚眾活動執法上的困境 15：【110、108警正】

事前情資蒐報不足。

政治人物介入庇護。

警力調配機制失靈。

民粹氛圍凌駕法治。

新聞媒體報導的失衡。

警察執勤裝備器材的不足。

聚眾活動的類型 16：

依是否有暴力行為，可分為：

非暴力性的集體靜坐陳情、罷課、罷市、罷工等。

暴力性非法集會、遊行，集體圍攻行攻機關等。

依聚眾活動的主要矛盾性與一定的目的性，可分為：

政治性的聚眾活動。

經濟利益性的聚眾活動。

社會性的聚眾活動。

複合性的聚眾活動。

14  參《聚眾活動處理學》，警大，105.7.，頁 291。
15  參《聚眾活動處理的政策管理》，朱金池，105.1.，頁 202-204。
16  參《聚眾活動處理學》，警大，105.7.，頁 7；錢進、王友春等，2010，頁 271-272。



541第十一章　現行警政勤務策略與犯罪偵查實務

依聚眾活動的發生區域不同，可分為：

局部性的聚眾活動。

區域性的聚眾活動。

全國範圍的聚眾活動。

依聚眾群眾的組織化程度不同，可分為：

有組織的聚眾活動：包括有組織—有直接利益訴求；有組織—無直

接利益訴求。

無組織的聚眾活動：包括無組織—有直接利益訴求；無組織—無直

接利益訴求。

另依張嘉煌及戴天岳老師的分類，聚眾活動的類型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政治性的聚眾活動。

社會性的聚眾活動。

經濟性的聚眾活動。

涉外性的聚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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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群眾控制典範（Crowd Control 
Paradigm）」與「衝突管理典（Conflict Management 
Paradigm）」有何不同又二者的使用時機各為何？〈
111警正班〉

從英、美等先進國家的經驗及理論上言，警察處理聚眾

活動的典範（PARADIGM）有哪些？並據以檢討我國
警察過去處理大型聚眾活動的得失，以及展望未來改善

之處為何？〈108警正班〉

解
ANSWER

察處理聚眾活動的典範17：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策略，要對現

場每個地點和特點所發生的狀況，依群眾之暴力程度，及時

採取強勢或柔性的處理策略，亦即採取「保障和平，制裁暴

力」的處理策略。

從英、美等先進國家的經驗及理論上言，其對群眾的看法及處

置的策略等各方面皆有所不同，而警察處理群眾活動之策略可

分為三大典範（如下表）。基本上，警察處理群眾活動之三種

策略典範，已從西元1960年代至西元1970年代的「群眾控制典

範」，西元1980年代至西元1990年代的「衝突管理典範」，發

展到近年流行之「相互尊重典範」。世界各國家地區的警察機

關應對這些不同的策略典範有所瞭解，並依據個別的群體事件

類型及不同階段，審慎選擇適用的典範作為處理的策略基礎。

大致來說，整個世界的發展潮流，聚眾活動處理的典範已發生

變遷，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策略未來勢必走向「相互尊重典範

」發展，警察實務機關似可參考採行。

17  參《聚眾活動處理學》，警大，105.7.，頁 12-18；《聚眾活動處理的政策管理》，朱金池，
105.1.，頁 65-6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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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處理群眾活動之三種典範 18：（參考資料：摘引自 Redekop and Pare, 

2010:140）, 2010:149-150.）

1960至 1970年代1960至 1970年代

群眾控制典範（群眾控制典範（

Crowd Control Crowd Control 

Paradigm）Paradigm）

1980至 1990年代1980至 1990年代

衝突管理典衝突管理典

範（Conflict 範（Conflict 

Management Management 

Paradigm）Paradigm）

近年來發展近年來發展

相互尊重典範（相互尊重典範（

Mutual Respect Mutual Respect 

Paradigm）Paradigm）

警方對群眾警方對群眾

事件的看法事件的看法

群眾事件結束後，

警方單獨聽取事件

報告

警方與群眾的組織

者進行非正式的溝

通

警方與群眾組織者

一起聽聚群眾事件

報告，並定期研討

組織性的抗議事件

的本質與角色

被抗議者對被抗議者對

群眾的看法群眾的看法

被抗議者視群眾為

騷亂者和威脅者

被抗議者不願意開

放與群眾談判，但

警察或調解者促成

此談判過程

被抗議者視群眾為

一種象徵和訊息的

來源，顯示出某些

事情需要改變

群眾活動者群眾活動者

對警方的看對警方的看

法法

群眾活動者視警察

和抗議者為敵人

警察被視為可以提

供協助的人

群眾活動者視警察

和群眾領袖扮演重

要的角色

對社會大眾對社會大眾

的報導的報導

社會大眾獲得群眾

事件暴力持續升高

的訊息

對社會大眾低調報

導群眾事件的訊息

社會大眾獲得新的

處理願景和未來的

可能性作法

警方對群眾警方對群眾

的看法的看法

群眾被安全單位視

為敵人或問題

群眾的表達自由權

利的公民；群眾本

質上不是問題，但

會引發潛在問題

群眾在公民社會中

是受歡迎的社會重

要要素，且是社會

的創造發展者

警方情報蒐警方情報蒐

集的方式集的方式

使用敵對的手段，

包括監視和隱密的

情報蒐集

透過公開、允許的

方式蒐集資訊，譬

如網路資訊

資訊公開分享，且

身分和角色是透明

的

18  參 Redekop and Pare合著，2010，頁 140、149～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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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處置策警方處置策

略略

安全機關自行發展

處置策略

群眾的帶頭者被警

察諮詢並參與處置

計畫之擬定，但警

察隱藏既定的策略

與處置方案

群眾、安全單位及

被抗議的對象等一

起研商處置聚眾活

動的策略

警方處理衝警方處理衝

突的方法突的方法

在與群眾對戰之前

，試圖隱密所有的

突發事件

與群眾的帶頭者和

發起人分享職責，

必要時合作應付暴

力的教唆者

使用公開的程度去

想像新的和互利的

處理衝突的方法

警方處理抗警方處理抗

議活動議活動

試圖藉由封閉的界

線、阻絕的設施及

逮捕的手段，以阻

止群眾的行動

促進抗議群眾的活

動和組織

創造一個有利於抗

議效果的環境

安全的來源安全的來源

安全是由於使用致

命性及非致命性武

器而得

安全是基於儘可能

的協商、公開的溝

通及清楚的劃定界

線而得

安全是基於相互尊

重所建立的信任關

係而得

警方的安全警方的安全

責任責任

負責保護被抗議者

的安全

儘量與被抗議者保

持適當距離，並儘

量保持中立

負責保護所有人員

的安全，包括抗爭

的群眾

警方對群眾警方對群眾

的認知的認知

集中對付暴力份子

，且視之為罪犯或

麻煩製造者

對不同類型的抗議

者作區隔

試圖瞭解造成極端

情緒的理由並同理

群眾的情緒處理抗

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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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邇來聚眾鬥毆事件頻傳，警察在處理此類案件之困境為

何？未來處理此類案件的策略作法為何？〈110警正班〉

解
ANSWER

警察對聚眾活動執法上的困境19：

事前情資蒐報不足。

政治人物介入庇護。

警力調配機制失靈。

民粹氛圍凌駕法治。

新聞媒體報導的失衡。

警察執勤裝備器材的不足。

近年聚眾鬥毆事件重要案例20：

近年來，國內聚眾鬥毆事件頻傳，對社會治安造成衝擊，

亦增加警察機關首長莫大的壓力。追溯到西元2019年3月

2日，由於6個直轄市短短5天內發生至少6起街頭鬥毆事件

，雖內政部警政署通令全國警察機關，強調聚眾鬥毆滋事

案件，應指揮快速打擊犯罪警力迅速到場壓制，對現行犯

應以強制力加以逮捕法辦，展現警方執法決心，但於西元

2019 年3 月7 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在治安會報上撂狠話，「

若特種行業門口再有鬥毆，地方警察局長下台」。

西元2020年04月19日我國雲林縣斗六警分局公正派出所4

月19日清晨6點多發生聚眾鬥毆案，陳、鄭姓2人財務糾紛

19  參《聚眾活動處理的政策管理》，朱金池，105.1.，頁 202-204。
20  參蔡庭榕、朱金池、孟繁勳著，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民國110.2，第51卷第4期，頁

23～50，〈論警察處理聚眾鬥毆之法制與策略〉；2019年11月26日，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政
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二十二）【聚眾鬥毆之防治】會議紀錄／http://www.acpr.org.tw/PDF/
Panel_20191126_Gather%20people%20to%20fig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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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後電話中嗆聲，2路人馬在派出所前狹路相逢，持刀械

棍棒鬥毆，造成多人掛彩，警方也對空鳴槍示警；雖然後

續支援警力到場後，現場將涉案人等帶回依法移送，惟事

發現場遭民眾錄影，經媒體披露，被社會認為警方執法不

夠強勢，致影響警方形象，雲林縣警察局局長自請處分，

斗六分局分局長則記過2次，於6月30日內政部警政署調整

人事案，將斗六分局長調任新竹市警察局警務參。

又在西元2020年07月10日高雄市發生美華舞廳前人行道鬥

毆事件，酒客遭剌3刀傷重送醫不治，雖警方於12日將犯嫌

逮捕到案，但此一鬥毆致死案引起總統之憂心，於13日行

政院長蘇貞昌出席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防疫尖兵表揚活動現

場致詞，要求「警察拿出執法決心，而負責就從各縣市警

局長開始」，並一併提及台南市於西元2019年11月開始，

台南市發生多起糾紛之槍擊案。因此，內政部警政署遂於

西元2019年11月13日下午即報請內政部進行聯務調整，繼

斗六分局長調整職務後，再將高雄市及台南市2名警察局局

長予以撤換。

綜上所述重要案例可見，聚眾鬥毆案件已成為當前臺灣社

會治安的重要課題，警察機關若未能事前掌握情資作有效

的預防，或未能及時對現場作有效的壓制和處理，警察機

關首長將受到上級政務長官莫大的課責壓力，以及社會大

眾的嚴厲指責。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04101號令修正公布第149、150條條文：其中，刑

法第150條修正重點為3人即為聚眾，即法律明定於公共場

所聚集「3人以上」，意圖為強暴脅迫，即符合刑法第149

條「公然聚眾罪」之定義。而現場通報「打架」、「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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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態樣訊息，警察到場後，若暴力行為仍在持續中，當

然依法逮捕移送不在話下，但有近8成之民眾舉報鬥毆，均

無現場可供查證，且現場聚集之人，是否為當事人員警必

須快速查證，以免跡證人證均滅失及不可考。若現場群眾

已漸散去，則事後可以科學採證方法，調閱錄影監視畫面

，以及根據當事人之陳述，再行偵查及移辦。以往警察對

是類聚眾鬥毆案件，大都以社維法對於在場人移辦、調查

之程序及裁量，亦即若未有傷害互控傷害等單純案件，均

迅速進入社維法行政調查程序，此時警察機關具有較廣空

間之裁量餘地；但刑法第150條修正後，因主要構成要件現

場「3人」係啟動偵查之關鍵，而偵查過程中，刑事司法程

序就必須特別注意當事人之權益。故雖然刑法第150條可做

為執法之後盾，但卻使以往以是否互控傷害及依社維法規

定為主之處理方式，改變為更嚴謹之刑事案件蒐證方式，

無疑加重基層處理員警的責任壓力及工作負擔量，致處理

員警不願意處理類似案件。

快打部隊運作情形21：內政部警政署於西元2019年7月22日

訂頒「各警察機關啟動快速打擊犯罪部隊實施計畫」，規範

警察機關啟動、調度及控制等警力運用作為。希能以立即優

勢之警力，有效壓制、遏止街頭聚眾鬥毆之暴力情事。

21  參蔡庭榕、朱金池、孟繁勳著，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民國110.2，第51卷第4期，頁
23～50，〈論警察處理聚眾鬥毆之法制與策略〉；2019年11月26日，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政
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二十二）【聚眾鬥毆之防治】會議紀錄／http://www.acpr.org.tw/PDF/
Panel_20191126_Gather%20people%20to%20fig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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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聚眾門毆之現行作法22：警察機關現行處理聚眾門毆

之作法，並非單純如外界所認知的「把壞人抓起來！」，

而係運用各種追溯源頭、斧底抽薪的手段，以預防日趨複

雜的街頭暴力現象。具體言之，警察機關係藉由「第三方

（造）警政」、臨檢、路檢，以及科技執法等作法之實施

，期達預防聚眾門毆之效果。

第三方（造）警政之作法：第三方（造）警政的概念中，

第一方（造）是指警察，第二方（造）指違警或犯罪人，

第三方（造）則是指其他能夠防止或控制犯罪的人。第三

方（造）警政概念的提出，讓警方在傳統以警察為中心的

第一方（造）思維，和以犯罪人為考量的第二方（造）思

維之外，找到另一條可行的道路。當著手思考以第三方（

造）警政策略因應治安維護，而其運作的核心就是利用相

關法規，將警察的角色由犯罪控制之核心轉變為中介者之

角色。以臺北市作法為例，其發生聚眾鬥毆大都以飲酒店

、舞廳等場所周邊為主，具體作法如下：

要求業者落實自主安全管理：例如推動飲酒場所加強

自主安全管理，事前舉辦轄區安全管理座談，並輔導

業者聘用保全人員、金屬探測器等安全管理措施；並

告誡毒品之禁止規定。

結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處拒不配合業者的不法行為

：對於業者拒不配合執行時，除轄區分局強化自身加強

臨檢及勤務並列為重點察查地點外，並運用「第三方（

造）警政」策略之實際作法，結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即結合相關主（權）管機關（商業處、都發局、

建管處、消防局、稅捐處、衛生局等）共同查處不法行

為。例如，對易發生聚眾鬥毆場所，各主（權）管機關

就其主管業務執行行政檢查等舉措，可採取「罰鍰」、

「停止營業」、「勒令歇業」或「定期公布情節重大之

特定營業場所名單」等行政處分。

22  參蔡庭榕、朱金池、孟繁勳著，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民國110.2，第51卷第4期，頁
23～50，〈論警察處理聚眾鬥毆之法制與策略〉；2019年11月26日，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政
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二十二）【聚眾鬥毆之防治】會議紀錄／http://www.acpr.org.tw/PDF/
Panel_20191126_Gather%20people%20to%20fig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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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檢、路檢：針對易發生鬥毆處所之周邊，如夜店、

視聽歌唱及酒店等處，以及頻發時間在夜間20時至凌

晨2時之間，警方加強編排路檢點，強化對可疑及即

將發生衝突予以遏止。此種勤務方式，係以高見警率

及立即反應等傳統方式執行，被認為最立即有效處理

單一治安顧慮場所及路段之方式。但投入警力頗鉅，

及有鬥毆潛在之民眾及發生地點會產生規避及推移效

果，故必須由轄區分局掌握治安動態，使警力有效並

彈性發揮其效用。

臨檢及路檢是警察維護治安之工作手段之一，亦為見

警率之功能所在。由於臨檢與路檢乃利用優勢警力之

展現，使得違法者走避，是防止「破窗」效應的最原

始方式。目前雖然可運用組合警力、複式巡邏（如警

察局之保安警察大隊之巡邏、分局之警備隊巡邏）等

方式，加強路檢勤務。但以現行地區責任制之原則，

仍由轄區派出所負責本項靜態勤務。因此，在轄區發

生治安、交通等事故仍需處理之前題之下，警力運用

形同雪上加霜，故臨檢及路檢在政策上的意義，大於

實質的效果，且使得第一線基層主管反而失去對警力

調度之彈性。



第三篇

警察勤務區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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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區警政

社區警政之意義：

夥伴關係。

解決問題的實際作法。

重視犯罪預防。

重建警民信賴。

總複習《社區警政之意義》

問題一（總複習）

何謂社區警政？試說明之。〈100警大警正〉

解
ANSWER

從西元1980年代起，許多警政學者、機關曾經做過多種試驗

與評估，不僅作法各殊，連定義也不盡相同，社區警政的模

糊定義與彈性作法，成為最主要的特性，但也是其遭受批評

的主要原因。然在西元1993年柯林頓主政後，美國以聯邦經

費大力推廣社區警政，與西元1994年通過的犯罪法案（Crime 

Bill），兩者成為抗制犯罪的兩大利器，各界對「社區警政」

的內涵與核心要件，逐漸形成共識：

夥伴關係。

解決問題的實際作法。

重視犯罪預防。

重建警民信賴。

第一章　社區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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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警政在美國締創抗制犯罪佳績，主要以建立信賴基礎的

夥伴關係，從根本解決製造犯罪的問題源頭為標的，進而建

立具有生活品質的安全空間為願景所發展出來的警民策略聯

盟。這種模式具有因時、因人、因地、因事制宜的彈性，不

僅能發揮與時俱進的特色，因應犯罪的國際化，亦可突破國

界的限制，成為具有本土性質的草根作法。易言之，社區警

政已經成為警察進行變革但又能追求符合本土需求的世界潮

流，在理念上可以與國際接軌，在作法上卻不至於和地方脫

軌的新理念。

Learning
進階學習

社區警政的原理，即強調捨棄傳統美國警察集中制警力運作方式，改以

人性化接近群眾，以散在於社區間之社區警政人員為第一線警察服務人

員；有關干涉、取締與巡邏等傳統外勤人員應服行之勤務，並非社區警

政人員之主要任務。

參葉毓蘭，〈變革與進步：社區警政的臺東模式〉。鄭文竹，2008，
《警察勤務》，中央警察大學，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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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警政的四個核心要素為 Bayley 所提出，分別為：
諮詢（Consulting）。
調適（Adapting）。
動員（Mobilizing）。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總複習《社區警政的核心要素──CAMP》

問題一（總複習）

社區警政的應用有四個核心要素7，試論述之。

【相關題】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要素有
哪些？我國警察勤務區訪查工作的項目有哪些？上開二

者有何異、同之處？〈111警正班〉

【相關題】「勤區查察」為我國法定的警察勤務方式之

一，其執行方式之演變情形為何？此種勤務方式與哪 
些警政相關理論相契合？我國未來可如何結合理論與實

務，提升勤區查察之效能？〈110警正班〉

7  參孟維德，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社區與問題導向警政」專題研究之〈從犯罪預防的
觀點論社區警政〉，頁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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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ANSWER

社區警政的應用有四個核心要素：

諮詢（Consulting）：意指定期地且系統性地諮詢社區民
眾，以了解他們對治安的需求，以及警察可以如何更有

效地滿足社區的需求。

調適（Adapting）：意指決策權下放，以使基層管理者能夠
決定滿足社區需求的因應作為。由於警察認知處理犯罪及失

序問題的方法，會隨地區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就有必

要調整組織的指揮結構，俾利當地警察主管能較具彈性地運

用資源。這當中便涉及了將指揮權分散至地方上，或稱為決

策權下放。社區警政是要地方上的警察主管針對地方的需求

，規劃並調整有關資源，而非仰賴總局所規劃的策略模式。

根據警政學者 David H.Bayley 的看法，警察勤務的指
揮體系及資源配置必須分權化，亦即宜盡量授權基層

主管規劃勤務，此作法是屬於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組織調適（Adaptation）要項。

動員（Mobilizing）：意指積極徵募非警察人員及非警
察機構的協助，以資源整合的模式解決社區治安問題。

有關「動員」的新理念，乃是將社區為基礎的犯罪預防

概念當成一項重要且正式的警政策略，同時也是每一位

員警的重要職責。當考量各階層政府預算拮据的壓力，

以及增加警力所需支付的成本時，動員社區可能是一項

較為務實的增加資源的方法。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意指矯正或去除引發犯
罪或失序行為的原因。長久以來，警察往往是在犯罪或

緊急事件發生後才做反應，如今警察已逐漸開始重視並

探究引發犯罪和失序行為的背後原因，並規劃改善這些

因素的可行方案，以及評估各方案的優缺點，選擇最適

當的方案予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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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Trojanowicz, Robert and Bucqueroux 認為：社區警
政是一種新的警政策略，係建立在警察與市民間共同合作

之基礎上，以利解決諸如犯罪、畏懼犯罪、社會與心理失

調、社區頹敗等問題。社區警政實施之原理，在於要求警

察局應建立起警察（政府）與守法市民間之新關係，並將

之帶入提升社區生活品質之合作關係中，其捨棄了過去傳

統上的警察僅處理報案之方式，取而代之改以主動積極、

增進社會福址之精進作為。

Trojanowicz & Bucqueroux 為社區警政所下的「9P」定義
4：「社區警政係一種哲學（Philosophy），由個人化（
Personalized）的警察，來從事警政活動（Policing），並
由特定的警察，透過巡邏（Patrols）等方法，持續的（
Permanent）在同一個社區——並以特定處所（Place）為
勤務據點，建立強調以事前主動先發的（Proactive）及警
民合作夥伴關傺（Partnership），來共同確認並解決治安
問題（Problems），防患於未然。」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3點規定：警勤區訪查工作項目

如下：（第1項）
犯罪預防：

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有效掌握其動態。

傳遞治安訊息，提高民眾自主防衛意識。

發掘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之問題及事項

，並與民眾合力解決及防範。

輔導民眾加強安全防護能力，提供安全評估、安全設

備建議、推展巡守組織及提倡守望相助精神，共同預

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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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受理轄區民眾對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與
其他有關警政問題之通報及建議。

執行失蹤人口查尋、拾得遺失物處理、長者訪視、急

難救助通報、弱勢居民與被害人之關懷及其他警政服

務事項。

參與轄區集會、公益或社團活動，宣導警政工作及為

民服務事項，促進警民合作。

社會治安調查：

定期與諮詢對象聯繫互動，處理有關治安、婦幼、交

通、安寧秩序與其他警政問題及建議事項。

清查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通及安寧秩序等因素，

作為預防事故參考。

蒐集轄區與警政工作有關之訊息，作為後續規劃、修

正參考。

執行其他法定事項。

警察分局（以下簡稱分局）應就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

通、安寧秩序等事項，審慎檢討評估，訂定符合地方特性

之訪查工作執行基準，陳報警察局核定；警察局彙整各分

局執行基準後，統一報本署備查。（第2項）

另，依據《警察勤務條例》§11（警察勤務之方式）第1項

規定：「勤區查察：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員警執行之，

以家戶訪查方式，擔任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

查等任務；其家戶訪查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因此，警

勤區之查察工作，係以警察勤務區訪查為手段，以期達到

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勤務功能（即警勤

區查察任務），此外，因尚須在轄區內巡簽，故亦具有巡

邏勤務之意義，此亦即查巡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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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區查察於民國97年及107年起有大幅變革，先將原有的「

戶口查察」改為「家戶訪查」，復再更改為「警勤區『訪

查』」。在相關法令規定部分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
法」於107年4月11日修正發布，並修正名稱為「警察勤務
區訪查辦法」，取消家戶訪查，改為警勤區訪查工作；此

外，《戶口查察作業規定》及《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

規定》也被《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於108.10.28.修正
發布，109.1.1.開始實施）（另，109.11.25.再度修正第3點
、第8點、第10點、第26點）》所取代。

社區警政與警察勤務區訪查工作之關係與異同：依據警察

勤務區訪查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訪查應就警勤區內之
住所、居所、事業處所、營業場所、共同生活戶、共同事

業戶及其他有關之處所實施之。」闡明警勤區訪查之訪查

對象。

而警勤區訪查的「訪」字代表「訪問」、「告知」、「詢

問」、「指導」與「協助」等意思，其目的係以為民服務

為主。

同時，警勤區員警透過訪查之行政指導功能，詢問、提醒

或促請民眾注意其本身家戶生活安全各類事項，並提供必

要之服務，此與「社區警政」之警政哲學思潮頗為契合。

此外，警勤區訪查的「查」字代表「查察」、「調查」及

「檢查」等意思，其主要目的則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達

成犯罪預防的目的。

又，勤區查察之目的：以達成面的監控（面式勤務）目標

為前提，勤務目的在於「了解人口動態、鑑別人口良

莠、掌握犯罪根源、維護社會治安、加強為民服務

、增進警民關係」，是維護警勤區治安的根本手段，且

為與居民最為接近之方式。最類似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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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警勤區員警為執行勤區查察勤務，透過警勤區訪查

方式來達成，同時具備了行政指導與行政調查的性質，因

此必須遵守行政程序法有關一般法律原理原則之拘束，爰

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第4條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

應遵守下列事項：尊重當事人權益，並以誠實信用方法

為之。不得逾越訪查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訪查目的

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嚴守行政中立，依法公正執行職

務，並保持政治中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特別揭櫫警勤區訪查應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其行為

亦須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禁止手段與目的之不當聯結。

（參：https://www.ttcpb.gov.tw/ttckp/home.jsp?mserno=20

1105180005&serno=201105180025&contlink=ap/faq_view.

jsp&dataserno=201909100009）

綜之，二者相同之處：皆以達成為民服務、犯罪預防、社

會治安之調查為目的。並透過與民力之結合，更加有系統

性的維護社會治安，而非傳統警政僅使用有限之警力，處

理治安及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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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區查察之轉型，是當今警察機關與社會大眾所共同關切

的課題，轉型最重要的應該是對過去戶口查察觀念的重新

調整，戶口查察轉型不是為了尋求新奇的發明，而是能否

提出為民眾與全體員警所接受，並對社會治安做出貢獻與

創造價值的勤務作為。我國警察機關執行警勤區訪查作為

，希望能落實瞭解以下問題8：

員警面對勤區查察轉型能否瞭解其真正目的與功能為何？

社區警政強調警民合作，轉型後要如何與社區結合，才

能增進與民眾的互信基礎，警民關係互動良好，讓家戶

訪查成為具有實質社區警政的內涵？

員警經常於街頭走動，與民眾接觸可以識人、辨人，瞭

解轄區動態，掌握犯罪根源，進而防制犯罪，

因此，並應注意下列問題：

警勤區訪查對於不同的地區特性應如何因地制宜給予不

同的執行方式，以預防犯罪。

轉型後應發揮穩定社會秩序的力量，增進警民合作，達

到「面式控制」的效果，以預防犯罪。

轉型後之警勤區，未來勤務執行應朝向勤區專責化？讓

員警如同治安風水師ㄧ般有更多時間、能力深耕基層，

強化建立一套「以犯罪預防為目的，提升社區能量為基

礎」之社區化警政的運作機制，即「社區治安規劃」。

8  參許再周著，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學位論文—〈勤區查察轉型對社區警政效能之研究-以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為例〉（指導教授：黃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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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勤區查察轉型對社區警政效能之影響，可由「政策層

面」、「執行層面」、「未來導向層面」三方向探討：

政策層面：

警勤區訪查應朝日本派出所的「巡迴聯絡制」。

應儘速建立新的警勤區制度－專責化警勤區（社區警

察）。

積極訓練及培養警勤區執行者之觀念認知及執行能力。

達成警察為民服務、執法和秩序維持的功能。

執行層面：

落實警勤區訪查，推動警政社區化。

警勤區訪查勤務，應制定為民服務、社區治安調查等重

點項目，讓員警執行警勤區訪查勤務時能有所遵循。

交付功課，訂定題目讓警勤區員警有所遵循執行。

未來導向層面：

專責化警勤區推動應有配套措施。

建立夥伴關係之社區警政。

派出所之組織變革、提昇效能。 

茲並建議應有以下策進作為：

政策層面：

推動巡迴聯絡制度。

推動專責化警勤區。

執行層面：

重視勤區經營效能，積極推動社區警政。

訂定「勤區經營規範」，讓警勤區員警有所遵循。

未來導向層面：

組織變革提升效能。

推動警察中心至社區中心的「社區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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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總複習）

何謂「治理導向的警政（Governance based Policing
）」？警察機關如何以「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的治理模式，處理聚眾鬥毆及毒品犯罪
之案件？〈111警正班〉

解
ANSWER

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的定義11：舉凡國家對公民社

會所進行的所有干預行動，均屬治理的的範疇。公共治理強

調透過公私部門相互連結的網絡，加強協調與協力，以作為

民主治理的礎石。公共治理與政府的統治不同，前者強調網

絡的互賴與互信關係，後者強調層級節制與命令服從關係。

公共行政又可分為以下三種典範：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義典範：以手段 /技術理性追求效率的價

值，視民眾為「顧客」（Customer）。

公共行政的民主行政典範：以目的 /實質理性追求民主的價

值，視民眾為「公民」（Citizen）。

公共行政的公共治理典範：以理性實現公共價值，強調公

私協力的網絡治理，視民眾為「夥伴」（Partner）。

11  本題答案：全文參：2020年10月23日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
（三十一）【公共治理理論在社區安全之運用】會議紀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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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警政典範變遷趨勢：可分為傳統警政（Tr a d i t i o n a l 

p o l i c i n g）（以政府為中心）、政府導向的社區警政（
Government community policing）（社區取向）及治理導向的社
區警政（Governance community policing）（以治理為中心）。
其中，由上而下的傳統警政（Traditional Policing），強調警
民關係及公共關係的作法，在西元1970年代，朝向社區警政
（Community Policing）的策略發展，強調授權（delegating
）及賦能 （empowering）的做法，並動員社區資源，解決
社區安全的問題。同時，社區警政係以社區為中心，強調如

何回應（respond）民眾的需求，以及警察如何與民眾的合作
（cooperation）關係。然而，當前的警政治安問題，比往昔
更具有動態性與複雜度，除仍需要以社區警政的做法為基礎

外，尚需結合公私網路治理與社區發展理論，朝向以社區網

絡為基礎的治理導向警政（Governance-based Policing）發展
。此治理導向的警政不僅需要像社區警政般的警民合作，更

應具有網路治理的思維，強調公私部門（警民）間的協力（

collaboration）作為。協力的關係比合作的關係，具有更高的
互賴和互信程度。

未來警察機關在社區安全的維護上，似應從社區導向的警政

策略，朝向治理導向的警政策略發展，強調公私部門的協力

關係。

同時，治理導向的警政策略係以社區導向的警政策略為基礎

，並進一步引用公共治理的模式、使警察組織更加對環境開

放，且設法提昇社區自我防護的能力。

在學理上，協力治理有以下三個基本要素，包括：

以信任為基礎，長期的互動累積信任或默契。

若未有信任的基礎，須設計有效課責的機制。

不同機關單位之間的資訊分享等。

因此，應強調回歸社區與結合私部門之犯罪治理：政府設法

與民間組織通力合作，建構社會治安網絡，以維護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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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區治安之興起，包括以下四個層面：

社區治安：以製造安全的社區環境與凝聚社區安全意識，

以治安議題切入，建立共同意識，落實社區網絡，以保社

區安寧。

社區警政：警察主動與居民合作，共同解決社區之犯罪問

題（CAMPS）。

治安社區化：將整個社區納入治安防衛系統之中，社區中

每一個人都肩負治安維護的工作。

第三方（造）警政：從國家的管理功能，向私人部門讓渡

的現象。

因此，為能有效推動社區治安，在此拼治安已成為全民的共

識，且社會資源已漸導入「治理」理念及治安社區化已逐漸

成形的機會下，除了善加利用已建立之協調聯繫機制及警勤

區員警之助力外， 內部有必要在繼續強化多機構夥伴關係，

以及強化 警勤區員警專業素養並擴大全面參與；外部方面應

能創造永續發展的支持力量，以強化普及化與自主性而避免

政治力的過度介入，具體作法如補助之普及化以及強化連攜

有成效的社區治安活動，協助各類社區治安志願團體的相互

網絡的連結，以使其能有充分資訊交流與觀摩學習，進而提

昇活動效能。況且，應廣泛提供各類講習及訓練機會，並提

供必要的作法，普及任何人均可實踐的社區治安 活動，甚至

提供必要諮詢，解決居民各種社區治安相關問題。

社區治安的系統思維：過去警察機關在治安維護的策略上大

肆宣揚「警力有限、民力無窮」的口號，然而從社區治安的

系統思維來看，社區治安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多元系統的結

構，無論犯罪的趨勢如何發展，犯罪問題基本上是從社區出

發，最終仍回歸到社區，社區是永遠無法廻避犯罪的問題，

對於社區治安而言，網絡治理是未來無庸置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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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警察機關如何以「公私協力」（ P u b l i c p r i v a t e 

Collaboration）的治理模式，處理聚眾鬥毆及毒品犯罪之案

件？管見認為：

社區治安之具體策略，包括：

成立守望相助隊。

設置錄影監視系統。

劃設校園安心走廊。

社區治安區塊認養。

發行社區治安報導。

提供防竊諮詢服務。

提升社區自我防衛能力。

可運用社區治安的全球化與在地化：

社區治安全球化：過去各國警察在處理社區治安的問題

時，採取許多策略，研究發現超過50%皆與網絡治理有

關，如夥伴關係、協力治理、跨域協力及共同發掘犯罪

問題，過去各國警政在處理毒品犯罪問題時，採取協力

治理的模式，這是一個全球化的趨勢。

社區治安在地化：台灣由北到南各地區皆有獲獎的標竿

社區，這些社區的樣態和模式皆不同，無論都會區或城

鎮鄉村型的社區，皆有可能得獎，換言之，社區治安除

了是一個全球化的議題外，它亦是一個在地化的工作。

透過社區治安在地化，推動標竿社區，將可有效減少聚

眾鬥毆案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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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總複習）

請略述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與問題導向警
政（Problem Oriented Policing）之原則為何？又請據
此原則論述警政署邇來推動「社區治安維護」相關的重

要政策之項目與其內容？

解

社區警政（C o m m u n i t y  P o l i c i n g）與問題導向警政 

（Problem Oriented Policing）之原則如下：

社區警政的原則：主張促進警察、政府、社區三者之間

夥伴關係的組織哲學和政策設計，並採取預防式問題解

決模式，在社區居民投入參與過程中，建立警民互信夥

伴關係，從根本解決犯罪問題、降低犯罪恐懼、處理社

會秩序事件為標的，所發展的警民策略聯盟。

問題導向警政的原則：以科學和整體分析的警政策略，常

和社區警政策略而產生相連性，著重「執法」工作的策略

運用，及基層人員參與式管理策略及治安問題整體分析：

治安問題的整體分析，提出治安對策。

基層警察人員情報蒐集、採預警式的立場，提出預防

機先的防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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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4年警政署結合社區警政原則推動「社區治安維

護」，提出「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治安維護」，

促進社區多元發展，其重要政策如下：

增加機動派出所勤務班次：受理民眾報案、警政業務諮詢

、提高見警率，惟都會區勤務繁重、警力不足，且實施結

果往往淪為路檢點實施取締或盤查，更使民眾反應不佳。

運用警察志工推廣警察業務：設置「志工服務站」以補

警力不足之窘境，更能提供人民對警察服務的形象。

辦理「社區治安會議」：與村里長聯合辦理及推廣，推

廣犯罪預防宣導工作，以利增加社區居民犯罪預防機

先、降低犯罪率。

落實警勤區訪查方式：有效落實警勤區訪查工作、進行

犯罪預防宣導、為民服務、社區治安調查、情報布建、

與民間社會結合的夥伴關係，共同預防犯罪發生。

民間警力之運用：結合義警、民防、義交等，協助警察

勤務推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並結合村里長於社區成

立社區巡守隊補警力巡邏密度之不足，共同防範犯罪之

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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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與民政司共同推動的「社區治

安」面向計畫，其內容為鼓勵繪製安全檢測地圖以建立社

區安全維護體系、規劃辦理防災宣導以落實社區防災工

作、加強民眾對於保護婦幼安全工作的認識等，其計畫目

標如下：

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系：鼓勵社區繪製安全檢測地圖，

找出治安死角，並透過社區安全會議之討論，尋求解決

方案，例如：加裝路燈或監視器、加強守望相助巡守工

作等等。

落實社區防災系統：辦理社區防災之宣導工作，輔導社

區建立防災觀念，並組織民間救援隊，培養災害緊急應

變能力。

建立婦幼安全保護機制系統：進行家暴防範之觀念宣

導，並輔導建立社區通報機制，鼓勵發展成為「無暴力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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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總複習）

社區警政、問題導向警政，以及電腦統計警政等警政策略

，各適用哪一層級的警察組織？原因何在？〈107行管所〉

解

適用社區警政的警察組織：分駐所、派出所。

警察勤務條例第5條（警勤區之意義）規定：「警察勤務區

（以下簡稱警勤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員警一人

負責。」又，警察勤務條例第7條（勤務執行機關）第1項

規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

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督導。」據以，由於分駐所、派出

所為警察勤務執行機構之一，為警勤區之組合體，負責警

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與督導，是警察組織治安維護之重

要據點。同時，分駐所、派出所遍布全國，其設置的目的

即為深入民間、社區的各個階層，而分駐所、派出所員警

並須經常參與各種民間活動，與民眾頻繁的接觸，貼近民

眾，成為政府與民眾間的溝通橋樑與重要互動交流網絡，

更是國家刑事司法體系的第一線單位。

而社區警政要求的目標，是警察與社區民眾間建立合夥的

警民關係，整合社區資源，以共同預防犯罪的發生。

觀諸分駐所、派出所之功能與設置目的，及社區警政推行

的主要概念與核心價值、四大工作要項和目標，可知，分

駐所、派出所無論於人、事、時、地、物各個曾面及其各

項條件，均非常適合社區警政的實施與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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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問題導向警政的警察組織：警察分局。

問題導向警政不同於社區警政，其係以處理「成組的犯罪

問題」為核心，處理的標的為「問題」，並非限定於社區

之範圍內；而社區警政則以社區為核心，以對社區民眾的

直接服務為工作重點，同時，社區不一定必然存在些什麼

樣的問題。

警察勤務條例第9條（警察分局之任務）規定：「警察分局
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規劃、指揮

、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行機構之勤務實施，並

執行重點性勤務。」觀諸警察分局的地位與任務，其具有

承上啟下的功能，同時，警察分局具有官署（即機關）的

地位，可以對外發文，並有編列及建議預算之權，因此，

警察分局得以整合轄區的資源並協調各相關幕僚（組、室

）或單位，以有效執行解決問題之各項計畫、方案及措施

。簡言之，警察分局有足夠的幕僚單位（組、室）及相當

數量之警力（包括偵查隊、少年隊、婦幼隊、交通隊、警

備隊與下轄的分駐所、派出所），而此些專業幕僚可以澈

底且深入的檢視各項「成組的犯罪問題」，分析、評估特

定的治安狀況，了解各項「犯罪問題」的來源、特性與成
因，並整合各項警力予以有效的處理與解決。

適用電腦統計警政的警察組織：警察局。

警察勤務條例第10條（警察局之任務）規定：「警察局為
勤務規劃監督機構，負責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指揮、管

制、督導及考核，並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

而電腦統計警政的具體實踐，即例如：自從紐約市警察局
實施利用電腦及網路科技追查犯罪及強調責任管理的電腦
統計警政以來，當地的治安即獲得大幅的改善。在數年間

，其從犯罪率很高的地區，搖身一變成為全美治安最好的
大都市之一。

因此，可知電腦統計警政的警察組織層級，即係為警察局。

參：孫義雄著，《當代犯罪預防與警政策略》，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110.01.初版一刷，頁125～127、135～138、16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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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

總複習《訂定機關及發布日期》

訂定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於一百零七年四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並

修正名稱為「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取消家戶訪查，改為訪查工作

。近年來，內政部警政署爰對警察勤務區（以下簡稱警勤區）訪查工

作全面重新檢討，於108.11.08.警署防字第1080158274號函訂定「警
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109.1.1.開始實施）
，俾利員警執行訪查工作有所遵循，其要點如下：

本規定訂定目的、名詞定義及訪查工作項目。（第1點至第3點）
明定警勤區劃分權責單位、區分種類、缺額遴派及代理方式。（第

4點）
明定警勤區經營作為、簿冊表單種類、訪查對象及訪查期程。（第

5點至第8點）
勤查時數基準及得變更勤務、增加勤查時數之情形。（第9點）
預擬腹案日誌表、訪查方式、時間及實施訪查規定。（第10點及第

11點）
訪查應勤裝備、攜帶表單、巡簽及相關應注意事項。（第12點至第

15點）
訪查諮詢資料之註記方式。（第16點）
警勤區異動交接、資料檔案之蒐集、處理、利用及相關表單

保存年限規定。（第17點及第18點）
明定派出所、分局及警察局對警勤區員警之工作指導及教育訓練。

（第19點及第20點）
規範執行警勤區訪查督導及業務等獎懲事項。（第21點至第28點）。

內政部警政署109年11月25日警署防字第1090159284號函頒最新之「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再度修正第三點、第八點、第十點、第

二十六點。

第三章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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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之訂定目的》

訂定目的：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警政）署］為規範警察勤務區（以

下簡稱警勤區）員警執行警勤區訪查工作，特訂定本規定。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1點

總複習《本規定用詞定義》

本規定用詞定義：

治安顧慮人口：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及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辦法第2條規定，得定期實施查訪對象。

記事人口：依法令規定得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3條規定，應登記、報到之加害人。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8條規定，應實施查訪之相對人（加害人）。

一般人口：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以外之人。

諮詢對象：須定期聯繫拜訪之村（里）鄰長、守望相助隊人員

、社區（大樓）保全（管理）人員、各級民意代表與其他熱心

為民服務及維護地方治安之人。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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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試說明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中，有關治安顧慮人口

、記事人口、一般人口及諮詢對象，所指為何？

解
ANSWER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2點規定：本規定用詞定義：

治安顧慮人口：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及治安顧慮人口

查訪辦法第2條規定，得定期實施查訪對象。

記事人口：依法令規定得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3條規定，應登記、報到之加害人。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8條規定，應實施查訪之相對人（加害人）。

一般人口：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以外之人。

諮詢對象：須定期聯繫拜訪之村（里）鄰長、守望相助隊

人員、社區（大樓）保全（管理）人員、各級民意代表與

其他熱心為民服務及維護地方治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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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對象：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37點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基於偵防犯
罪需要，應於其轄區內廣為情報諮詢布置，秘密掌握運用。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39點規定，情報諮詢布置應按工作性質，
依下列原則辦理之： 
基於維護治安工作需要，於社會各階層及各行業遴選熱心公

益及樂於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等適當對象，積極布置。

針對特殊治安工作或偵辦重大案件需要，專案諮詢布置。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41點規定，凡經遴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
對象，應注意其身分保密，並不得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43點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與諮詢對
象加強聯繫，培養情感，增進良好關係，使能主動提供各種犯罪情

報資料，協助偵防犯罪。又與諮詢對象聯繫，除應注意警察人員與

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外，尚需注意其他相關規定，如公務員服務

法、行政程序法第4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
諮詢對象 vs 第三人 vs 臥底：
所謂第三人，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志願與警察合作

之人。經遴選為第三人者，除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不

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亦不具本法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

職權。其從事秘密蒐集資料，不得有違反法規之行為。（警察

職權行使法第十二條第三項）

所以第三人與臥底不同。臥底者為警察人員，第三人為民眾。

又所謂諮詢對象（即情報布建）：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三十七點

、第四十一點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基於偵防犯罪需要，應

於其轄區內廣為情報諮詢布置，秘密掌握運用。凡經警勤區警員遴

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對象，應注意其身分保密，並不得給予任何

名義及證明文件，亦不需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因此，遴選諮詢

對象與遴選第三人之目的及功能，亦均不同。

總複習《諮詢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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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警勤區訪查工作項目》

警勤區訪查工作項目如下：

犯罪預防：

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有效掌握其動態。

傳遞治安訊息，提高民眾自主防衛意識。

發掘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之問題及事項，並

與民眾合力解決及防範。

輔導民眾加強安全防護能力，提供安全評估、安全設備建

議、推展巡守組織及提倡守望相助精神，共同預防犯罪。

為民服務：

受理轄區民眾對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與其他

有關警政問題之通報及建議。

執行失蹤人口查尋、拾得遺失物處理、長者訪視、急難救

助通報、弱勢居民與被害人之關懷及其他警政服務事項。

參與轄區集會、公益或社團活動，宣導警政工作及為民服

務事項，促進警民合作。

社會治安調查：

定期與諮詢對象聯繫互動，處理有關治安、婦幼、交通、

安寧秩序與其他警政問題及建議事項。

清查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通及安寧秩序等因素，作為

預防事故參考。

蒐集轄區與警政工作有關之訊息，作為後續規劃、修正參考。

執行其他法定事項。

警察分局（以下簡稱分局）應就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通、

安寧秩序等事項，審慎檢討評估，訂定符合地方特性之訪查工

作執行基準，陳報警察局核定；警察局彙整各分局執行基準後

，統一報本署備查。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3點
本規定中有關「查訪」或「訪查」之用法視引用之法規而定，對治

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依其法規用法，使用「查訪」；對一般人口

、諮詢對象及處（場）所之訪查，依「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之用

法，使用「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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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總複習）

試依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說明警勤區訪查工作項

目為何？

解
ANSWER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3點規定：

警勤區訪查工作項目如下：

犯罪預防：

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有效掌握其動態。

傳遞治安訊息，提高民眾自主防衛意識。

發掘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之問題及事項

，並與民眾合力解決及防範。

輔導民眾加強安全防護能力，提供安全評估、安全設備建

議、推展巡守組織及提倡守望相助精神，共同預防犯罪。

為民服務：

受理轄區民眾對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與

其他有關警政問題之通報及建議。

執行失蹤人口查尋、拾得遺失物處理、長者訪視、急難救

助通報、弱勢居民與被害人之關懷及其他警政服務事項。

參與轄區集會、公益或社團活動，宣導警政工作及為

民服務事項，促進警民合作。

社會治安調查：

定期與諮詢對象聯繫互動，處理有關治安、婦幼、交

通、安寧秩序與其他警政問題及建議事項。

清查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通及安寧秩序等因素，

作為預防事故參考。

蒐集轄區與警政工作有關之訊息，作為後續規劃、修正參考。

執行其他法定事項。

警察分局（以下簡稱分局）應就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

通、安寧秩序等事項，審慎檢討評估，訂定符合地方特性

之訪查工作執行基準，陳報警察局核定；警察局彙整各分

局執行基準後，統一報本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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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訪對象：

曾犯殺人、強盜、搶奪、放火、妨害性自主、恐嚇取

財、擄人勒贖、竊盜、詐欺、妨害自由、組織犯罪之

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受毒品戒治人或曾犯製造、運輸、販賣、持有毒品或槍

砲彈藥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查訪期間：
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3年內為限。但假釋經撤銷者，
其假釋期間不列入計算。

查訪辦法訂定機關：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內政部定之。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

總複習《警察職權行使法──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

問題一（總複習）

犯過罪、服過刑的民眾，警察能否到其家裡查訪？ 
〈100一、三類警佐〉

解
ANSWER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規定，
對於曾犯殺人、強盜、毒品、槍砲等重大犯罪者，警察可以到

其住所實施查訪，但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3年內為限。
此類人口之查訪，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治安顧慮人口
之定期查訪）第3項規定，由內政部訂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
法，以為準據。

第四章　治安顧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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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總複習）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法律性質為何？

解
ANSWER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

及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8條之規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之目的是為了以定期查訪之方式，防制查訪對象再犯，若

發現其有違法之虞，便以勸告或以其他適當方法，避免其

再犯。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主要工作是蒐集查訪對象之生

活、工作、交往情形及其他有助於防制其再犯或維護社會

治安之必要資料，以此來說，查訪在性質上是一種資料蒐

集活動，故屬於行政調查。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有
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規定，其未授權對調查相對人強制

實施查訪，亦無以罰則作為履行義務之擔保，故實施查訪

時，不得以直接物理強制手段或間接強制手段使其接受查

訪；也就是說，雖有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規定，但調查相

對人並未承擔接受調查的法定義務，故此種調查為純粹的

任意性措施，屬於行政調查中之任意調查。

Concept
概念補充

行政調查（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指行政主體為實現其行政目
的，以職權對行政相對人進行的資料蒐集活動。依據其實效擔保手段，

可將行政調查劃分為：

任意調查：法律上未提供擔保手段，行政機關也不能強制實施，必須

得到調查相對人的同意與協助始能進行調查。

強制調查：調查相對人承擔必須接受調查的法定義務，若拒絕調查，

行政機關可通過強制力擔保行政調查的實施。其又可分為：

直接強制調查：當調查相對人拒絕調查時，行政機關可以採取直接

物理強制手段或方式強行實施調查。

間接強制調查：當調查相對人拒絕調查時，行政機關不能採取直接

物理強制手段，但可以採取行政處罰、刑罰等手段為擔保，迫使其

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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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總複習）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規定，為防制再犯得定
期實施查訪之治安顧慮人口有哪些？

對該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在警察勤務及業務作為上，

應如何加以實踐？〈99警大警正〉／警察單位實務上對治

安顧慮人口實施查訪的方式為何？試論述之。

解
ANSWER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規定

之治安顧慮人口有下列幾種，但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

後3年內為限：

曾犯殺人、強盜、搶奪、放火、妨害性自主、恐嚇取

財、擄人勒贖、竊盜、詐欺、妨害自由、組織犯罪之

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受毒品戒治人或曾犯製造、運輸、販賣、持有毒品或槍

砲彈藥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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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警察勤務、業務之實踐1／即警察

單位實務上對治安顧慮人口實施查訪的方式：

靜態作為：

建立基本資料：

建立背景資料：家世、婚姻狀況、子女狀況、學

歷、職業。

交往人物資料：從直接查察、間接查察、社交場

合、當事人平日活動中去查記。

建立素行資料：從其言論、活動、生活習慣等所見

所聞詳實記錄。

資料登錄：

直接查察本人，對其生活、工作、活動、行蹤等所

得情資詳實記錄。

親友告知其生活、工作、活動、行蹤等，需詳加查

證、研判並記錄。

間接查察所得情資詳實記錄所見所聞，做多方面比

對研判分析並詳實記錄。

接獲戶籍申請書副份（遷入部分）須經電腦查詢過

濾，如有符合素行人口，即建卡並列管查察，通報

偵察隊報核、建立治安人口名冊。

列管治安人口每月至少以端末機查察其素行一次以

上，以便了解其是否有再犯、新素行。並隨時更新

其素行資料，以保持資料常新

建立治安人口名冊、嚴密查訪、掌控生活、工作、

活動、行蹤。

1  參簡耀宗，〈有效掌握治安人口防治再犯〉，《警光雜誌》第6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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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作為：

直接查察：

如遇其本人應多加關懷，並對其生活、工作、活

動、行蹤詳加查詢了解，並做分析研判預作防範。

所得情資應詳實記錄於戶口查察記事卡副頁，以作

為日後如有犯罪之比對追蹤。

如查察未遇本人，須詳詢其同居人去處、生活、工

作、活動、行蹤。於返所時將所得情資詳實記錄，

如本人暫住其他轄區應隨時通報偵查隊，轉通報他

轄列管查察。

間接查察：

向其親友查詢或耳聞鄰里傳言、從交往人物中套口

風、交叉比對研判事證，以了解其去處、生活、工

作、活動、行蹤，藉此掌握其動態。

警勤區應與刑責區保持熱線，彼此交換治安情資，

有助掌控治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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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勤區訪查與治安顧慮人口之異同：

警勤區訪查為行政警察（派出∕分駐所）業務；治安顧慮

人口查訪為刑事警察業務。

警勤區訪查為面的監控；治安顧慮人口查訪為重點查訪。

警勤區訪查為初級犯罪預防；治安顧慮人口查訪為次級犯

罪預防。

警勤區訪查為社區警政；治安顧慮人口查訪為問題導向警政。

總複習《警勤區訪查與治安顧慮人口之異同》

問題一（總複習）

請說明警勤區訪查與治安顧慮人口之異同。〈100一、三類

警佐〉

解
ANSWER

警勤區訪查與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比較2：

治安顧慮人口定期查訪是對某些極可能再度犯罪的人藉由

查訪防止其再犯的機制，屬於刑事警察業務；家戶訪查脫

胎於戶口查察制度，將傳統國家社會中具高度統治色彩的

監控式查察，重新賦予當代社區警政色彩，強化犯罪預

防、提供安全指導等為民服務措施，以爭取民眾信賴，建

立警民協力共同抗制犯罪的新警民關係為目的，屬於行政

警察（派出／分駐所）的工作。如此設計符合警察內部服

務與偵防分工的雙軌警政精神：治安顧慮人口定期查訪目

的是在透過警察的監督，預防此等人士再犯，乃重點之查

訪；而警勤區訪查的目的是預防犯罪、為民服務及蒐集社

會治安資訊，屬於面的監控。

2  參章光明，〈轉型社會中的社區警政與家戶訪查〉，《警光雜誌》第620期，頁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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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顧慮人口的再犯率高，對社會的潛在危害較大，理論

上，法律應賦予警察較大的強制職權。「治安顧慮人口定

期查訪」為任意性措施，無課予受查訪人接受查訪之強制

力，削弱了警察機關防制包括減刑出獄者在內的各項治安

顧慮人口再犯的能力。因此，在警察職權行使法中課予人

民配合查訪的義務，或賦予警察強制查訪的職權，或為政

策修訂的思考方向。相對的，屬於服務功能的警勤區訪查

制度，因為查訪對象廣泛，包括一般民眾，故只能定位為

任意性措施，須有民眾配合才能實施。

初級犯罪預防與次級犯罪預防分別對應警察工作中的警勤

區訪查與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初級犯罪預防之對象為全體大

眾或一般社會環境，政府藉由改善環境或增加正向因素，消

除可能的犯罪因素，如社區警政工作，因此，警勤區訪查屬

於這個層級的預防模式；次級犯罪預防則對具有高犯罪風險

的個體及環境進行有效的干預，如問題導向警政工作，因此

以犯罪統計篩選出的犯罪熱點，與經相關法社會學分析確認

的治安重點人口，屬於這個層級的預防模式。

警勤區訪查與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制度對照表

警勤區訪查 治安顧慮人口定期查訪

政策目的
犯罪預防、為民服務、社區治

安調查
維護社會治安、防治再犯

預防等級 初級犯罪預防 次級犯罪預防

勤務策略 社區警政 問題導向警政

社區警政 一般住戶與人口的普遍性查訪 治安顧慮人口的重點式查訪

實施對象 分局防治組（戶口業務組） 分局防治組（戶口業務組）

業務單位 勤區警員 刑責區偵查員及勤區警員

執行人員 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
法規命令 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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